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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財政資源規則（豁免）公告》 ........... 215/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Financial Resources Rules (Exemption) Notice 2000 .... 215/2000

其他文件

第 105 號 ─ 入境事務處處長法團根據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規例

第 12(b)條擬備的入境事務隊福利基金管理報告

第 106 號 ─ 回應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 33B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第 107 號 ─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4 號衡工量值式

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 2000 年 6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34 號報告書）

第 108 號 ─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

一九九九年年報

第 109 號 ─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110 號 ─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信託人報告書 19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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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1 號 ─ 香港申訴專員第十二期年報

（二零零零年六月）

第 112 號 ─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一九九九年年報

第 113 號 ─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一九九九年工作報告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9 年 5 月至 2000 年 6 月的工作進度報告

民政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交通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房屋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保安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財經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福利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生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環境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

《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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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廣播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105 ─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elfare Fund prepared by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Incorpo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12(b) of the
Immigration Service (Welfare Fund) Regulation

No. 106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33B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April
2000

No. 107 ─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34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June 2000 - P.A.C. Report No. 34)

No. 108 ─ 1999 Annu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No. 109 ─ Sir Robert Black Trust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 April 1999 to 31 March 2000

No. 110 ─ Sir David Trench Fund for Recreation Trustee's Report
1999-2000

No. 111 ─ The Twel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Hong
Kong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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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12 ─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1999

No. 113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1999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period May 1999 to June 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Transport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lanning, Lands and Work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1999/2000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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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Building Management (Amendment) Bill
2000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Human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Broadcasting Bill

發言

ADDRESSE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33B 號

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帳目委員會回應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帳目委員會回應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帳目委員會回應二零零零年四月政府帳目委員會第第第第 33B33B33B33B 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Report No. 33B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dated April 2000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laid on
the table today is the Government Minute responding to Report No. 33B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which contained the PAC's deliberations on
three outstanding subjects investigated by the Director of Audit in his Value For
Money Report No. 33.  The efforts of the PAC in considering these important
subjects in detail and producing a supplemental report are appreciated.  This
Minute sets out the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or is planning to
take, on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The Honourable Eric LI, Chairman of the PAC, spoke in this Council in
12 April when tabling the PAC Report No. 33B.  He commented at some length
on each of the three subjects.  I would like to respond to them in turn.

First, the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of th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The Administration is determin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ost-effectiveness
of our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Keeping our city clean is a top priority for the
Government.  The new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delivery of muni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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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put in place since 1 January 2000 is conducive to our achieving this
objective.  I am pleased to report that the new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has taken a number of measures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These include strengthened supervision of the refuse
collection teams through regular and surprise checks, regular reviews on the
refuse collection routes taking into account changes in refuse yield and
operational conditions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excess capacity and use of
modern equipment and devices.

Service quality aside, the PAC has rightly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the
cost-effectiveness of the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in-
house refuse collection teams.  We have taken fully on board the PAC's
recommendation to speed up the contracting out of this service to achieve greater
cost-efficiency.  The Director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has drawn
up a programme with the objective of contracting out 50% of the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by late 2002.

Like the PAC, we realize that we have to carefully manage the impact of a
more rapid outsourcing programme on existing civil service staff.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the Administration has deliberated on the question of surplus staff,
not on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ing out of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but
also those relating to other efficiency measures across the Government.  On the
one hand, the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in a cost-
effective manner.  On the other, it remains our policy to avoid staff redundancy.
To achieve both objectives, we have decided to introduce a Voluntary Retirement
Scheme on a one-off basis for staff in grades which are likely to have a surplus.
I am glad that Members are in support of this Scheme and the Finance
Committee approved funding of $1.1 billion for its implementation earlier this
month.  The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will monitor the
response of staff in the affected grades to the Voluntary Retirement Scheme in
planning the programme for further contracting out of the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The Department will also work closely with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
on the redeployment of surplus staff.

The PAC has expressed concern that the consultancy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former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on the cleansing services had not been
reported to the former Provisional Urban Council and suggested that better
arrangements should be put in place to ensure the publication of consult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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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In addressing the concern of the PAC,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has already pointed out in her reply to the PAC on 15
March 2000 tha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nsultancy study, particularly
those on the contracting out of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 had far-reaching staffing
and resource implications and, therefore, had to be re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reorganization of municipal services.  I am sure the Bureau and the Department
will take account of the study's recommendations in the review of cleansing and
refuse collection services.  As regards the general issue of disclosure of
consultancy reports commissioned by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already
established arrangements for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to consult the relevant
Panel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before and after the commissioning of those
studies, especially where significant funding or policies are involved.

Let me now turn to the PAC's comments on the management practices of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VTC).  The mai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PAC are that key output and outcom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planning and
measuring the resul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ervices, as well as
clear definition of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TC,
should be included in a framework agreement to be agre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TC.  As Members are already awar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VTC have entered into a Memorandum of Administration Arrangements
(MAA) earlier this month.  As the MAA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Finance
Committee for information earlier this month, I do not intend to go into the
details of its provision, save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e PAC for its observ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many of which have now been reflected in the MAA.

I am pleased that in noting the MAA with the VTC, the Finance
Committee has supported the new funding arrangements which will give the
VTC greater flexibility in managing its resources to meet changing demands and
greater incentive to achieve productivity savings.  These improvements are part
of the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invigorate the subvention system in order to
bring out the greatest potential of 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providing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I look forward to Members' support of
our similar endeavours in other sectors.

I now turn to a subject of much concern to the community, and that is,
water supply.  Water is essential for life.  Given our very limited local water
resources, Hong Kong must obtain a reliable water supply to meet our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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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and sustain it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With the co-operation from
Guangdong, we secured a more reliable water supply from Dongjiang in 1989.
In fact, Dongjiang water has play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ing our
lives and sustai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over the past 30 year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negotiating for a steady and reliable supply of raw
water to meet growing population needs is no easy task.  Heavy and front-end
loaded capital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is involved and some projections of
demand are unavoidable.  Seen against these, the 1989 agreement was already
the most flexible and pragmatic arrangement achievable at the time.
Notwithstanding the fact that the agreement has not provided for the flexibility in
the supply quantities or resolution of disputes, we have tried our utmost effort all
the time to seek reduction of supply quantities and improvement in raw water
quality standard whenever such a need became apparent.  For example, in the
1998 loan agreement for financing the closed aqueduct project which, upon
completion, sh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quality of water supplied to Hong Kong,
we have successfully obtained a total reduction of 560 million cu m in the supply
quantities from 1998 to 2004, amounting to 10% reduction in the fixed annual
supply quantities for the period and saving contract payments in the order of $1.8
billion.

Treated water in Hong Kong is in full compliance with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tandards and is always safe for consumption.  To achieve a
quality supply of Dongjiang water to Hong Kong, there are regular meetings
with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to monitor the quality of Dongjiang water and
formulate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maintain the raw water quality.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have pledged to elevate the water quality to the 1988
standard of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 for Surface Water upon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closed aqueduc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ever had any intention of holding back
informat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Dongjiang water issues.
Nonetheless, we recognize that with increasing concern from the community
about the quality of water that we consume, there is a need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 both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the public on water quality
issues.  For this purpose, we have established an Advisory Committee on the
Quality of Water Supplies with a wide representation from academics,
professionals, local district representatives and green groups.  The Advi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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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will render useful advice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water quality and how to enhance transparency through public participation.  As
an initial step, test results on both raw and treated water will be released to the
public on a regular basis.

The two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protecting Dongjiang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as clearly reaffirmed
in the Joint Statement made by the 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in October last year.  The Joint Working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ill ensure that both side will work
closely to tighten pollution control and improve the Dongjiang water quality.  It
is expected that improvement in the water quality will become more apparent with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closed aqueduct in 2003 and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continued effort to combat the pollution at sourc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 wish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the Chairman and members of the
PAC for their valuable work and sound advice.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PAC in a positive and constructive spirit.
Thank you.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請你容許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28 條第 (2)款，就司長

剛才的發言要求作出澄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你可以提出簡單的問題。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提出有關東江水質的問題。司長剛才在其演辭中提

到密封管道，廣東省政府承諾在密封管道的工程完成後，水質將會提升至

1988 年地面水環境質素的標準，但政府帳目委員會在進行聆訊時，並沒有人

向我們提及此點。當時，工務局局長只說他“有信心”會達到這標準，但現

在重要的字眼，便是當局作出這項“承諾”。不過，主席，我留意到司長演

辭的中文版本　─　剛才司長是以英文發言　─　是說明會“承諾盡力”

這樣做，如翻看政府回應我們的覆文的第 22 段，則只說是“承諾”，而沒

有“盡力”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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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想請司長澄清的，便是他會否“盡力”，因為大家也知道“承

諾盡力”和“承諾”是有分別的。此外，當局既然“承諾”這樣做，則司長

是否知悉，如果不能達到這項“承諾”中的標準，將會有甚麼後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務司司長，你可否作出澄清？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現在經劉議員指出後，我也覺得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似

乎有少許不同。英文版本是 "pledged (to elevate)"即承諾，但中文版本則是

“承諾盡力”，我認為這是翻譯技術上的問題。不過，大家應清楚知道那中

心思想，便是廣東省當局承諾會將水質提升至 1988 年的水準。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請你只作簡單的說明。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第二項問題，即如果未能達到那項承

諾中的標準，會有甚麼後果？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認為這是一項假設性問題，我們當然是希望達到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李家祥議員會就該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4 號

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向本會發言。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 34343434 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號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書提交的報告書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月　─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 34343434 號報告書）號報告書）號報告書）號報告書）

Report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Report No. 34 of the Director
of Audi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June 2000 - P.A.C. Report No. 34)

MR ERIC LI: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 I have the honour to table our Report No. 34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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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n the results of value for money audits
completed between October 1999 and February 2000, that is, Report No. 34 was
submitted to you on 15 March 2000 and tabl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29
March 2000.  The Report tabled today contains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by the
PAC on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In studying the subjects covered in the respective chapters of this Report,
the PAC has also examined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t matters of principle:

(a) the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of Policy Bureaux for monitoring the
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departments under their spheres of
responsibility;

(b) transparenc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in the Civil Service; and

(c) the efficient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examining the Audit Report, the PAC is seriously dismayed at the
dereliction of management duties on the part of the Official Receiver during the
period covered in the Report.  The lack of a proper management system has led
to problems including the wide variation in workload among Insolvency Officers;
the absence of productivity standards; the longer time taken by the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by contrast with private insolvency practitioners, to complete
an insolvency case; inadequate monitoring of the performance of debt collection
agents and private insolvency practitioners; and the failure to achieve the target
cost-recovery rate, which resulted in substantial operating deficits.

The PAC condemns the senior management of the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for its dilatory attitude towards the obvious delays in the adjudication of
claim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ividends.  As part of the interest earned on the
bank deposits of the insolvent estates is paid to the general revenu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delays have prejudiced credit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favour
of the Government.  We note that the Official Receiver has pledged at the public
hearing that his Office will pay dividends to all long-outstanding cases by July
2000 and has established a performance pledge to distribute dividends within
nine months of the funds becoming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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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C also notes that resources have been allocated to the Financial
Services Bureau to undertake a consultancy study to review the future role and
functions of the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We hope that the review will be
completed expeditiously, so that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Official Receiver
can be properly established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revamped accordingly.

In examining this chapter and the one on "Management of outdoor road
maintenance staff", we hav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Bureaux
and the departments under their respective portfolios is not entirely clear, neither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bureaux for monitoring and overseeing the work of the
departments clearly demarcated.  With rising expect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s
accountability to the public, we believe that Bureau Secretaries should bea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pe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departments under their
portfolios.  We hope that the Director of Administration will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nd lines of accountability between Policy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and to account for this publicly.

In our Report No. 31, we examined the management of outdoor staff in
thre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namely, the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and the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At that time,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monitoring of outdoor staff and invited the Director of Audit to conduct similar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operations of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Director of Audit has included in his Report No. 34 a chapter on "Management
of outdoor road maintenance staff".  We a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HD) has not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ts counterparts, and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ed in the three departments are recurring almost in identical
form.

The PAC is seriously concerned that the HD has no productivity standards
for use in work allocation and monitoring of staff productivity.  The
supervisory staff are left on their own in allocating work and monitoring staff
productivity.  The Department as a whole has been slow in taking effective
action to enhance its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many areas are seriously lacking.  We are astonished and dismayed that the
Department's senior management has not given its Direct Labour Force
sufficient core-business work to do and has generally condoned slackness in the
Department.  Even though the Department is well aware that th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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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by the Direct Labour Force are not cost-effective and are much more
costly than similar services provided by private maintenance contractors, it has
not been proactive in running down the strength of the Force and returning its
surplus staff to the Civil Service.

The PAC finds it unacceptable that, although many HD staff, including the
Direct Labour Force which had significant idle time, routinely worked a large
number of overtime hours, the Department had not critically reviewed and
revised its staff deployment methodology.  We are also dismayed that the
existing management system is ineffective in preventing the Department's staff
from taking excessive time-off in lieu or claiming excessive overtime allowance.

We note that the HD has set up a working group, chaired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Highways, to follow up the various issues relating to the monitoring
of its outdoor staff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Direct Labour Force and overtime
work.  We urge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PAC's views
and recommendations and to take expeditious ac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s
seriously.

More importantly, the PAC believe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deal
with weaknesses in the management system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ir
totality.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 should help departm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deploy surplus staff and improve efficienc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respective Policy Bureaux, it should also take positive
action to ensure that, in departments where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outdoor
staff, th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of such staff are closely monitored.

The PAC wishes to make an observation regarding the disciplinary action
taken against the officer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ranks in the HD for misconduct.
At our request, the Director of Highways had provided the PAC with details of
the disciplinary cases, but suggested that the names of the officers concerned be
omitted from the PAC's Report.  In response to our inquiries, the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has confirmed that it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the Civil Service
not to publish the names of the officers involved in disciplinary cases, either
internally or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ublic.  This practice is adopted in
accordance with Data Protection Principle 3 in Schedule 1 to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While it is not for the PAC to comment on the merits of
the practice, we are concerned as to whether this practice serves the purpos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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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is established and whether it also goes against the
public's aspiration for more transparenc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We
consider this to be a subject worthy of further consideration by the Civil Service
Bureau and the Council's Panel on Public Service.

In examining the various issues raised in the chapter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Judiciary", the PAC fully recogn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and the fact that the scope of Audit's review must
not impinge on the exercising of judicial authority.  However, with rising public
expectation of the standards, efficiency and cost-effectiveness in the provision of
judicial services,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public concern over various aspec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Judiciary.  One of the issues examined by the PAC
relates to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Judiciary to reduce court waiting time.  We
note that notwithstanding a general increase in caseload, the Judiciary has
reduced the waiting time in most of the courts and tribunals.  However, the
Judiciary has not been able to meet some of its waiting time targets for the higher
courts, in particular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due t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civil caseload in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District Court (Amendment) Bill 1999 on 17 May 2000, the
financial limit of the District Court will be raised from $120,000 to $600,000.
We hope that this will bring about a large-scale downward shift and
redistribution of civil caseload to the District Court, thereby easing the pressure
on the High Court.  In the light of this development, we urge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to clear the backlog in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for the longer term, to devise a mechanism for reviewing the
financial limits of the civil jurisdiction at all levels of courts.

The second issue examined by the PAC relates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under the Labour Tribunal.  There is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that the
Labour Tribunal should hear a claim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filing the
case.  However, in practice, since 1992, the Judiciary has had to resort to using
the appointment register mechanism to require a claimant to file a case with the
Labour Tribunal only after a time slot is available for hearing the case.  The
PAC is dismayed that despite its promise in 1995, the Judiciary is still using this
appointment system as a means to circumvent the 30-day statutory time limit.
We urge the Judiciary to review urgently the use of this mechanism so as to
comply with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of the Labour Tribunal Ordin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take expeditious action and consider using other op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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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the backlog in the Labour Tribunal.  In view of the lower cost and shorter
time incurred by the Minor Employment Claims Adjudication Board (MECAB)
in dealing with labour dispute cases, we also urge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Labour Department, to actively consider raising the
financial limit of the MECAB's jurisdiction so that it can take over more minor
employment claims, thereby enabling the Labour Tribunal to fulfil its original
objective of providing a simple and informal means for resolving labour disputes.

On the use of court sitting time as an indicator for 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in the utilization of judicial time, the PAC is dismayed to find that the issue has
still not been resolved, notwithstanding indication by the Chief Justice in 1994
that four hours a day was satisfactory as an average standard taken over the year.
As at today, there are still no objectiv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o publicly
account for the utilization of judicial time.  Having regard to the statement made
by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n 1999 that:

" ...... Judges will have to recognize that court time is a public resource
and that as with all public resources, it is limited.  They therefore have to
ensure that this public resource is fairly and efficiently allocated and used.
Judges will find that they will be increasingly held publicly accountable for
its use ......",

the PAC has urged the Judiciary Administrator to make his best endeavours to
enhance the Judiciary's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in the utiliz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To equip ourselves in following up this issue at a later
stage, we have asked the Council's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study on the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of other
jurisdictions in assessing the efficien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In conclusion, Madam President, in presenting the final PAC Report in the
current term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PAC and I are keenly
aware of our mission to play our part in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by
ensuring that high quality public services are delivered in an efficient and cost-
effective manner across the board.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centre built on the
rule of law.  We must strive to attain the highest standards for an advanced
community and a developed econom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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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f liquidation and insolvency, an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a
whole.  The PAC has put forth this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e finest
tradition and hope that we can contribute to the good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Madam President, the workload of the PAC in the past two years has been
exceptionally heavy.  Instead of producing four reports in two year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PAC has produced seven reports by the end of this
Legislative Council term.  I am indebted to members of the PAC, the Director
of Audit and his colleagues and the staff of this Council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dedication.  My appreciation also goes to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inpu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華明議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一九九九年年報向本會發

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一九九九年年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一九九九年年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一九九九年年報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一九九九年年報

1999 Annu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作為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的成員，我很榮幸能向在

座各位簡介今天提交本會的廉政專員 1999 年工作年報。

去年，廉政公署（“廉署”）共接獲 3  561 宗貪污舉報，較 1998 年所錄

得的 3  555 宗多了 6 宗，亦是廉署自 1974 年成立以來的最高舉報紀錄，但這

並不表示本港的貪污問題相應惡化；反而透過廉署不斷努力宣傳肅貪倡廉的

工作，以及得到傳媒廣泛報道廉署偵破的案件，令市民對廉署及其反貪工作

更充滿信心，願意透露姓名的舉報人仍然維持在 68%的高比率，這些實在是

令人振奮的成果。

去年，廉署在調查工作方面，進一步採取積極和主動出擊的策略，致力

揭發貪污活動，而且不斷加強與各執法機關、政府部門及私營機構的合作，

共同對付貪污問題。為了趕上最新的資訊科技發展，以及加強調查與電腦相

關的貪污罪行，廉署於 1999 年成立了電腦資料鑒證及研究發展組，並通過

積極培訓，協助調查人員充分利用資訊科技，掌握最新的調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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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關係工作方面，廉署繼續致力維持香港公務員隊伍的廉潔和誠

信，並與公務員事務局攜手，展開一項為期兩年的“廉潔守正”公務員防貪

教育計劃，協助各政府部門制訂適當的防貪措施。至於商界方面，廉署透過

籌辦大型會議及提供實地培訓，向不同行業推廣道德管理措施。這些活動有

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的地位，以及彰顯我們維護公平營商環

境的決心。此外，廉署另一項重要工作，是向青少年灌輸正確的價值觀，年

內利用多媒體製作和透過在報刊發布文章，培育青少年的道德文化，有助提

高公眾對貪污禍害的關注。

在防止貪污的工作上，廉署於 1999 年共完成了 106 份詳盡的審查工作

報告，審查範圍包括研究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工作常規和程序，以堵塞貪

污漏洞。在選擇研究項目時，防止貪污處會優先處理執行處在調查中所揭發

存有貪污舞弊問題的範疇。此外，廉署亦向私營機構提供免費而保密的防貪

顧問服務，年內共接獲 260 宗此類服務的要求，並即時作出處理。與此同時，

廉署出版了一系列《防貪錦囊》，為某些特選行業提供防貪措施，使更多市

民受惠。

主席女士，我與廉政專員希望藉今次向本會提交報告的機會，感謝本會

及市民大眾對廉署的支持，以及各廉署諮詢委員會成員於年內所作的寶貴貢

獻，並且向精誠不渝、盡忠職守的全體廉署人員致意。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孝華議員會就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年報向本會發

言。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年報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年報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年報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年報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Complaints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1999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as a member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I hereby table
the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Annual Report 1999 to this Council on behalf
of the Committee.

This is the fifth annual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Committee.  The Report
explains in detail the functions and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ICAC Complaints
Committee, and summarizes the work handled in the past year.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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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ing the Annual Report, the Committee hopes to report to the public on a
regular basis the work done by the Committee.

Should Members have any comments regarding the Annual Report, they
are welcome to forward them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Committee whose address
and telephone number can be found in the Annual Report.  I so submi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智鴻議員會就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工作報告向本會

發言。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工作報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工作報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工作報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一九九九年工作報告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1999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謹代表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警監會”）

提交該會 1999 年的工作報告。

警監會是行政長官委任的一個獨立諮詢機構，負責監察和覆檢香港警務

處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調查報告及有關的檔案、文件和其他有關資料，

必須提交警監會詳細審議和通過，個案才可終結。

1999 年，警監會總共覆檢和通過了 3  195 宗投訴個案，涉及的指控有

5  385 項，較 1998 年的相應數字，分別增加了 609 宗和 1  185 項。指控警方

毆打、行為不當、態度欠佳、粗言穢語和疏忽職守的個案，佔投訴個案 78.1%，

較 1998 年錄得的 77.3%微增 0.8%。在 5  385 項通過的指控中，有 1  272 項性

質極輕微的投訴（例如無禮貌）循簡易程序解決，即由一位屬於被投訴人上

司的警司級人員進行調解； 223 項列為“證明屬實”或“未經舉報但證明屬

實”；1  011 項列為“證據不足”；19 項列為“終止調查”；410 項列為“虛

假不確”；2  108 項列為“投訴撤回”或“無法追究”；233 項列為“並無過

錯”。 1999 年經全面調查的 1  986 項指控中，“證明屬實”的佔 16.7%，比

1998 年的 15.9%略高。

1999 年，警監會對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報告提出了 772 項質詢，導致 480

宗指控的結果有所更改。基於警監會通過的調查結果，去年有 9 名警務人員

受到刑事檢控、43 名受到紀律處分，另有 440 名受到其他形式的內部處分。

為提供更佳服務，警監會公布了一系列服務承諾，訂明處理公眾查詢和

監察投訴警方個案的標準回應時間，1999 年，警監會在履行服務承諾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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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相當良好，有 95.1%的一般個案在承諾的 3 個月限期內通過，93.7%的複雜

個案和 79.8%的上訴個案在承諾的 6 個月限期內通過。參照過去數年的運作

經驗，警監會將會精益求精，務求日後表現更佳。

為進一步加強在投訴警察制度中的監察職能，警監會由 1999 年 9 月 1

日起擴大了警監會觀察員計劃，委任了 29 名前警監會委員和其他社區領袖

出任觀察員，觀察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工作和根據循簡易程序解決投訴計劃進

行的會見。自今年 4 月 1 日以來，非委員觀察員的人數已增至 57 名。連同

警監會主席和 18 名委員在內，目前一共有 76 名觀察員。1999 年，警監會透

過這項計劃，進行了 38 次觀察探訪，觀察員每次觀察調查和會見的情況之

後，都會把會見告知警監會，這些意見對警監會監察投訴個案的處理十分有

用。隨 觀察員人數增加，某些嚴重投訴個案的調查過程，可望全部或最少

大部分均能在觀察員在場的情況下進行。

警監會於 1999 年加強宣傳其職能、工作和形象。由 1999 年 3 月開始，

警監會的電視宣傳短片和電台宣傳聲帶分別在 3 間電視台和 3 間電台播放。

此外，警監會也在各類公共交通設施，包括地鐵、九鐵、輕鐵、電車、專利

巴士和小輪碼頭，展示廣告，務求增加社會各界人士對警監會的認識。為維

持和加強這方面的工作，警監會計劃進行公眾意見調查，評核市民對警監會

工作和職能的認識。此外，會舉辦一個投訴警察制度研討會，以及在本財政

年度製作一輯電視宣傳短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99 年內每兩個月舉行一次的警監會／投訴警察課

聯席會議中的公開部分，出席旁聽的市民十分踴躍，每次均座無虛席，中英

文媒體也會作出廣泛報道。由此可見，市民對投訴警察制度甚感興趣。警監

會網頁的瀏覽人數也不斷增加，每月最少有 300 人次。

與警務人員坦誠溝通，是警監會的一貫政策。警監會委員於 1999 年除

到訪警隊單位和觀察各項行動外，還與各級行動人員進行了 9 次討論。雙方

均認為，這種坦誠交換意見的討論，是非常有建設性的。

主席女士，總括來說，對於警監會而言，1999 年是成果豐碩的一年。我

們會秉承以獨立、公正、透徹的精神，監察和覆檢市民投訴警方個案的調查

工作，以及加強市民對公正持平的投訴警察制度的信心。最後，我們敦促當

局盡快向立法會重新提交警監會條例草案，讓警監會獲得法定地位，成為投

訴警察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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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周梁淑怡議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9

年 5 月至 2000 年 6 月的工作進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 5555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的工月的工月的工月的工

作進度報告作進度報告作進度報告作進度報告

Committee on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ogress Report for the period May
1999 to June 2000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本人謹代表《議事規則》委員會，向本會提交《議事

規則》委員會 1999 年 5 月至 2000 年 6 月的工作進度報告。

這份報告是《議事規則》委員會自 1998 年 7 月 10 日成立以來向大會提

交的第二份報告。報告載述委員會在過去 1 年就下列三大類事項所進行的研

究：

第一，實施《基本法》第四十九、五十及五十一條的程序安排；

第二，改善立法會的程序安排；及

第三，改善立法會轄下委員會的程序安排。

這份報告亦載述委員會就上述事項對《議事規則》作出的修訂建議，當

中有關“辯論時發言的規則”及“致謝議案的預告規定”的修訂建議，已於

4 月 5 日在本會獲得通過；至於其餘的修訂建議，本人會在今次會議的稍後

時間動議通過有關的決議案，屆時本人會就建議修訂的條文，詳細解釋。

由於這份報告是總結委員會在本任期內的工作，本人想在此講述一下委

員會在執行職務時所採取的工作模式。我們認為制定立法會《議事規則》，

是一件十分重要和嚴肅的工作，所以當我們檢討任何事宜時，必定先進行十

分詳細的研究，包括參考其他地區的做法和香港本身的先例和慣常做法。我

們亦從不同的角度，以開放的態度探討各種可行方案，經過反覆的討論後，

將建議提交內務委員會，進行諮詢，然後才正式提交大會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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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研究的事宜涉及《基本法》的實施或可能影響政府方面的工作時，我

們會諮詢政府，例如在考慮實施《基本法》第四十九條有關行政長官將立法

會已通過的法案發回重議的程序時，我們透過秘書處，與行政署長進行了多

次討論。我稍後代表委員會作出的修訂建議，是完全照顧到政府和立法機關

兩方面的需要的。

在考慮實施《基本法》第五十條有關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後的程

序時，委員會亦就“財政預算案”一詞的解釋，透過政制事務委員會理解政

府的看法，而最後委員會亦接受政府在這方面的看法，並建議有關的程序安

排。

由我以上所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提出任何程序上的修改或建議

之前，委員會的委員和秘書處的同事做了很多工夫，但我們認為這些工作是

必須和值得做的，因為我們所制訂的，是一個令立法機關可以有效地工作，

而又能照顧到立法會每一位議員的應有權利的運作模式。

我很感激各位議員對委員會的支持和信任，亦藉此機會感謝秘書處同事

兩年來以高度的專業水準對委員會作出的貢獻。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根據我們的議程，還有議員會相繼發言，但由於下一位會發言的議員

尚未到達會議廳，我現在先請劉健儀議員就交通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

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Transport 1999/2000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

員會 1999-2000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且向各位議員簡介數個主要議項。

香港的運輸策略是事務委員會今年的討論重點。委員贊同政府的意見

─　香港長遠的運輸策略應該以符合環保原則的方式，提供運輸基礎設施和

服務，以確保香港能夠持續發展；而交通與土地用途的規劃必須互相配合，

以減少市民側重使用路面交通工具，並且應該更重視行人的需要。在檢討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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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基礎設施方面，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重新檢討個別工程項目的實際需要和

推行時間。委員又特別提醒當局，在規劃基礎設施時，有必要顧及日後跨界

客運和貨運的需求。

在規劃和推行鐵路工程項目方面，事務委員會研究過政府最近發表的

《鐵路發展策略 2000》。鑒於該策略將會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促進

本港未來 15 年在經濟、社會和人口方面的增長，並且有助加強中港兩地在

經濟和社會上的聯繫，委員特別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充足資源，加快完成各個

鐵路項目。對於現時正在進行或計劃興建的多項鐵路工程，包括西鐵（第一

期）、地下鐵路（“地鐵”）將軍澳支 、九廣鐵路（“九鐵”）的上水／

落馬洲支 、配合迪士尼主題公園發展計劃的竹篙灣鐵路 、馬鞍山至大圍

鐵路及九鐵尖沙咀支 ，事務委員會亦不斷監察建造和設計工程的進度。

在政府宣布透過首次公開招股將地鐵公司部分股權私有化後，事務委員

會曾經與財經事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研究該計劃引起的一些備受公眾關

注的事項，特別是釐定票價的機制和地鐵公司在私有化後的服務表現。委員

促請當局訂定有效的規管機制，平衡使用地鐵的市民與私有化公司的股東兩

者之間的利益。

至於其他公共交通服務，委員普遍認同有必要維持適當的巴士服務，以

應付市民的交通需要和提供不同的選擇。因此，事務委員研究過一些有助提

高巴士服務效率的措施，包括跨區巴士專用 計劃及巴士中轉站計劃。在水

上運輸方面，事務委員會注意到當局會進行顧問研究，探討與渡輪服務營運

有關的廣泛事宜，以期找出具有發展潛力的範疇。委員促請政府訂定策略，

使渡輪公司在維持商業運作的同時，能提供票價合理的優質服務。

在改善空氣質素的大前提下，事務委員會曾與環境事務委員會舉行連串

聯席會議，檢討管制柴油車輛排放廢氣的措施，並且探討如何建立一個可持

續發展的環保運輸系統。委員促請當局引進環保車輛取代柴油車輛，並採取

措施協助業界提高車輛保養的水平，以減輕污染。兩個事務委員會又支持推

行石油氣的士計劃，並強調有必要提供充足的配套措施，包括石油氣加氣站

和石油氣的士維修工場，以及將汽車用石油氣價格和石油氣的士經營成本維

持在合理水平，鼓勵業界轉用石油氣的士。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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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永達議員會就房屋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using 1999/2000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

員會 1999-2000 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在此簡述報告內的數項重點工作。

房屋事務委員會對近年不斷出現的公營房屋建築失誤，深表關注。事務

委員會於去年 12 月召開了一連串的特別會議，討論改善公營房屋質素的措

施，並聽取建築業、專業團體及政府當局的意見。委員認為當前急務是要採

取行動，改革投標制度、加強地盤監督、規管分判制度、改良打樁程序、提

供合理施工時間，以及改善業內的工作文化及操守等。

事務委員會亦就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於今年 1 月發表題為“優質

居所　攜手共建”的諮詢文件，與政府當局一同研究文件中的各項建議。政

府當局其後根據諮詢結果，於今年 4 月宣布實施一系列改革，以解決公營房

屋質素的問題；而事務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大多數已獲當局正視處理，其

中包括為所有新落成及現有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屋苑提供結構保

證，由落成日期起計為期 10 年；而鑒於天水圍的地質複雜，該區的居屋屋

苑更獲延長保證期至 20 年。房委會亦同意考慮將公營房屋納入《建築物條

例》的規管範圍，以確保能以客觀的標準監管建築工程。

自天水圍天頌苑及沙田圓洲角兩地盤被揭發出現嚴重短樁後，事務委員

會一直密切跟進有關問題。鑒於由房委會委派調查該兩宗事件的專責調查小

組並沒有法定的調查權力，事務委員會因此通過議案，促請行政長官委任一

法定委員會就整體建築行業的運作進行檢討，並跟進有關調查。其後，政府

當局成立了獨立委員會，專責檢討及改善建築行業的運作。

鑒於兩份調查報告均指出在施工過程中，有負責人出現失職的情況，委

員認為除發展商及承建商外，房屋署的職員亦須負上責任。事務委員會要求

房委會及房屋署檢討其工作指引及程序，以期改善兩者的工作文化。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徹底調查東涌第 30 區第 3 期及石蔭 重建

計劃第 2 期施工中的公屋單位，有否因使用不合規格材料而對樓宇安全構成

影響。有關將軍澳部分屋苑因地基沉降而出現的問題，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

當局盡速找出導致地基沉降的原因，並監察有關補救工程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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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受寮屋區、平房區清拆行動及重建計劃影響的居民的安置安排，亦

一向為事務委員會所關注。事務委員會在其轄下成立了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

居民的安置安排小組委員會，以便向受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事務委員會亦

積極跟進有關平房區的清拆及賠償問題及北角 重建計劃的進展。

為瞭解房屋供求的整體情況，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就公營房屋單位

整體供應量及 1999 年住屋意願統計調查的結果進行討論。政府當局保證，

即使實行混合發展概念及以貸款形式取代興建部分資助自置居所單位的建

議，亦不會影響政府房屋資助受益家庭的整體數目。

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的研究未建成住宅物業銷售說明書白紙條例草案

小組委員會，專責審議該白紙條例草案各項條文，以確保物業發展商就其未

建成住宅物業，向準買家提供充分及準確的資料。

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要點，已概錄於提交的報告內。主席女士，本人

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涂謹申議員會就保安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保安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Security 1999/2000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本人謹以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

1999-2000 年度工作報告作重點的發言。

政府當局曾向事務委員會匯報與內地就移交逃犯訂立正式引渡安排的

進展。事務委員會得知政府當局完成與內地當局的磋商工作後，將會公布有

關建議及進行諮詢。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與內地訂立協定時，仿效當局與其

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的現有移交逃犯協定，加入與豁除政治罪行及政治迫害的

一般規定有關的常見保障條文。

事務委員會得悉，政府當局與內地當局就那些根據《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c)段聲稱擁有居港權的人士進行基因測試的安排達成共識，從而核實他

們的親子關係，而香港有關當局及內地當局亦會實行若干保安及保障措施，

確保基因測試結果的準確性及可靠性。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措施，確保為

進行基因測試建立一套可靠而不涉及貪污成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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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初發生林巧英事件，令事務委員會對於有關當局處理涉及 造旅行

證件的個案的程序表示關注，特別是當涉嫌人士供認犯罪，當局便不會對有

關的旅行證件進行科學鑒證。議員擔心入境事務處（“入境處”）調查人員

可能會傾向於單純依賴被告的招認供詞而不是科學鑒證的結果，作為提出檢

控的主要證據。現行程序可能對前 人員構成壓力，促使他們盡量取得涉嫌

人士的招認供詞，從而省卻安排對有關旅行證件進行科學鑒證的麻煩。此

外，議員亦質疑是否適宜由入境處人員擔任檢控員，因為被告一旦被定罪，

最高可被判監禁 14 年。議員認為檢控的工作應由法律執業者負責，因為所

提證據的質素非常重要。議員呼籲政府當局在目前進行的程序檢討中一併研

究此事。

警務人員負債問題是事務委員會主要關注的事項之一。事務委員會關注

到警務人員如無力償還債務，將容易出現貪污瀆職的行為或被罪犯利用，特

別是那些因為賭博或過度揮霍而負債的警務人員。事務委員會特別成立小組

委員會，詳細研究警務人員負債問題。議員促請警隊管理當局向警隊成員傳遞

一項明確及強而有力的信息，表明當局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容忍任何

揮霍無度或賭博的行為，而警隊管理當局應在徵詢律政司司長的意見後，繼續

探討對付有關問題的其他可行措施。

事務委員會曾就顧問建議的 3 個新身份證模式進行討論，該 3 個模式分

別是非智能式身份證、只可支援入境處主要工作的智能式身份證，以及可支

援多種用途的智能式身份證。對於是否有需要採用可儲存大量個人資料的新

身份證以支援多種用途，部分議員表示保留。這些議員關注到個人私隱及資

料安全如何可獲得保障的問題。部分議員表示支持選用可支援多種用途的智

能式身份證。政府當局同意就新身份證計劃的日後路向，包括選用哪種新身

份證模式作出決定之前，再次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對於各位議員及立法會秘書處工作人員對事務委員會工作作出的貢

獻，本人謹此致謝。

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宏發議員會就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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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1999/2000

MR ANDREW WONG: Madam President, I speak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The Panel has discussed many issues in
this Session.  Today,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only a few major ones.

First, on the Panel's request that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should be applicable to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introduce legislative amendments to extend existing
section 10 of the Ordinance concerning the possession of unexplained property to
include the Chief Executive.  However, on the offence of bribery, the
Administration was of the view that it was already a common law offence for a
"public officer" to accept a bribe and for anyone to bribe a "public officer".
The Chief Executive would fall within the meaning of "public officer" under the
common law and would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if he accepted a bribe.  No
amendment to the Ordinance was therefore considered necessary.  On the latter
point, the Panel disagreed and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consider
whether the common law offence of bribery should be codified.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revert to the Panel when it has come to a view on the
matter sometime in the future.

Second, on the mechanism for amending the Basic Law, the
Administration advised in May 1999 that it would need to consult all relevant
parties on a number of issues identified and that it would take about five to 22
months for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not counting consultation with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The timetable included drafting and enactment of local legislation
to give effect to the finalized proposal.  Two meetings were held by the Panel in
this Session to follow up on the matter.  Members we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d no substantive progress to report so far.

Third, the issue of employees of publicly-funded bodies taking up public
offices was discussed at a number of meetings.  Noting that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medical, education and welfare sectors were not the same, the
Panel considered that there should be standardized guidelines for publicly-funded
bodies to follow to ensure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The Administration was
of the view that to have a set of standardized guidelines across the board would
b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d unlikely to be fea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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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nel wa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welfare
sector and further pursued the matter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d to draw up a set of guidelines for the reference of
employees of subvented welfare organizations taking up public offices.  It
would also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inserting clauses that would state some
broad guiding principles in general on adjustment of salaries and benefits of
employees, if their normal duties were affected as a result of their taking up
remunerated public offices.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would be ready in the
latter half of 2000.

Fourth, the Panel was consulted on the two proposed options to conduct
the count for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Members have divided
views on the two options.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has subsequently
decided that there would be one counting station for each of the fiv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one central counting station would be adopted for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for the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he Election
Committee.  To respond to members' request that the counting process should
be speeded up, the Administration proposed a range of initiatives for adoption in
the coming election.  Members no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oped to complete
the count for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s and the general election
by about 9 am and 11 am respectively on the day following the polling day.

In the course of considering the electoral arrangements for the 2000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Panel request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implementing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and computerized voting system for
futur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The Panel no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further consider the two proposals on the basis of the outcome of two
studies, that is, a consultanc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o
prepare for the launch of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of Persons
system, and a feasibility study conducted by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Electoral and Registration System.

Madam President, last but not lea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political system was a issue of major concern to
the Panel.  The Panel submitted a separate report on this subject to the Council.
A motion debate on the report and related issues was held by this Council on 14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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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in addition to these few short remarks on the Report,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officially thank, on behalf of the Panel, the
staff of the Secretariat for their professional and conscientious support.  These
include the Legal Service Division, the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2 Team 3.  Madam President,
allow me to say "thank you" to them before saying "thank you" to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漢銓議員會就財經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1999/2000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本人謹以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

務委員會 1999-2000 年度的工作報告。由於報告已概述了事務委員會的主要

工作，本人在此只向議員講述數項工作要點。

事務委員會深切關注到自 1999 年最後一季開始，資訊科技股掀起的熱

潮。委員促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確保所有上市公

司均會準確和及時地披露有關業務的資料，以助投資者評估本身的風險，作

出相應的投資決定。在投資者教育方面，委員歡迎證監會推出多項措施，包

括設立電子化投資者資源中心，為投資者提供一項 24 小時運作的一站式服

務。委員察悉，當局會將保障投資者的進一步措施納入綜合的《證券及期貨

條例草案》內。

為維持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證監會及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商討上市公司在公開招股安排方面的改善工

作及公開招股保薦人的責任。委員會支持提高公開招股過程的透明度及加強

有關方面的合作，以及長遠而言，提倡透過電子媒體進行股票公開認購。

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打算改變創業板的市場策略，包括

放寬《上市規則》的規定以吸引公司在創業板上市，事務委員會提醒政府當

局，必須在與其他市場競爭以吸引公司在創業板上市，以及推行適當的監管

架構以保障投資者利益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並敦促證監會在公司上市的過

程中，致力維持市場公平有序及具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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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曾研究政府對私營機構提出的新措施給予特別考慮所採取

的基本原則。委員認為，維持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及採取公開競投程序批出

計劃，至為重要。由於政府當局就偏離以投標方式的常規行事所採取的基本

原則存在太大的彈性，事務委員會於 1999 年 12 月 6 日通過一項議案，表示

反對有關的基本原則，並促請政府重新考慮對私營機構日後提出的措施所採

取的政策準則。

在本年度會期內，事務委員會曾兩次邀請財政司司長就香港整體經濟的

發展，向立法會議員作出匯報。在通過 2000-01 年度的預算後，政府當局向

事務委員會概述有關調高與民生沒有直接關係的服務項目收費的建議。委員

在察悉政府當局擬恢復推行“用者自付”的原則後，表示關注提供政府服務

的成本問題。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在提出任何調整收費的建議前，先行

檢討政府服務的成本效益及收費結構。委員亦提出多項控制政府開支的措

施。因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已提供有關調整收費建議的進一步資料，並

就收費建議徵詢其他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事務委員會曾兩度邀請金管局總裁向委員匯報金管局的工作。此外，事

務委員會曾前往香港印鈔有限公司參觀，以便深入瞭解政府參與印製港元鈔

票的工作。

主席，事務委員會在過往 1 年，與政府當局及有關方面在財經事務問題

上交換了不少意見。對於各委員及立法會秘書處仝人在事務委員會上所作出

的努力，本人謹此致謝。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承天議員會就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

本會發言。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Planning, Lands and Works 1999/2000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經閣下同意，本人以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身份，向本會報告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工作。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已詳細臚列在報告中，並於今天呈交本會會議席上。本人現想就曾經引起社

會人士廣泛關注的事項，略述事務委員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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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規劃事宜，事務委員會深切關注西九龍填海區重新規劃的建議。委員

察悉重新規劃將會令部分已完成的工程半途而廢，但是為 香港長遠的利益

想，有需要改變原有的規劃意圖，將西九龍填海區發展為一個新的文化、

藝術及遊客中心。事務委員會亦歡迎政府當局打算就該區發展舉辦公開設計

比賽。本人促請政府盡快公布比賽詳情，讓有興趣的本地及海外人士有足夠

的時間籌備。

對於過去 1 年因收地事宜而引起的衝突，事務委員會表示憂慮。其中以

去年年底上水石湖新村清拆行動中所發生的警民對峙事件尤為嚴重。委員建

議政府應盡速檢討現行的收地程序、收地的補償制度，並在採取步驟收回土

地前，加強與有關土地業權人的聯絡及溝通。

至於本年 4 月中因連場暴雨引致新界西北部廣泛地區發生水浸，正好說

明現有的防洪措施並不足夠。雖然每個地區發生水浸的原因仍有待確定，而

受影響的居民亦正進行追討賠償，但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檢討各項防洪工

程的進度，並積極採取改善措施，以防止問題再度發生。

最後，事務委員會促請樓宇安全及預防性維修專責小組盡快制訂全面的

方案，以徹底解決長期存在的違例建築物問題。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婉嫻議員會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Welfare Services 1999/2000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

會在 1999-2000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

項主要工作。

當中我們最關注的是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的改變，其中，

委員特別關注與家人同住者必須以家庭為單位申領綜援的規定。他們擔心，

這項政策將會令越來越多綜援受助長者須與家人分開居住，以確保自己仍符

合繼續領取綜援的資格，以及避免自己成為子女的負擔。鑒於本港並沒有設

立任何老年退休金計劃，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採用彈性的方法處理有關綜援受

助長者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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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解釋，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在處理每宗個案時均必須詢問長

者申請人，其以家庭為單位申領綜援是否有困難。倘社會保障辦事處的職員

發現長者申請人與家人之間的關係有問題，便會將個案轉介家庭服務中心處

理，為受助人提供援助。委員建議，在遇有撤回申請的個案時，社會保障辦

事處的職員應詢問申請人撤回申請的理由，並應將之記錄在案。此外，當局

亦應該改善其檔案紀錄系統，以便日後易於檢查每一宗個案的跟進和覆核。

此外，政府當局亦在此屆中，建議於 2000-01年度推行一系列配套措施，

以推廣自力更生計劃。 部分委員質疑當局建議的措施的成本效益，因為社會

保障辦事處會為推行這些措施而須大量增加人手。有委員認為由於審核綜援

申請和輔導就業的職責有基本的矛盾，由社會保障辦事處同時扮演這兩個角

色，會給人強迫受助人工作以削減綜援的感覺，為避免角色上的混淆，委員

建議政府當局應該考慮改為邀請非政府機構推行這些建議措施。

委員會亦非常關注改革社會福利資助制度的建議。委員察悉，根據擬議

的整筆撥款資助制度，非政府機構可以保留節省所得的款項，以及決定如何

重新調配該等資源。部分委員擔心，假如政府當局不再規定非政府機構的員

工薪酬結構必須與公務員的總薪級表掛 ，非政府機構便很有可能終止兩者

的掛 關係，從而節省開支。他們認為，此項轉變將會嚴重影響員工士氣和

服務穩定性。

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向非政府機構提供足夠資源，讓有關機構得以維持現

職員工的現行薪酬及福利，並押後推行新的撥款建議，直至獲得福利界的支

持為止。委員並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提交報告，闡述建議定稿的細

則，然後才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部分委員亦關注招標競投制度對服務質素的影響。委員會在總結討論時

反對政府當局再以招標競投方式將福利服務外判，並促請社會福利署在進一

步推行該政策前，必須先行諮詢社會服務機構、員工及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至於委員會其他的工作，已在報告中闡述，本人不再重複。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會就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

本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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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1999/2000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女士，本人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

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事務委員會於過去 1 年處理了多項備受關注的事項，詳

情已在報告中交代，故本人只會就其中數項要點發言。

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內繼續致力監察各主要服務機構在解決電腦公元

2000 年數位問題上的工作。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討論全港性應變計劃的運作

及有關的宣傳推廣。鑒於有關問題影響深遠，立法會各事務委員會亦就其政

策範疇內的 2000 年數位事宜，包括修正工作及應變計劃等作出跟進。委員

會很高興看到在各界努力下，本港能順利過渡至公元 2000 年。

委員會亦密切留意電腦病毒及非法入侵等活動所造成的一般電腦保安

問題。就近期互動政府服務指南主網頁接連遭受塗改，委員曾與政府當局檢

討現行安排是否足夠及日後的預防措施。至於在香港設立電腦緊急事故應變

小組的建議，委員會認為此事刻不容緩，並且與政府當局積極商討如何加快

成立該小組。

委員會對數碼港計劃的進展，非常關注，並定期聽取政府當局的報告。

我們密切留意，數碼港能否達致吸引一流資訊科技公司匯聚香港的目標。就

政府當局與“盈科”所簽訂的數碼港計劃協議，委員會得悉該協議除落實有

關意向書的主要內容外，亦加入若干新條款，以進一步保障政府。有委員亦

就數碼港內辦公室的供求情況向政府表達業界的意見。

在電訊服務方面，委員會十分重視開放市場及維持公平競爭的 商環

境。對於較早時出現的一些市場變化，例如“香港電訊”與業內其他主要

辦商的合併建議，以及多間流動電話公司同一時間宣布調整收費等，委員會

均非常關注。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確保有關活動不會導致市場壟斷或構成反

競爭行為。

委員會就本港即將引入第三代流動電話通訊服務與政府當局就擬議的

發牌架構及其他規管事宜，積極交換意見。委員尤其關注甄選 辦商的安

排，是否應採用頻譜競投，還是透過評核有關申請，或以其他方式發出數目

有限的牌照。委員曾討論各種甄選方式的利弊，並促請政府當局作出決定

時，必須充分平衡所有考慮因素。委員會將會密切留意日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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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亦十分關注淫褻及不雅物品充斥市面及荼毒青少年的問題，

並就政府當局近期發表的諮詢文件內各項建議進行商討。委員就設立司法制

度以外的淫褻物品類別評定委員會是否可取，以及擬議罰則是否具阻嚇性作

用等表達意見。同時，委員肯定了進行定期意見調查的重要性，並促請當局

確保擬議的規管架構，不會成為箝制新聞自由的工具。至於在互聯網上發布

色情資訊方面，委員建議政府應研究主機租賃機構及網站擁有人在有關法例

下的法律責任。為進一步瞭解社會各界對諮詢文件的意見，委員會剛於昨天

舉行特別會議，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委員會將會密切跟進有關的諮詢結果。

本人相信，事務委員會日後仍會繼續關注各重要事項的發展。本人亦藉

此機會多謝各委員、政府當局及立法會秘書處的支持，使委員會的各項工作

得以順利進行。

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敏嘉議員會就 生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生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ealth Services 1999/2000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

會在 1999-2000 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簡單地介紹事務委員會

數項主要工作。

一直以來，處理醫療投訴的機制是事務委員會關注的問題。由於大部分

委員均認為現行制度欠缺透明度，所以他們支持設立獨立的醫護申訴專員公

署，以提高投訴機制的公信力。

政府當局指出該類申訴專員公署並無所需專業知識，所以難以對專業行

為失當的指摘作出判斷，因此，其工作範疇通常只限於與行政有關的投訴。

不過，政府當局亦承認有需要提高現行機制的公信力及透明度，並正聯同香

港醫務委員會研究如何作出改善。

有委員建議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公眾投訴委員會脫離醫

管局獨立運作，以提高其公信力。當局告知委員會，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

第 5(m)條，只有醫管局才可以行使權力，設立及維持一制度，以妥善考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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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醫院服務的人或公眾就醫院服務提出的投訴。因此，公眾投訴委員會不能

成為一個獨立的委員會。

至於在醫管局外設立一獨立上訴機構的建議，政府當局表示在即將發表

的醫護改革綠皮書內，會提出對此問題的意見。

此外，委員會亦關注到政府當局在執行若干條例時過於寬鬆的做法，令

人覺得當局並不積極執法。

在過去 18 個月，自《1997 年吸煙 (公眾 生 )(修訂 )條例》生效以來，

雖然仍有很多人在商場及酒樓內的指定禁吸煙區內吸煙，但沒有人因而被檢

控。委員指出很多違規者事實上是清楚禁止吸煙的規定，只是因為政府無積

極執行，所以才不加理會。

此外，在執行《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方面，委員亦關注到，自 1998 年

至今，根據該條例提出檢控的成功個案只有 1 宗。在現行安排下，若發現有

人錯誤引導公眾，誘使他們使用不適當的醫療物品，當局會先向該等人士發

出警告信，委員認為這做法過於寬鬆，以致很多不良經營者作出誤導甚至虛

假的聲明而無須受到任何懲罰。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其執法措施，以及加

強執行有關條例的檢控工作，以保障公眾健康。

至於其他事項，已在報告文件中詳述，本人不打算在此複述。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陸恭蕙議員會就環境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1999/2000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speak in the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Panel on Environmental Affairs.  As the Report already giv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work of the Panel, I would only highlight some majo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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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quality remains on the top of our agenda this year.  As the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level is exceptionally high in Hong Kong, and since diesel
powered vehicles are the main source affecting road side air quality, the Panel has
urg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impose more stringent standards on fuel standards and
vehicle emissions, and to identify cleaner alternatives to diesel vehicles.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trol measures on vehicle emissions,
the Panel has reminded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adequate support measures must
be put in place well in advance.  For instance,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ensure
sufficient refilling capacity for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vehicles, consistent
standards for emission tests, training of vehicle mechanics and availability of
maintenance information to the vehicle maintenance trade.

The Panel has also pointed out the problem of some diesel vehicle drivers
refilling their vehicles in the Mainland where the sulphur content of the fuel is 10
times that of Hong Kong, and we want to see proposals to encourage drivers
crossing the border back to Hong Kong to buy cleaner fuel.  Furthermore, to
combat the problem of illegal use of marked oil by vehicles, members want to
see more effective enforcement by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On water quality, the Panel has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signs of
pollution in the water supplied from Dongjiang.  Members are disappoin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strived for better terms to ensure that the water
supplied is of the same quality as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andard of 1988.
The Panel also took note of the strong criticisms of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on the mismanagement on negotiating water supply with Guangdong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attempts to h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Panel
suggests that negotiation for a better water supply agreement should be raised
from a technical to a political level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Guangdong authorities.  For the long-
term benefits of Hong Kong, the Panel is of the view that Hong Kong should also
explore alternative water sources.

In view of the substantial investment of the Strategic Sewage Disposal
Scheme and the engineering problems in the deep tunnelling works during Phase
I of the Scheme, the Panel urg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seriously review the
feasibility of other alternatives.  In response, the Administration appointed a
six-member international panel to review the Scheme.  The Panel request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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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bjective, independent assessment should be taken, 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review panel should not feel the need to defend the Administration's previous
option.

On waste management, members stressed the need for waste reduction at
source, and segregation and recycling of reusable materials wherever possible.

The Panel has much concern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for
waste disposal, particularly by incineration.  Members have urged the
Administration to seriously reconsider other options, instead of expanding the
scope of the existing Chemical Waste Treatment Centre to include clinical waste.
Furthermore, members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apparent
p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new giant incinerators for other forms of waste.

A Subcommittee was formed under the Panel to provide dedicated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hygiene issues.  The Subcommittee discussed the
streamlining of restaurant licensing, hawker control, crematoria service, hygiene
standards of public toilets and other issues.

Madam President, this is my brief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Panel.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members of the Panel for
their support and efforts in promoting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Hong Kong.  It
has been a long, hard year with many meetings ─ indeed, more meetings than
any other Panel.  I also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 Panel
secretary, her support crew and all those members of the Secretariat who have
given us their very efficient and able service.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素玉議員會就民政事務委員會 1999 至 2000 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至至至至 2000200020002000 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年度報告

Report of the Panel on Home Affairs 1999/2000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民政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民政事務

委員會在 1999-2000 立法年度的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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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議程範圍十分廣泛。本人現就一些重要

議題作扼要的報告。

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份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發表的

報告，事務委員會曾就該份報告的內容，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該報告發

表的審議結論，與非政府機構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一些委員會成員促請政

府盡快落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審議結論中提出的建議，以及向事務委員會

匯報最新的進展情況。

事務委員會亦曾與非政府機構及政府當局，討論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根據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而提交第一次報告的論題大綱，以及根

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提交的第

一次報告。

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提交的第一次報告發表了結論意見後，事務委員會曾與政

府當局討論政府就該等結論意見採取跟進行動的進展情況。

事務委員會曾與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記者協會、新聞從業

員團體，以及其他關注團體，討論了法改會轄下私隱問題小組委員會發表的

《傳播媒介的侵犯私隱行為諮詢文件》及《侵犯私隱的民事責任諮詢文件》。

對於法改會轄下小組委員會提出設立由政府委任、並有權作出制裁的報業評

議會的建議，部分委員會成員表示有所保留。不過，他們促請傳媒業加快設

立自律機制，藉以釋除公眾對部分傳媒機構做事手法失當的關注。

事務委員會曾就有關申辦 2006 年亞洲運動會（“亞運會”）的程序安

排、財政影響、經濟評估報告及財務研究進行討論。大部分委員支持申辦 2006

年亞運會，因為申辦亞運會除了會促進亞運會期間的旅遊業及增加就業機會

外，還會帶來許多無形利益，包括向青少年推廣體育運動，以及培養他們對

體育的興趣。一些委員會成員亦促請政府設定開支上限，並設立成本控制機

制，以確保有關開支不會超出所訂上限。

關於檢討與合資格領取贍養費的離婚人士及其子女有關的法律和行政

措施的報告，事務委員會對政府決定不設立負責代收贍養費中介組織，深表

失望。委員會認為，當局不應基於經濟因素而作出決定。委員會強調，雖然

該工作小組建議的措施會有幫助，但是如果不設立中介組織，離婚人士及其

子女在收取贍養費時所遇到的困苦將無法獲得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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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藉此機會，本人感謝各委員熱心參予委員會各項事務的討

論，亦很感謝秘書處的支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及政務司司長會分別就《 2000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

擔費用）（修訂）規例》向本會發言，該規例為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的立法

會會議席上提交的附屬法例。

《《《《 2000200020002000 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Legal Aid (Assessment of Resources and Contribution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謝謝主席同意讓我就《 2000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

擔費用）（修訂）規例》（“規例”）發言。

規例是在 2000 年 5 月 19 日刊登憲報，並在 5 月 24 日提交本會省覽。

規例的其中一項條文，是由以往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開支計算申請人的開支改

為以住戶開支第 35 個百分值的水平計算，作為評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的可動

用收入的豁免額。政府當局認為，目前的建議，已令符合經濟資格的人士，

由 48%增至 58%，因而已可照顧中等入息家庭的需要。

要公義得到伸張，政府有需要透過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確保市民不會

因為經濟理由而無法在法庭上取回公道。由於香港的訴訟費用昂貴，即使是

中等入息人士，也未必可以負擔得來。根據統計處資料顯示，每月住戶收入

即使是在第 65 個百分值，也只得約為 24,000 元，在扣除必要的生活開支後，

已是所餘無幾，該等家庭根本難以支付高昂的訴訟費用。因此，政府當局雖

說改例後已有 58%的人士受惠，但並不表示餘下的 42%有能力負擔聘請私人

律師所需的費用，故此仍然未能照顧全部有需要的人士。

本會審議《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的時候，我和其他議員

已建議調高豁免額至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對不起，我必須打斷你的發言。現在是讓議員發言的時

間，並非讓議員進行辯論的時間，這是《議事規則》所規定的。因此，你的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46

發言和政務司司長的發言，事前必須得到我的批准。我手邊有你發言的講

稿，與你剛才的發言比較，有很多不同之處，例如多了很多數字。我認為你

這樣做並不太合適，希望你依照你的原稿發言。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好的，主席。但可否請你將我的原稿交回給我？（眾笑）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議員，你連原稿也扔掉了？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不，我只是沒有把它帶來。

謝謝主席。主席，那麼 我應該從頭開始，還是在我剛才 ......不

過 ......。

主席，謝謝主席同意讓我就《 2000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規例》（“規例”）發言。

規例是在 2000 年 5 月 19 日刊登憲報，並在 5 月 24 日提交本會省覽。

規例的其中一項條文，是規定以住戶開支第 35 個百分值，作為評定法律援

助申請人的可動用收入的基準。

我原本已作出預告動議一項決議，修訂規例新訂的第 8 條，調高豁免額

至住戶開支中位數。我相信將豁免額增至住戶開支中位數，能更準確地反映

中等入息家庭的實際可動用收入和經濟能力。可是，由於我估計決議案有可

能涉及公帑，根據《議事規則》須行政長官批准才可提出，我最後決定主動

撤回該項決議。

我很高興政府當局在本會審議《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時，

曾答允會跟進上述建議。我希望政府在明年年初作出檢討時，可以從善如

流，進一步放寬評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資格的準則，令更多市民符合申請

法律援助的資格。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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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謝謝你容許我就於 2000 年 5 月 24 日提交本會的《法律

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例》發言。

有關此項修訂規例涉及的問題，以及其他關於 1997 年法律援助（“法

援”）政策檢討的建議，已經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及《法律援助

（修訂）條例草案》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中作詳細討論。

修訂開支豁免額的目的，是要更真實地反映我們服務對象（即中低階層

家庭）的開支水平，使更多家庭符合獲得法援的經濟資格。

對法援申請人經濟能力的評定，現時的做法是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

作為可從申請人的總收入中扣除的個人開支豁免。在法援政策檢討的諮詢過

程中，我們已詳細考慮有關人士提出的意見，並修改了原來的建議，進一步

提高個人開支豁免額。

按建議中的《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例》，我們

將採用第 35 百分值的家庭開支模式為基準。採用這個指數後，全港能符合法

援資格的家庭會由 48%提升至 58%，即由原來的 86 萬個增加至 106 萬個家庭。

至於有建議要求更進一步提高個人開支豁免額，例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

為基礎，我們認為這未必代表我們服務對象的一般開支水平。

我們感謝議員就如何改善法援制度提出意見，正如我們曾經提及，政府

會密切關注法援制度的實施的情況，並在有需要時作出適當的檢討和改善，

務使這種制度能更符合公眾的需要。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健儀議員會就《 2000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第

2 號）規例》向本會發言，該規例為在 2000 年 5 月 24 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

提交的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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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修訂）（修訂）（修訂）（第（第（第（第 2222 號）規例》號）規例》號）規例》號）規例》

Road Traffic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Vehicles) (Amendment)
(No. 2) Regulation 2000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 2000 年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修訂）（第

2 號）規例》旨在修訂《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規例》（第 374 章，

附屬法例）。該項修訂規例的目的，是將廢氣測試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汽

油及石油氣車輛，使此類測試成為車輛性能測試的一部分，並為此等車輛引

入排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一次會議。委員會成員均歡迎政府當局提

出規定汽油車輛及石油氣車輛須接受廢氣測試的建議，藉以確保車輛有基本

的維修保養，從而改善空氣質素。

小組委員會得悉，當局會採用歐洲委員會所訂的標準，作為汽油車輛廢

氣排放的標準。委員關注建議的標準是否適合，以及在歐洲委員會標準實施

前製造的車輛會否難以符合該等標準。

政府當局向委員指出，歐洲委員會所訂的標準普遍獲其他國家採納為汽

油車輛廢氣排放的標準。此外，該等標準亦具有一定彈性，因為它會根據製

造日期及汽車製造商指明的廢氣排放最高許可水平，對不同類別的車輛施加

不同的廢氣排放標準。此做法可確保所施加的標準切實可行，因為製造商應

最熟悉其所生產汽車的性能。如沒有汽車製造商指明的標準，當局會根據車

齡對不同類別車輛施行訂明的標準。政府當局表示，此等標準不會過分嚴

格，故本港的車輛維修業應可應付所須進行的維修工程。政府當局曾諮詢香

港汽車商會、汽車維修管理協會及香港汽車修理同業商會等組織，該等組織

對此建議均表示支持。

雖然小組委員會察悉當局的回應，但有委員非常關注中小型車輛維修業

者是否知悉有關廢氣排放標準，以及是否具備足夠的維修經驗及資料進行有

關工作。

為了確保中小型維修車廠可取得相關車輛的廢氣排放標準及維修技

術，小組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協助，並向汽車製造商索取車輛修理手

冊以供業內人士查閱。

主席女士，小組委員會知悉有關附屬法例將於 2000年 11月 1日起生效。

本人在此再次促請政府當局從速要求汽車製造商及其代理商向車輛維修業

提供汽車修理手冊，以助他們掌握相關標準及技術，以便進行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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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本規例後，本人曾聯絡代表大部分中小型維修車

房的香港汽車修理同業商會，他們表示環保署在數月前曾諮詢他們是否支持

對電油引擎車輛和石油氣引擎車輛進行廢氣測試的規例，但政府沒有進一步

瞭解他們為了符合這要求而可能面對的困難。維修商會支持建議的廢氣測

試，但他們曾對本人表示，現時汽車維修技師因欠缺車輛維修手冊，故很難

正確斷症。因此他們很希望汽車代理商能公開各種車輛的維修手冊 (Service

Manual)及原廠數據及數值 (Auto Data)，這樣除了對於車輛正確維修保養及道

路交通有很大效益外，更是減低各類車輛廢氣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這些

都是維修業的訴求和心聲。其實，解決車輛廢氣排放問題，維修固然重要，

但有足夠的維修資料讓整體維修業能夠準確地掌握問題所在，從而妥善維修

車輛亦不容忽視。柴油車輛如是，汽油車輛亦如是，因此，本人很希望政府

能夠正視有關問題。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公共屋公共屋公共屋公共屋 幼稚園數目的釐定幼稚園數目的釐定幼稚園數目的釐定幼稚園數目的釐定

Determination of Number of Kindergartens in Public Housing Estates

1.1.1.1. 曾鈺成曾鈺成曾鈺成曾鈺成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有關房屋署撥出公共屋 單位予辦學團體營辦幼稚

園，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一般而言，有關租約的年期；

(二 ) 當某所幼稚園取錄的學生人數遠低於訂定目標時，房屋署是否有

權及會否在租約屆滿前，收回租予該所幼稚園的部分或全部地

方；及

(三 ) 當局有否因應各個公共屋 的人口結構變化而調整有關屋 的

幼稚園數目；若有，調整機制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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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公共屋 用作營辦幼稚園的單位租約期一般為 3 年。

根據標準租約的條款，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或承租人均可給予對

方 3 個月的通知而終止租約。房委會一貫的政策是不會在租約期滿前終止有

關租約。

房委會會考慮幼稚園名額的需求而調整在公共屋 內的幼稚園數目。假

如有辦學團體終止幼稚園的單位的租約，房委會會要求教育署提名其他辦學

團體租用該單位營辦幼稚園。如教育署經過兩次出租安排仍未有辦學團體租

用，房委會會與教育署檢討情況，包括區內人口結構的轉變，然後決定在該

區內是否仍有需求以支持幼稚園有效益的運作。若否，房委會會把單位改作

其他用途。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說，如教育署經過兩次出租安排，有

關單位依然沒有辦學團體租用，當局才會檢討該屋 對幼稚園的需求。但

是，我們知道公共屋 的幼稚園的特點，主要是為該屋 、甚至某座大廈的

居民服務。新落成屋 對於幼稚園的需求，既是必不可少，但亦可能是很短

暫的。為了地盡其用，政府有否規劃，因應一個屋 的年齡逐漸走向成熟，

便分階段改變有關單位的用途，例如幼稚園、青少年中心、就業培訓中心、

老人中心等？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答案是有的。因為當該屋 的人口老化，即小孩出生的

數目會較少，將來該屋 的幼稚園數目便會因應縮減，當縮減至某程度，並

認為真正沒有這需求時，房屋署便會與教育署一起考慮取消單位作幼稚園用

途，而房屋署同時會考慮將單位出租作其他用途，例如安老院、福利機構、

辦公室或甚至貯藏用途等，這些騰出來的地方，可供用作多種不同類別的服

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曾鈺成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有否預見性的規劃，而不是直至發

現沒有此需求時，才匆匆忙忙的考慮怎樣改變用途 ?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51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其實是有預見性的規劃。在設計某一新區或新的屋

時，政府會考慮可在該區或屋 提供哪種服務，例如學校、福利設施、青

少年中心或老人中心等，我們會預早作出有關安排。當然，幼稚園是其中一

類用途，當某區或屋 不再需要這用途時，房屋署便會與教育署研究取消將

單位撥作營辦幼稚園之用，而考慮撥作其他仍有需要的用途。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我想問房屋局局長手邊有否一些數字，顯示有多少所屋

幼稚園已經停辦或其單位遭空置？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們留意到在過去 5 年，有 6 所幼稚園，由於所屬屋

或地區對此需求不大，因而最終須停辦。這些單位現已改作其他用途，例如

安老院、電腦支援中心或福利單位等。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假如有辦學團體終止幼稚園的

單位的租約，房委會會要求教育署提名其他辦學團體租用該單位營辦幼稚

園。我想請問在過去 3 年，有多少所幼稚園停辦，以及有否其他團體申請營

辦幼稚園，兩者的數字為何？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關於幼稚園停辦的問題，剛才我已提到過去 5 年的數字，

至於過去 3 年的數字，我沒有特別留意。不過，我認為有過去 5 年的數字已

足夠，這即表示，在過去 3 年，少於 6 所幼稚園停辦。關於有多少辦學團體

申請租用這些騰出的幼稚園單位，我手邊沒有這方面的數字；不過，如果有

需要，我可向教育署查詢，然後以書面提交有關資料。（附件 I）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假設需求減少，學生的人數也會減少，那麼每名學生的

空間便會增加。在過往的會議上，我們曾多次談論有關小學生的空間，但是

並沒有談論過幼稚園的空間。請問政府有否政策訂明，幼稚園的空間最多只

有多少平方米，如果學生人數少於某一數目以致學生可用的空間增加，當局

便會要求該幼稚園停辦？還是當局對此是作彈性處理的，即使學生人數減

少，但如果教學環境可以改善，依然准許辦學團體繼續租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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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即使學生人數減少，但房屋署也不會主動要求這所幼稚

園停辦，所以主動權仍然保留在幼稚園營辦人的手中，直至他告訴房屋署，

他的確不想在這地方繼續辦幼稚園，房屋署才會再作考慮。與此同時，房屋

署會聯絡教育署怎樣處理這個騰空的單位。如果該屋 對幼稚園仍有需求，

該單位當然會再作幼稚園之用，如果已沒有這需求，才會考慮作其他用途。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政府有否政策，訂明幼稚園學生活動

空間的上限？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房屋局局長，你會否就這方面的提問向本會提供答案？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對不起，主席。我沒有這方面的答案。不過，我可向教育統籌

局查詢，然後提供有關資料。（附件 II）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假設某主辦單位的幼稚園收生不足，以致有很多地方騰

空出來，如負責人把騰空的地方交予一些非牟利團體，為區內的學生作為溫

習室之用，那麼房屋署會否終止主辦單位的租約？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每一份租約均會說明租出單位的用途，如果說明是作幼

稚園之用，便應該只用作幼稚園。假如有需要改變用途，便變成是更改租約

的情況，這樣，當局便須重新考慮。如遇到這情況，我相信房屋署會先諮詢

教育署的意見，然後才作進一步的考慮。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回應有關幼稚園轉作其他用途的問題時，似

乎只 重於公共屋 ，但是據我本人觀察，在一些居屋屋苑，也有一些幼稚

園是已空置了數年，其間未被使用；而事實上，該區的老年人很希望能有一

所老人中心，但到目前為止，仍沒有這類設施提供。所以，兩者似乎在數字

上有些差異，局長可否也提供居屋屋苑在這方面的數字給我們參考，讓我們

看清楚有關的情況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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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其實主體質詢是有關公共屋 的，但如果房屋局局長手邊備

有資料的話，也請局長作答。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二段中提及，房委會一貫的政策是

不會在租約期滿前終止有關租約的。我想請問這一貫的政策，是否包括當發

現某所幼稚園有違規的情況，例如非法多收學生，也是不會把租約終止？如

果是這樣的話，當局會否檢討這項政策？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有關租約的目的，是訂明把一個地方租予營辦團

體來開辦幼稚園，因此租約規定是營辦幼稚園，營辦團體便須開辦幼稚園。

至於涉及其他方面的問題，例如是否出現多收學生的情況等，便純粹與教育

政策及學校日常的運作有關，這些問題自然須由教育署來處理，而並非是在

租約方面來處理的。

香港與內地香港與內地香港與內地香港與內地雙向雙向雙向雙向郵政匯款服務郵政匯款服務郵政匯款服務郵政匯款服務

Reciprocal Postal Remittance Servi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2222.... 劉皇發劉皇發劉皇發劉皇發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郵政署在 3 月 30 日推出的香港與內地雙向郵

政匯款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截至上月底，以港元計算，透過該項服務郵匯至內地的匯款金額

為何；及

(二) 郵政署先把港元匯款兌換成美元，然後才郵匯往內地的原因為

何？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郵政在 3 月 30 日推出與內地雙向郵政匯款服務，截至上月

底為止，匯往內地的款項經折算為港幣約共七十七萬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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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內地與其他國家的郵政匯兌業務，均採用美元作為匯款單位。應

內地的要求，香港郵政與內地的郵政匯款服務也採用這個方式，

以美元作為單位開發匯票及進行結算。事實上，海外有些郵政機

關也是採用美元作為匯款業務的貨幣單位，包括菲律賓郵政，所

以目前香港與菲律賓的郵匯服務也是以美元作為匯款單位。

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採用美元作為中介郵匯貨幣，港人須付出多一次的

兌換差額，收款人才可以收到人民幣；加上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採用另一

國家的貨幣作為中介匯兌貨幣，始終是難以令人理解的。在“一個國家”的

原則下，特區政府可否與中央政府研究，容許港人使用港元作為匯款往內地

的貨幣，又或容許港人直接透過郵政署匯出人民幣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們曾與內地的郵政當局商討採用港元兌匯，但他們一

向的做法是以美元作為郵匯服務的貨幣，所以他們希望我們以美元作為貨幣

單位。不過，我們可以與他們商討，請他們再行考慮。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請問局長，匯款人事前是否知悉匯款一定要兌換為美元

才能匯往內地？政府有否匯款人不同意這種做法而取消匯款的統計數字？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就雙向郵匯服務印有宣傳單張和海報，並把海

報張貼在郵政局內，說明這方面的安排。當市民要求郵政局提供這項服務

時，職員會向他們作出解釋，然後由當事人自行決定是否進行匯款。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馮志堅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局長沒有答覆是否有很多人不接受這種方式的匯款服

務。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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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現時透過中資銀行匯款往內地，銀行會接受港元匯款的

安排，但郵政署卻未能做到這點。不知局長有否把這方面的情況，即中資銀

行可以提供這項服務一事，向國內有關單位反映；如果沒有的話，請問會否

這樣做？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首先，匯款人是可以使用港元進行匯款的，只不過郵政

局會在折算後，以美元匯往內地。因此，需要這項服務的市民是可以使用港

元匯款的。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請問政府在推出這項服務前，曾否進行評估？又當時曾

否評估提供這項服務後會帶來甚麼效益？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提供這項服務，是希望讓市民多一個選擇。事

實上，現時銀行已經提供這項服務，但香港郵政覺得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密切，

而且內地的郵政當局有五萬多所郵政局，可以把服務伸展至一些偏遠而又可

能沒有銀行的地區，令內地和香港居民可以有多一個選擇，服務網絡也可以

更為廣闊。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在兩個多月內，匯款大

約只有 77 萬元，即平均每天 1 萬元。請問是否因為要以港元兌換成美元，

再由美元兌換回港元這做法，令使用這項服務的人數較少？我覺得銀行這方

面的匯款一定不止此數。請問局長有否考慮過這種做法會否影響匯款人的興

趣？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提供這項服務只有兩個多月時間，而第二個月

的服務需求較第一個月是有所增加的。我相信要經過一段較長時間才能看到

這項業務的趨勢。

另一方面，香港郵政提供的服務與銀行提供的有些不同，因為香港郵政

設有匯款上限，例如匯款往內地的上限是 1,000 美元，而匯款往菲律賓則是

5,000 美元。因此，香港郵政的客路跟銀行的應該有些不同。香港郵政的優

點是可以透過郵政網絡，在某些地區的覆蓋面較銀行更為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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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有否比較銀行和郵政局在折算了匯率和手續費

後，提供這項服務的間接成本所佔的百分比？舉例來說，匯款 5,000 港元，

最終收款人可以收到多少款項？與銀行的成本比較為何？在推出這項服務

兩個月後，請問局長能否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數據？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據我理解，如果匯款是上限金額以下的數目，以菲律賓

5,000 美元匯款上限為例，如果匯款是 3,000 美元，則香港郵政較銀行所提

供的服務更具競爭力。不過，如果匯款數目較大的話，由於現時我們的收費

是匯款的 0.5%加 40 元，故此，隨 匯款數目增加，收費自然會較高，而銀

行的競爭力也自然會增加。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本想提出單仲偕議員的質詢。

請問政府可否在會後以書面方式告知我們，匯款人實際付出的費用是多

少？在支付郵費加上兩次匯率的差價後，與付予銀行的費用的比較為何？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採用的是銀行公會公布的匯率，但香港郵政只

會在匯率波動超出某一水平時，才會轉換其匯率。

至於提供匯款人會多付或少付多少費用的資料，我相信我們很難做到，

因為這須視乎每次匯款的數目而定。正如我剛才指出，現時香港郵政的收費

是匯款的 0.5%（這實際上是付給對方的郵政機構）另加 40 元，因此，收費

會隨 匯款數目改變，所以是難以作出比較的。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多謝你給我第二次機會提出補充質詢。

局長以香港和菲律賓的郵匯服務為例，相信她必定認為菲律賓的業務較

為理想。請問香港郵政與菲律賓何時開始通匯，又每年匯款的金額統計為何？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情況剛好相反，香港郵政與內地的匯款數目，較與菲律

賓的為多。我們與內地的匯款共有三百六十多宗，款額達七十七萬多元；而

我們與菲律賓的通匯服務於去年 12 月始推出，直至上月底為止，大約只開

出十多張匯票，數目大約是一千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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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匯款人的匯款由港元兌換為美元，再由美元兌換為人民

幣，然後才匯往內地。請問香港郵政從這七十七萬多元匯款的差價賺取了多

少？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提供這項服務，並不是想賺取差價，而只是想

收取服務費。不過，由於匯率變動，在 4 月底結算時，香港與內地的郵匯服

務有盈餘六百多元。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提供這項服務，是讓市民有多一個選擇，我

相信應該是說內地的人，因為香港不單止銀行較米鋪多，也較郵政局多。請

問在提供這項服務前，當局是否曾評估銀行的服務未能覆蓋內地某些地區，

但郵政局卻可以，所以因消費者確有這需要而提供這項服務？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一向希望善用資源，盡量提供較多服務。香港

郵政開辦這項郵匯服務，是看到香港與內地的聯繫越來越緊密，所以與內地

的郵政當局商討設置這項郵匯服務。此外，由於香港有很多菲律賓傭工，所

以香港郵政覺得這方面的服務也可能有可為之處，所以也優先提供這方面的

郵匯服務。不過，香港郵政與其他國家也有商討這項服務，例如英國、美國、

加拿大和澳洲等。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請問局長可否證實，這項郵政匯款服務是在營運基金下

運作，所以即使是賺取利潤，也是天經地義？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答案是肯定的，這項服務是在營運基金下運作。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由於這項郵匯服務屬雙向性質，請問局長能否提供內地

匯款至香港的數額資料？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直至上星期為止，從內地匯來香港的郵匯大約有 21 宗，

數額大約為 6 萬港元。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58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請問郵政局會否獨立計算這項服務的成本效益？又這項

服務所收取的手續費是否足以支付工資等支出？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香港郵政提供這項服務，是使用本身現有的資源，希望

能更善用資源，所以並沒有額外的成本支出；而所得的收入可以協助降低其

他方面的成本。

公營房屋售價的釐定公營房屋售價的釐定公營房屋售價的釐定公營房屋售價的釐定

Determination of Prices of Public Housing

3333.... 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馬逢國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上月底，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把夾心階層住

屋計劃（“夾屋計劃”） 3 個屋苑的餘下單位推出發售，定價較該等屋苑首

次推出時的定價低 10%至 30%。有該等屋苑單位的業主對房協降價出售餘下

單位表示不滿。就釐定公營房屋售價方面，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房協曾考慮哪些因素及根據甚麼理據決定以較低定價

發售該批單位；

(二 ) 是否知悉房協在釐定夾屋計劃單位的售價時，主要是考慮私人住

宅物業的價格水平，還是準業主的負擔能力；及

(三) 當局有否利用公營房屋的定價來穩定香港整體住宅物業市場的價

格水平；若有，房協有否根據該目標來釐定夾屋計劃單位的售價？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協在釐定夾屋計劃單位的售價時，主要是以申請人的

負擔能力作為標準，即是每月按揭還款與入息的比例一般不超越 50%。房協

亦會參考同區私人住宅價格。當入息水平及私人住宅價格改變時，夾屋計劃

單位的定價亦會作出調整。

提供夾屋計劃單位的目的，是為協助未能在私人房地產市場置業的夾心

階層人士達成置業的願望，而非為穩定私人房地產市場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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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房協剛好在昨天宣布，因應市況而考慮的相應做法，是

決定將部分夾屋單位延期出售；在作出這項決定之前，房協卻又將一些屋苑

的餘下單位以較大的折讓定價推出市場。我想請問政府，是否知悉房協的夾

屋政策為何近期會出現這些轉變？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關於房協昨天作出的決定，當然是房協本身在運作上的

一種安排。我們也可看到房協主席已解釋了他們如何看市場的一般環境，因

為他們在出售樓宇時，也要留意市場的需求等各方面的情況，然後按市場上

的需求調整。所以，他們每一次出售樓宇之前，必須先研究當時的情況如何。

他們作出昨天的決定前，我相信一定考慮到未來數月的一般情況，所以才決

定暫時將下一期夾屋計劃單位押後數個月才推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馬逢國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馬逢國議員：主席，其實我是想問政府對房協這項決定會採取甚麼態度？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沒有甚麼特別補充。不過，房協是自行作出這項決定

的，至於政府方面，是會任由房協按其整體機構性的決定行事，而只希望它

能運作良好。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政府，房協較早前將 3 個屋苑餘下單位的定價

調低 10%至 30%，當時的市場反應如何？房協原先調低定價的目的能否達到？

此外，聽說房協還有 1  000 個剩餘單位，會否採取類似的標準？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最近房協推出發售的新一期夾屋計劃單位，申請人的數

字是超額四倍左右，所以也可算相當踴躍。至於將來房協何時會再推出剩餘

的單位，正如我較早時曾說過，它是會考慮未來數個月的情況然後決定；不

過，房協暫時已決定在明年年初才會推出下一期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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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感到很奇怪的是，房協的夾屋計劃本來是政府的計劃，

只不過委託房協作為代理人 (agent)來推行而已。照我過往所見，即使是夾屋

計劃單位要重新釐定售價，也須房屋局批准的，為何局長說來，要出售該計

劃的餘下單位，似是完全與該局無關？是否因為此事太具爭論性，所以局長

不敢說，果真如此的話，他可否說出政府是否同意這樣做？因此，我想重提

馬逢國議員所問及的事：究竟房屋局有否和房協討論過此事？局長有否同意

或批准這項計劃？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協在訂定夾屋計劃單位的售價時，須將價格先提交房

屋局審議，看看是否適當，然後才可採用該等價格的。不過，至於何時才推

出夾屋計劃單位出售，那主動權仍然在房協方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永達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的跟進質詢很簡單，有關房協現時停止售賣餘下單位

的這項建議，房屋局局長有否跟房協討論過？局長有否同意過？局長一直沒

有回答這項補充質詢。事實上，局長有否同意過？有否討論過？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協未曾正式將這項議決向房屋局提交，不過，房協曾

舉行一個會議，我是房協的現任委員，會上大家曾討論過這問題。雖然會議

上曾出現過各種意見，但會議最後決定了一個方向，便是房協主席昨天所宣

布的那個方向。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到，提供夾屋計劃單位的目

的，是為協助未能在私人房地產市場置業的夾心階層人士達成置業的願望，

而非為穩定私人房地產市場的價格。然而，房協主席鍾瑞明先生昨天很清楚

指出，他的決定是為了穩定樓價。依局長現時的說法，究竟是房協主席摑了

局長一巴掌，還是局長摑了房協主席一巴掌？他們的目的究竟是甚麼？請局

長說清楚。提供該等單位的目的究竟是為了協助夾心階層人士置業，抑或是

為了穩定樓價？如果目的是為了協助夾心階層人士置業，則鍾瑞明主席所說

的話是錯的，那麼，局長是否應該採取一些行動，令他對說錯了的話負責，

或對錯誤的決定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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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不可以評論房協主席所說的話，或為他所說的話作甚

麼的修改。不過，政府當初草擬夾屋計劃的目的，的確是為了協助未能在私

人房地產市場置業、但卻存有這願望的家庭，達成置業的願望，而當時樓價

是處於最高峰期。我相信鍾瑞明主席提到的，是現時房地產市場的一般情

況，但我不可以評論他所說的話是對或錯。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我所提補充質詢的精神是，房協主席所說的話，究竟是

對或錯。其實，局長剛才說的是政府當初草擬夾屋計劃的目的，而鍾瑞明主

席所說的是現時的目的。如果政府當初的目的，與現時的目的有分別，那麼，

局長是否應糾正他的主體答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卓人議員，現在是質詢時間，不應進行辯論。在你剛才的補充質詢

中是沒有“初期”二字的，你只是因為聽到房屋局局長的答覆有“初期”二

字，才會提出這項跟進質詢。因此，你是應該再次輪候提問的，否則，這會

對其他議員不公平。我會給你機會再次提出質詢，請你繼續輪候。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其實，政府對於房協夾心計劃的單位，在某程度上是有

提供資助的。現時房協蓋了房屋卻不出售，而又卻有很多人正等待 購買這

些樓宇。房協雖然未正式將這項建議提交房屋局，但如果房協真的將建議提

交房屋局，局長會否批准這種做法呢？這種政策，這種做法，顯示出政府干

預樓市，這是否一個恰當的做法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認為這項補充質詢多少帶有點假設性。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請你再次提出你的補充質詢，讓我聽清楚一點。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這項質詢完全沒有假設性，因為局長剛才說過，房協剛

舉行會議，並會將會議決定提交局長。我想請問局長，當這決定提交他時他

會怎樣做？這完全並非假設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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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江華議員，我記得房屋局局長是說，房協把這項建議交給他看後，

才舉行會議。不過，房屋局局長，還是由你自己作答吧。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是說房協未有事先將這項建議提交給房屋局局長，即

是我，作考慮，不過，房協昨天的會議上曾討論過這個課題，當時是所有委

員一起進行討論的。會議經過討論後便作出決定，決定一經宣布便無須再提

交房屋局批准。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既然房屋局局長有參與房協舉行的會議，我相信我們可

以假定房屋局也是同意這項決定的，因為他們是一起舉行會議，然後作出這

項決定的。主席，我仍是想問有關夾屋計劃的建屋目的。局長在主體答覆中

說其目的不是為了托市，也不是為了穩定私人房地產的價格，但昨天房協主

席卻站出來說其目的是這樣。我想局長說清楚，夾屋計劃的目的是否轉變

了？如果是轉變了，是何時轉變的？若否，是否昨天有人做了一些事，違反

了政府的政策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夾屋計劃的目的，由最初直至現在均沒有改變過，一直

是為了協助未能在私人房地產市場購買樓宇、但有置業願望的人士達成願

望。所以，這項答覆也可以解答李卓人議員剛才提出的質詢：就是該目的由

最初直至現在，根本沒有改變過。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提供夾屋計劃單位的目的沒有改變過，該等

單位是為了協助一些未能在私人房地產市場置業的夾心階層人士達成置業

的願望而建造的。局長剛才又說到，上一期就該等單位提出的申請超額四

倍，既然超額四倍，為何不將已建成的單位發售，而要等待到明年 1 月才發

售？這項決定跟這項政策是極端矛盾的。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正如我所說，現時的決定是由房協所有委員舉行委員會

會議後而作出的；當然，亦正如我所說，會上曾出現很多種意見，但最後整

體的決定，與房協主席昨天所宣布的一樣。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再作其

他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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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跟進李永達議員剛才的質詢。如果我沒有聽錯，

局長剛才的回覆是，他是在委員會會議上一起討論此事的。我想請問局長，

當時他是否以房屋局局長的身份跟房協進行討論，以及局方有否批准這項建

議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昨天在房協舉行會議時，是以委員的身份參與會議，

當時即是房協成員的身份，並沒有因為我是房屋局局長參與會議而擁有特別

的權力，在會議上發揮房屋局的某一種　─　說是影響力也好，甚麼也好。

總而言之，我是以一個委員的身份出席會議的。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請問，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和房協將居者有

其屋（“居屋”）和夾屋延期出售及轉售為租的計劃，是否符合特區政府的

房屋政策？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一般而言，一個機構是有權決定何時將其建成或興建中

的樓宇出售，出售的時間表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不過，我亦記得在 1998

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在其中一段說到有關樓宇的出售，當時他是指居

屋的出售；他說到房委會在考慮出售居屋的時間表時，會按市場的情況作彈

性處理，即會根據供求情況而作出決定。我相信，就此情況而言，每一間機

構　─　不論是房委會還是房協　─　均有權考慮按情況自行決定如何處

理樓宇的出售。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未有回答這項決定是否符合政府的房屋政策。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引述行政長官在 1998 年的施政報告中的言詞，

意思是這項決定根本沒有違反特區政府的政策。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只是想問一項很簡單的資料。我想知道，在房協召開

的有關會議中，即決定延遲推出夾屋計劃單位至明年才出售的該會議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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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委員的身份出席也好，或以甚麼身份出席也好，他當時表達了甚麼立場

呢？例如局長有否說過不應該這樣做，而應該如期推出單位，否則可能造成

浪費等？請問局長當時表達了甚麼立場？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想我不應該在這公開場合發表我在房協委員會中所表

達的意見。不過，我通常會在委員會會議中解釋，很多市民都有購買夾屋計

劃單位的期望，所以希望委員會考慮現時的情況而作出他們的決定。最後，

委員會作出了昨天房協主席所宣布的決定。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不過，我曾答應李卓人議員會

給他機會詢問有關政府以前的政策。

請問李議員，你是否想再提出補充質詢？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政府當初想協助夾心階層置業，那麼，後來

是否不是這樣想呢？當然，局長剛才接回說政府由始至終也是想幫助夾心階

層置業的。我想問，究竟局長會否收回主體答覆中那一句，即“提供夾屋計

劃單位，非為穩定私人房地產市場價格”那一句？現時政府的政策已經是

“為穩定樓價”，還是“而非為穩定樓價”呢？我想問局長會否想收回這句

話。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這句話是無須收回的，因為那目的根本沒有改變過，以

前的目的和今天的目的也沒有改變過。所以，並不是我突然以房屋局局長的

身份要在此接回所說的話，我認為李議員只是對自己的說話作補充而已。在

這方面，我仍然保留我在主體答覆所說的話。

就業市場的年齡歧視問題就業市場的年齡歧視問題就業市場的年齡歧視問題就業市場的年齡歧視問題

Age Discrimination in Job Market

4444.... 司徒華司徒華司徒華司徒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當局於去年 1 月進行一項調查，就涉及招聘事

宜的年齡歧視問題收集公眾意見。調查結果顯示，有 82%的被訪者認為僱主

在招聘員工時確實有年齡歧視的行為，另有 57%的被訪者認為訂立法例是杜

絕此等歧視行為的有效措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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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當局為此做了甚麼跟進工作；

(二 ) 鑒於當局於去年 6 月承諾在 6 個月到 1 年內檢討此等年齡歧視行

為的問題，該項檢討的詳情和結果為何；及

(三 ) 有否就立法禁止年齡歧視一事訂立工作時間表；若有，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自 1999 年 5 月調查結果公布後，政府已進行了以下的跟進工作：

(a) 在 1999 年 6 月，教育統籌局在政府新聞處的協助下製作了

一段政府宣傳短片。該段短片以“張開視 ，放低年齡成

見”為主題，透過電視媒介向公眾人士宣傳平等就業機會的

信息。此外，我們現正製作兩段政府宣傳短片。第一段短片，

集中宣傳僱主不應以求職人士的年齡來決定是否聘用他

們。該段短片現正在拍攝階段，預計可在 7 月間開始廣播。

另一段短片則以消除工作場地可能產生的年齡歧視為主

題，預計在 10 月間可以完成製作；

(b) 自 1999 年 5 月起，勞工處共派發了 12 萬份《良好人事管理

指引》，以提醒僱主在招聘員工時，須確保所有合適求職者

及僱員均獲得平等機會，以及不會受到年齡歧視及其他方面

的歧視。此外，為向僱主及僱員介紹消除就業方面的年齡歧

視的實際措施，勞工處向所有僱用 5 名或以上僱員的機構派

發《消除就業方面年齡歧視僱傭實務指引》。該指引向僱主、

僱員詳細介紹了就業方面年齡歧視的問題，並提供具體建

議，消除在招聘、僱用條件、晉升、解僱及退休等安排上的

年齡歧視。首批印製約 10 萬份的指引已於 1999 年 8 月全數

派完。政府已安排續印 14  000 份，以派發給僱主及供公眾人

士索閱；

(c) 自 1999 年 5 月起，勞工處亦就平等就業機會而舉辦下列各

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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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 1999 年 9 月舉行《僱傭條例》推廣周，活動包括比

賽、傳媒節目、展覽會、訓練課程及研討會等，以推廣

《僱傭條例》及平等就業機會的信息；

(ii) 於本年 3 月舉行平等就業機會研討會，與約 300 名人事

管理人員、僱主及僱員討論平等就業機會的問題；

(iii) 於本年 5 月開始公開展覽重新製作的展覽板，宣傳《僱

傭條例》的內容及平等就業機會，以及消除年齡歧視的

信息；

(iv) 參與 19 個人事經理會每兩個月舉行 1 次的會議，直接

向會員推介平等就業機會的信息；及

(v) 於過去 1 年為 900 名僱主及僱員舉辦了共 19 個勞資關

係證書課程，課程內容包括平等就業機會的問題。

(二 ) 我們已經評估過現時在就業方面年齡歧視的情況，包括統計平等

機會委員會、教育統籌局和勞工處在過去 1 年內所接獲的投訴及

查詢數量。平等機會委員會在過去 1 年接獲三十多宗有關年齡歧

視的查詢，教育統籌局接獲 1 宗投訴及兩宗查詢，而勞工處自

1997 年 10 月以來，只接獲 1 宗與年齡歧視有關的個案，有需要

提供調解服務。此外，根據我們觀察，僱主、僱員及一般巿民對

我們近期舉辦的公眾教育及宣傳活動均普遍表示歡迎。

(三) 政府在現階段沒有計劃就年齡歧視進行立法。雖然在 1999 年的意

見調查中，有 57%的被訪者認為立法是消除招聘方面年齡歧視的

有效措施，但是亦有其他數據顯示，被訪者對應否立法沒有一致

的看法，例如 25%的被訪者認為立法措施沒有成效，而 47%被訪者

認為加強勞工處的有關服務及透過傳媒加強宣傳這兩項措施，均

能有效消除年齡歧視。此外，調查結果亦顯示，35%的被訪者贊成

應採取按部就班的方法，來消除招聘方面的年齡歧視；31%的被訪

者更認為政府在採取任何行動前，必須先詳細考慮。因此，我們

認為在現階段應該繼續和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的工作。

至於在 1999 年的調查中，有很多被訪者認為僱主在招聘方面存

有年齡歧視，我們認為可能與近年來香港經濟衰退有關。由於經

濟情況惡劣，僱主對勞工的需求縮減，可能使很多求職不遂的人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67

士感到是由於他們所屬年齡受到歧視。事實上，經濟衰退帶來的

沖擊，社會上各年齡組別的待聘人士均須一同面對。隨 香港經

濟逐步復甦，我們相信情況可以獲得改善。

透過公眾教育和宣傳來推廣平等機會，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因

此，我們會在每年的財政預算，爭取撥款繼續推行這項工作，並

會不時檢討其成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超過 10 位議員已表示有意提出補充質詢，所以希望各位議員的補充

質詢能盡量精簡，好讓更多議員能夠提問。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主席，根據人力事務委員會 1999 年 6 月 24 日的會議紀要，去

年人力事務委員會在討論政府有關的調查報告時，局長表示不會排除立法的

可能性，又表示認為立法措施並沒有成效，只是部分被訪者的意見，並非當

局的觀點。但是，1 年後的今天，局長仍繼續拖延為禁止年齡歧視而立法。

請問局長，究竟要達致甚麼的情況，政府才會就此立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一方面，我們並沒有排

除立法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正如去年我在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席上，

以及今次透過主體答覆所表達的意見，由於社會上沒有就立法禁止年齡歧視

一事達成一致的意見，我們現時首要的工作是加強公眾的教育和宣傳。在主

體答覆中亦表示，我們認為在現階段，這方面的工作可幫助我們盡量解決問

題，或消除社會人士對年齡的歧視。我們不打算在下次檢討前，就這方面的

立法事宜定下時間表。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的答覆根本上是迴避這項補充質詢。根據政府

的調查，有八成多被訪者認為年齡歧視的情況極為嚴重，接近六成被訪者贊

成為此立法，但局長則表示，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的意見不一致。局長，通

常調查結果是不會有一致意見的，這是基本常識；對有關決定，必然是少數

服從多數的。根據政府的調查，結果是多數意見贊成為此立法。不知政府可

否瞭解，現時超逾 40 歲的人士，特別是女性，在尋找工作時是遇到很大困

難的。我懇請政府重新檢討立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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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你的意思是：政府是否願意重新檢討立法的需要？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政府會否在這方面再次進行檢討？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這項調查的結果和我們的觀點，我在主體答覆

的第 (三 )部分已詳細解釋，我不打算在此重複。

我們在 1999 年曾作出調查，而我們非常樂意也許在 2001 年，再次作出

類似的調查，以探討在這兩年間，在我們加強宣傳和教育後，市民對有關事

項的觀點為何。我們是非常樂意就此進行調查的，但在進行調查之前，相信

我們仍不會就這方面立法而作出決定或訂出時間表。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看到政府這樣的答覆，覺得是一個很大的笑話。剛才

司徒華議員在補充質詢提到的，其實是去年的事情；而政府在 1997 年香港

回歸前，亦曾與臨時立法會討論有關問題，當時政府提及有需要考慮就此立

法。根據政府作出的調查，有八成被訪者認為有年齡歧視的存在，而有接近

六成被訪者認為有需要立法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現在便提問。我們未來亦會看到這將會是極之嚴重的

問題，政府為何仍要拖延解決這問題？政府是否要待更多人、甚至所有人也

出現問題時，才開始進行立法的工作？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亦提到，我們曾作

出評估，根據過去 1 年我們所收到的投訴或查詢，並無顯示有關的情況較以

前惡化。我也想在此再提供一些數字，剛才楊森議員提及 40 歲以上人士的

情況，根據我們失業率的數據，介乎 40 至 49 歲年齡組別人士的失業率是較

整體失業率為低的。譬如由 2 月至 4 月這 3 個月中，我們的整體失業率為

5.5%，而 40 至 49 歲年齡組別人士的失業率為 5.3%，較整體失業率的 5.5%

為低。再詳細分析， 40 至 49 歲年齡組別的女性的失業率亦較男性為低，女

性的失業率為 5.1%。我們會密切觀察有關的情況，但在現階段，我們的確認

為不應倉卒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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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也想跟進剛才局長所說的數據問題。我希望局長留意，

在過去 20 年，40 至 49 歲年齡組別的女性的就業率是先升後降的，如果只是

看失業率，是看不出就業情況與性別或年齡的關係的。我意思是，局長剛才

引述的是一些片面的數字，因為很多時候，年齡介乎 40 至 49 歲之間的婦女

是找不到工作的，她們面對的歧視這麼嚴重，基本上便是脫離勞動市場。我

想請問政府，就 這個差不多是公認的問題，政府如何考慮協助這些女性面

對有關困難？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會回去翻查過去 20 年來，年齡介乎 40 至

49 歲的女性的就業率是否先升後降，並會稍後向羅議員提供有關資料。（附

件 III）

第二，在協助失業者尋找工作方面，我們當然有一系列的措施，例如勞

工處便會協助不同年齡的女性尋找工作。但我始終認為，正如我在主體答覆

中所表示，我們並沒有足夠的數據顯示這些情況有所惡化。不過，我們願意

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和教育，而實際上，我們已做了很多工夫，也會繼續做下

去。目前來說，政府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的提問是有關局長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局長表示

有 57%的被訪者認為就此方面立法是有效的措施，而有 47%的被訪者認為加

強勞工處的服務是有效的。局長表示有 25%的被訪者認為立法措施沒有成

效，但沒有透露在同一項調查中，其實也有 22%的被訪者認為加強宣傳和勞

工處服務是無效的。於是此消彼長，基本上，被訪者認同立法的成效是居多

的。因此，我想請問政府是根據甚麼標準，來決定加強現時勞工處的有關服

務，而不加快立法以禁止年齡歧視的行為？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所提及的數字，基

本上，雖然 57%的被訪者認為應該立法以消除招聘方面的年齡歧視，但亦有

相當大部分的被訪者，由 25%至 47%不等的被訪者持不同的觀點。此外，亦

有相當多被訪者（雖然不屬於大多數）也認為應該按部就班的處理此事，或

先進行其他方面的工作。因此，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是，立法是一項非常複雜

和重要的工作，既然在這項調查中，被訪者對應否立法沒有一致的意見，我

們認為首先應該進行的，是加強宣傳和教育的工作，這亦是我們現時所維持

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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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有關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的第二段。司

徒華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表示，在 1999 年 1 月，政府的調查結果是，有

82%的被訪者認為有年齡歧視的行為，但局長在上述一段則表示：“事實上，

經濟衰退帶來的沖擊，社會上各年齡組別的待聘人士均須一同面對。”換言

之，局長沒有承認歧視的存在。究竟政府的調查結果是錯誤，還是局長現時

的答覆是錯誤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這段落是指出在 1999 年，我們的經濟衰退情況相

當嚴重，而這麼多人認為可能有年齡歧視，可能是由於他們受到經濟衰退的

沖擊以致失業，所以我們表示，隨 現時經濟遂步復甦，相信這情況可能會

改善。

我剛才在回答另一位議員的質詢時曾表示，我們非常樂意考慮例如在

2001 年，再進行一項同類的調查，屆時的經濟環境相信與 1999 年的經濟環

境會完全不同。我們將研究有關情況會否有所改變，並會考慮有否需要深入

探討在這方面立法的可能性。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除了加強宣傳和教育外，政府有否考慮對僱主和企業機

構，以誘因使他們不會作出歧視的行為？例如政府可獎勵和表揚他們的良好

行為，令社會人士加以認同，或甚至推行稅務寬減和津貼等措施，不知局長

有否考慮採用這些方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並未考慮採用這些措施。實際上，考慮給予一

些優惠是相當困難的。根據我們的失業數字，最多失業人數的年齡組別，是

介乎 15 至 19 歲之間的人士，我們會懷疑，他們找不到工作，是由於其年齡

關係，還是由於他們沒有工作經驗呢？

此外，正如我剛才所說， 40 至 49 歲年齡組別的失業率，是較我們的整

體失業率為低的。如果議員有任何好的建議，我們是樂意作出考慮的。但我

想指出，這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問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問，但由於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相信要令一些議員失望了。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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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社會上是有歧視存在的，不單止是年長的人受到歧視，

甚至年幼的人也同樣受到歧視，這是世界普遍的現象；而這現象在香港特別

普遍和尖銳，香港經濟欠佳可能是成因之一，所以引致大家在這裏爭議得非

常激烈。但以工商界的立場而言，立法是沒有效用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呂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我現在便開始提出質詢。工商界認為立法沒有效用，更

會引起社會的矛盾。請問局長是否贊同我這種說法？（眾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政府的立場，是不排除立法的可能性，但現時的首

要工作，是加強教育和宣傳。所以就這方面立法而言，我們未作出決定，也

未訂出時間表。

自動化垃圾收集系統自動化垃圾收集系統自動化垃圾收集系統自動化垃圾收集系統的裝置的裝置的裝置的裝置

Installation of Automated Refuse Collection Systems

5555....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裝置自動化垃圾收集系統事宜，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在新建成的公共租住屋 和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樓宇裝置該等

系統的計劃的進展為何；

(二 ) 應如何設計及運作該等系統，才可達到分類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

的目的；及

(三 ) 會否考慮制定法例，規定所有新落成的住宅樓宇必須裝置該等系

統？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房屋署已於兩個屋 裝置自動垃圾收集系統，並計劃在 2003 年

前為另外 6 個屋 提供同類系統。這 6 個屋 位於天水圍、將軍

澳、沙田、荔枝角及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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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安裝自動垃圾收集系統的主要目的是方便收集垃圾，改善環境

生。這類系統並不會影響家居廢物的分類回收工作，因為居民仍

然要把可循環再用的物料放進分類回收箱，餘下不能再用的廢物

則由這類系統處理。

假如要改動整個自動垃圾收集系統的設計，增加分類回收的功

能，我們便須考慮多個因素，包括技術上的可行性、安裝成本、

運作費用，以及管理上的配合等。

(三 ) 政府現階段無意立例強制新落成的住宅樓宇安裝這類系統，因為

有些住宅樓宇未必適合採納這種設施。但是，我們會鼓勵發展商

裝置這類自動垃圾收集系統，以改善 生環境。如果個別發展商

計劃安裝這類系統，而要求豁免將裝設這類系統的空間計算入總

樓面面積內，我們會積極考慮有關申請。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環境食物局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說安裝自動垃圾

收集系統是方便收集垃圾。既然是方便，我們自然擔心那些原本可以分類的

垃圾會被放在一起。政府有否認真考慮研究一些較高科技的回收系統，例如

按一個掣便可以棄置紙張；按一個掣便可以棄置普通垃圾；按一個掣便可以

棄置膠樽這種新科技設計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在垃圾分類回收方面，我認為最重要的仍然是市民

必須具有分類回收垃圾的意識。事實上，我們也曾考慮可以採取甚麼可行措

施，以方便分類和回收的工作；我們也參考過有關的資料。羅議員說得對，

外國有些商人曾向我們介紹一些電腦化的垃圾收集系統，戶主只須按掣，垃

圾便會自動分類，例如按塑膠掣，塑膠廢物便會運送到棄置塑膠廢物的管

道。不過，我們必須留意香港的特殊情況，第一，這類系統所需的空間；第

二，這類系統的使用次數。從實際的角度，我認為我們未達到可以應用這類

全自動化系統的階段。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在本月曾討論東南九龍的發

展，在上月則討論大蠔灣的發展，這些都是新土地。有議員問政府會否採用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鼓勵發展商在每座大廈內分開處理垃圾。環境食物局局

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說會鼓勵這做法，但不會立法作出規定。請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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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立法規定這樣做，同時又在地積比率計算上給予寬免，那麼便可以一邊

有紅蘿蔔，另一邊有棍子。現時政府只是鼓勵，似乎收效不大。請問政府會

否考慮多行一步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規劃地政局局長。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其實現行法例加上最近立法會通過的新法例，已經

容許屋宇署署長豁免垃圾收集系統和分類系統計算在總樓面面積內，因此，

我們已有鼓勵的措施。至於在東九龍及其他新地區，構想上肯定會以中央系

統收集垃圾。如果能做到中央分類垃圾，我們便會以這構想為原則。不過，

每座大廈能否達到這個目標，正如環境食物局局長剛才所說，會有實際的設

計困難。香港的樓宇較高，而且戶數眾多，即使我們給予很多鼓勵，但至今

我們仍未看到有設計師可以裝置一個能在五、六十層樓，每層 6 至 10 個單

位，每個單位有數種分類的系統。不過，我們會以法例現時所容許的一切優

惠來鼓勵這種設計。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環境食物局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似乎一口拒絕推

行中央分類回收廢物的可行性，但這種自動分類垃圾的方法在北歐地區相當

普遍。政府是否應因應香港的情況而切實研究呢？政府現時似乎連研究也不

會考慮。其實這個自動垃圾收集系統的概念，我記得是我在 1991、 92 年當

區域市政局議員時提出的。我當時要求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設置這系

統，現在事隔 10 年才成事。我們是否又要再等 10 年，政府才會設置自動分

類廢物系統。請問政府會否切實研究在香港設置這類系統的可行性，並考慮

予以推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規劃地政局局長。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也曾看過那些北歐的系統，也看過有關系統的宣

傳。那些宣傳單張非常有趣，是一對夫婦一同坐在一個非常寬敞的廚房，他

們後面有 3 個間格，可以放 3 類垃圾，綜合處理。不過，請議員不要忘記，

他們的大廈只有兩、三層，而香港的困難是，在未來數十年，兩、三層的新

大廈不會很多。我們現時興建的是三、四十層以上的大廈，那麼我們可否使

用這些用於兩、三層大廈的中央分類處理系統呢？我覺得會有一段很大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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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因此，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會承諾，如果設計師能製造一個這樣的系

統，我們會給予最大的鼓勵。不過，我覺得這仍然只是構想，未能在香港全

面實施。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剛才真的是對牛彈琴。我的補充質詢不是問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單議員，請你就 你剛才的補充質詢來提問。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大部分公營房屋都是由政府自行設

計的，請問政府會否研究在公營房屋設置這類系統的具體可行性？我這樣問

便非常清楚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房屋局局長。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當然，直至目前為止，房委會並沒有就這項構思進行研

究，這與政府撥地的面積有直接關係。因此，我們一定要在政府內部討論這

問題，看看撥地方面會否有困難。第二，這也要視乎這類系統的技術能否從

外國引入香港，作為試驗用途。事實上，房委會現時採用的自動垃圾收集系

統，也是一項試驗計劃，所以我們不能霎時推行那麼多試驗計劃。我認為應

待這項試驗計劃完成後，才循序漸進地考慮應怎樣做。房委會已有計劃日後

在大型屋 廣泛採用現時這自動垃圾收集系統。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也非常關心這自動垃圾收集系統會否影響廢物的分類

收集及循環再造。環境食物局局長回答說不會，說市民會懂得把垃圾分開棄

置。主席，環境食物局局長回答說已經有兩個屋 裝設自動垃圾收集系統，

請問是哪兩個屋 ？這個系統如何運作；有否在屋 設置分類回收箱？環境

食物局局長可否證實，如果市民小心處理，便不會產生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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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環境食物局局長。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嘗試解答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

首先，我想從實際經驗方面，說明這些自動垃圾收集系統會否影響垃圾

分類和回收工作。我記得在上兩次我來立法會回答劉議員有關垃圾分類回收

工作時曾經作出解釋，說現時我們沒有數據能有系統地顯示公屋的垃圾分類

和回收工作的進展。不過，透過環境運動保護委員會所組織的數次比賽，我

們獲得比賽期間的一些數據。有關數據顯示，安裝有自動系統的兩個屋 ，

以及其他屋 ，在垃圾分類回收方面的表現似乎分別不大。現時每個屋 的

每座樓宇均放置分類回收箱。我們覺得除了在樓下放置分類回收箱外，還應

考慮須否在每層都放置回收箱，而自動系統則用作收集其他廢物。因此，現

時的做法及比賽所獲的數據均證實自動系統對分類回收垃圾並沒有很大影

響。

有關劉議員補充質詢的另一部分，現時已安裝自動垃圾收集系統的屋

是房屋署的華心 和石蔭 。

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譚耀宗議員：主席，房委會及房屋署會否因為這些自動垃圾收集系統的運作

費用和成本頗高，因而不大積極推動，以免增加負擔？請問有否考慮這些因

素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委會在考慮整體情況後，決定首先進行一項試驗計劃，

在剛才環境食物局局長提到的兩個屋 安裝自動垃圾收集系統。此外，房委

會也決定在另外 6 個屋 裝置這個系統，即總共會裝設 8 個系統。至於將來

如何處理的問題，房委會會考慮在一些大型屋 ，即超過 2 400 個單位的屋

安裝這個系統。

至於費用方面，其實在日常運作上，採用自動系統較使用人手收集垃

圾，每月每戶只略高數元，所以每月的運作費用不會很高，問題只是在於真

正的成本，即購買整套機器的整體費用，這是一筆額外的款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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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環境食物局局長剛才說會鼓勵市民使用這種設備，但又

沒有甚麼實際行動。政府現時向一些消防設備欠佳的大廈提供貸款，如果有

些樓宇可以安裝將垃圾分類的設備，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向他們提供免息貸款

或資助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規劃地政局局長。

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現時的優惠並不是只有姿態而沒有實際的。豁免計

算入總樓面面積這方法，可以令發展商興建或出售更大的樓房。因此，這其

實是一項非常實際的金錢上的間接支援。至於說如果有新意念時，是否應給

予其他支援這問題，主席，我覺得這是言之過早。我覺得可在設計師設計到

真正適合香港環境的自動分類收集系統時，才須作考慮。

申領許可證申領許可證申領許可證申領許可證以在公眾地方舉辦表演活動以在公眾地方舉辦表演活動以在公眾地方舉辦表演活動以在公眾地方舉辦表演活動

Obtaining Permits for Holding Performances in Public Places

6666.... 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任何人

在公眾地方組織或參與舞獅、舞龍、舞麒麟或任何附隨的武術表演活動，均

須事先向警務處處長申請並取得許可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規定必須取得許可證的目的及理據為何；

(二 ) 為何要求該等活動的申請人及參與者授權警務處處長查證他們

有否刑事定罪紀錄；該等紀錄會如何影響警務處處長審批許可證

申請的決定；及

(三 ) 在公眾地方組織或參與其他體育及表演活動的人士，是否亦須事

先取得警務處處長或其他政府部門首長發出的許可證；若然，有

關的申請程序是否亦要求申請人及參與者授權當局查證他們有

否刑事定罪紀錄？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C 條規定，任何人士在

公眾地方舉辦或參加舞獅／舞龍／舞麒麟或任何附隨的武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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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均要按照警務處處長所發出的許可證的條件舉行。當局作出

這些發牌管制的原因如下：

(甲 ) 防止不法分子牽涉這類活動；及

(乙 ) 確保這些活動不會擾亂公共秩序，包括交通擠塞、噪音滋

擾、給公眾帶來其他不便或影響公眾安全。

(二 ) 政府要求所有申請及參加這類活動的人士，授權警務處處長查證

他們是否有刑事定罪紀錄，目的是方便當局全面審核申請。申請

表格已說明，授權警方進行查核與否屬自願性質，警方不會純粹

因為申請人不同意授權而拒絕批准其申請，只要其他所需資料齊

備，警方仍會繼續處理其申請。假如申請人或參加者有刑事定罪

紀錄，警務處處長便會按照有關紀錄的性質和嚴重性，衡量該活

動的目的是否真正慶祝節日和表演娛樂，或是用來掩飾非法活

動。經調查後，如果懷疑與非法活動有關，警務處處長便會拒絕

該項申請。

(三 )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 172 章）及其附屬法例，公眾娛

樂活動的主辦人必須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臨時牌照由食

物環境 生署簽發。該條例第 2 條和附表 1 界定公眾娛樂的定

義，包括舞台表演、音樂會、歌劇、馬戲表演、展覽、運動比賽、

賣物會等。在處理申請時，食物環境 生署通常會把申請轉介屋

宇署、消防處和警務處審議，以確保公眾安全和公共秩序不會受

到影響。不過，公眾娛樂場所發牌制度並無規定要查核申請人和

參與者的刑事定罪紀錄。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要求所有申請及參加活動的人士授權警

務處處長查證他們有否刑事紀錄。我想請問政府，這種做法是否違反人權，

當局會否考慮取消？此外，舞獅其實也是一種體育活動，那麼當局會否對參

與體育活動的其他人士採取同樣的措施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關於警務處處長要求有關人士提供刑事定罪紀錄這一

點，在許可證的申請表格內是有一部分讓申請人作出聲明的；該聲明說明

“本人現授權警務處處長或其他代表，向總區分區指揮官牌照課提供任何及

一切關於本人刑事定罪紀錄的資料”。因此，警務處處長是要得到了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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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才會查證他的刑事定罪紀錄，這是完全符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的保護原則的。至於為何其他體育活動則沒有這項要求，其實是有其獨特背

景的，而且是自 1981 年起生效。由於舞獅、舞龍、舞麒麟的活動與一般運

動不一樣的，它其實是一種武術活動，而《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亦將它與其

他附帶武術表演放在一起。負責演出者很多時候都是國術研習會或所謂武館

的人士，表演大多數帶有耀武揚威的成分，有時因為舞獅可能會有搶青、搶

花炮的演出，不同武館的人可能會為了競爭而打鬥，所以警方認為如果申請

人同意，查核參與人士的背景會是比較穩妥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即政府會否考慮取消這

項限制？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說過這項規定是自 1981 年起生效的，而在過去 3

年，每年也有 1  200 宗申請，被拒絕的只佔甚少數目。透過發牌及查核背景、

犯罪資料的管制，我們看到舞獅、舞龍、舞麒麟的表演亦能很順利地進行，

沒有對社會造成任何滋擾，所以我們對這個制度感到滿意，不會考慮取消。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經調查後，如果懷疑與

非法活動有關，便會拒絕有關申請。我想瞭解一下究竟有多少宗個案因此而

被拒絕，以及當局是否設有一個申辯機制？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每年被拒絕的申請，其實為數極少：在 98 年的 1  000

宗申請中，只有 1 宗因為懷疑可能牽涉三合會活動而被拒絕；在 99 年，沒

有任何申請是因為牽涉非法活動的理由被拒絕；在今年截至 5 月 3 日為止，

有 4 宗申請被拒絕，其中是因為警務處有理由相信有關活動可能牽涉非法活

動，例如透過舞獅、舞龍索取“利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並無設立上

訴機制，但如果申請人不服，當然可以向投訴警察課提出，亦可根據司法程

序要求覆核警務處處長的決定，或是向我本人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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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有這項規定當然可以起防範作用，但政府當局有否評估

過，對一些團體而言，他們會覺得這些只是正常的活動，但每名參與者卻均

須經過諸多查核，然而，這項規定事實上卻又可防範有黑社會背景的人或不

法分子等滲入這些活動。在目前的社會氣候及狀況之下，當局有否認真評估

過上述正反兩方面的優劣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如果我正確理解涂議員的補充質詢，他是問會否影響正

常的活動。其實，《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 4C 條第 (2)款說明，須申請許可

證的規定並不適用於獲警務處處長豁免的人。如果有團體，例如學校的學生

在公眾地方作表演，是可以向警務處處長申請豁免的。不過，警務處告知我

說在過去數年，他們並沒有接獲豁免的申請。至於其他團體，警務處向我表

示他們覺得這個制度運作良好，而絕大多數經常進行這些舞獅、舞龍、舞麒

麟活動的武術館也很明白這項條例。他們的表演人數有時候雖然會很多　─

例如舞龍的人數可能多達 150 至 300 人　─　但他們絕大多數都不會牽涉不

法分子。所以，這個制度運作良好，只是間中才查出有一些活動懷疑牽涉不

法分子而已。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好像是把我帶回黃飛鴻時代。我們現在已處於網上

時代，政府是否須堅持這項過時的法例？局長是假設每名參與者都可能是非

法分子，為了防止非法分子滲透這些舞獅活動，所以便須查核他們是否非法

分子。當局是否須檢討在這個時代是否還要這樣做？此外，如果要逐一批

准，這又是否浪費公帑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可以向李議員保證，警務處是不會假定提交申請的參

與人士是非法分子或一定是從事非法活動。不過，無論如何，鑒於這類武術

活動的獨特背景，通常一定有耀武揚威的成分。以舞獅為例，各位也知道有

時候會有搶青、搶花炮，甚至是在梅花樁上作高難度表演，最近我也有看過。

有時候，他們難免要用木棒清路，有可能對社會造成滋擾，甚至會有打鬥。

當然，有時候有些人會透過這些活動要求“封利是”，所以警務處認為必須

繼續管制。過往，我們每年收到 1  000 宗申請，只有很少申請被拒絕，但間

中也有發現牽涉黑社會分子，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制度是有必要繼續存在的。

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是否浪費公帑，因為在 1  000 宗申請中，

只有 1 宗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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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認為不會浪費公帑，因為雖然只是間中才有一、兩宗

個案，但警方仍然有責任保障公眾安全。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政府在第 (二 )部分提到申請這類活動的人士可授權警務

處處長查核他們是否有刑事紀錄，而這部分最後又提到警務處處長如果懷疑

與非法活動有關便會拒絕申請。既然申請人可決定授權與否，我想請問這個

制度其實能否達到目的？會否沒有紀錄的申請人便同意警方查核，有紀錄的

卻不同意查核？這樣能否幫助警務處處長作出決定，是否拒絕某項申請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警務處向我解釋，參與人士　─　特別是如果參與人數

眾多　─　他們是否有刑事定罪紀錄的背景，是可以方便他們作出判斷的。

不過，有些個別個案也不一定要看刑事定罪紀錄。所以，警務處認為這項具

彈性的安排，在工作上並沒有為他們帶來不便。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曾收到一些經民政事務處正式協助成立的體育會向我

提出的投訴，指這項法例雖然有其歷史原因，但現在已是過時及具針對性，

因為是假設了他們會犯罪。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與警務處一起作出檢討，看看

在執行這項法例時是否應有更多針對性？那些在大街大巷進行的舞獅舞龍

須提出申請，但在社區會堂內進行的舞獅，既不會騷擾人，亦不是收取“利

是”，但卻也要申請。我想請問在處理申請時，會否因應不同的處境，提供

更多安排及彈性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會再向警務處查詢，但據我瞭解，如果是在私人地方

進行，例如在學校或社區會堂，應該是無須申請的，只是在公眾地方進行才

須申請，我會再查證這一點。（附件 IV）不過，我想解釋一下，有關警務處

處長要求如得到申請人授權，便會查核申請人及參與人的刑事定罪紀錄這一

點，並非具有針對性，亦並非假定這些人一定犯法。按照法例規定，不少行

業的持牌人必須是適合及恰當的人選，故此也須經警方查核他們的刑事定罪

紀錄，例如按摩院牌照、當押商牌照、保安人員許可證等，這並不等於針對

他們或假定他們犯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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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由於李永達議員剛才說他曾接獲團體投訴，我想問一問

政府有否透過社區接觸或民政事務處接獲這些投訴，以及數目是否很多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答案是沒有的，保安局近年也沒有接獲投訴。警方說他

們認為通常舉辦這些活動的人士也很瞭解這項條例，並沒有接獲投訴。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內地遊客提出的投訴內地遊客提出的投訴內地遊客提出的投訴內地遊客提出的投訴

Complaints Lodged by Mainland Tourists

7777.... 馮志堅馮志堅馮志堅馮志堅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在過去 3 年，每年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接獲由內地遊客

提出的投訴數字，並按投訴事項列出分項數字；及

(二 ) 消委會有否考慮採取進一步措施加強協助該等遊客追討賠償？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由 1997 年至今年 5 月，消委會接獲內地遊客提出的投訴個案，

按性質和涉及的商品或服務分別詳列如下：

年份 1997 1998 1999 1-5/2000 總計

投訴性質

經營手法 68 88 135 68 359

價錢爭拗 69 62 86 46 263

貨品質素 29 15 25 12 81

服務質素 2 3 7 5 17

維修保養 2 3 8 0 13

其他 18 26 21 9 74

總計 188 197 282 140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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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97 1998 1999 1-5/2000 總計

投訴的商品

或

服務類別

影音器材 107 95 128 49 379

珠寶 27 35 73 36 171

通訊器材 22 31 36 15 104

電器產品 10 13 9 7 39

藥物

(包括中藥 )

2 5 4 9 20

旅行社 4 2 8 5 19

衣 2 5 5 3 15

鐘表 3 2 7 2 14

餐飲 4 0 5 1 10

其他 7 9 7 13 36

總計 188 197 282 140 807

(二 ) 消委會認為該會現時的措施已足夠協助內地遊客追討賠償。從

1997 年至 2000 年 3 月，除了 1999 年的 1 宗個案因為投訴人沒有

提供充足資料而未能跟進外，其餘的投訴都獲得解決及賠償。至

於本年 4 月及 5 月份的個案則仍在處理中。

當接到內地旅客投訴時，消委會會即時與有關商店聯絡並作出調

解，以期在投訴人離港前將個案解決。倘若投訴人欲透過法律途

徑追討賠償，消委會與小額錢債審裁處已有特別安排，讓此類個

案於立案後的下一個工作天開審。若投訴人已離港，消委會會透

過書面方式與投訴人保持聯絡，直至個案完結。

此外，消委會與警方和海關亦保持緊密聯繫，打擊以不良手法經

營的店鋪。同時，消委會和香港旅遊協會也經常合作，加強對內

地遊客的消費者宣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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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車拖架失竊案貨櫃車拖架失竊案貨櫃車拖架失竊案貨櫃車拖架失竊案

Theft of Container Trailers

8888.... 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向當局舉報被盜竊的貨櫃車拖架的數目，以及該

數目佔當年年底已登記貨櫃車拖架總數的百分比為何；

(二 ) 過去 3 年，每年尋回的被盜拖架的數目；及

(三 ) 當局有何措施遏止有關的盜竊罪行？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以下為本港過去 3 年有關拖架失竊案的統計數字：

年份 於運輸處

登記拖架數目

（甲）

拖架失竊

數目

（乙）

失竊率

百分比

（甲比乙）

1997 27 388 377 1.4%

1998 26 479 354 1.3%

1999 24 474 380 1.6%

(二 ) 過去 3 年，每年尋回的被盜拖架的數目如下：

年份 尋回的失竊拖架數目

1997 87

1998 23

1999 24

(三 ) 警方一向對拖架失竊的案件甚為重視，並從防止罪案宣傳、貨櫃

運輸業的教育、行動、跨部門及跨境聯絡等各方面 手，以遏止

拖架失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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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防止罪案宣傳

在防止罪案宣傳方面，警務處防止罪案科與貨櫃車場經營

商、貨櫃運輸業代表及業內的司機聯會保持密切聯繫，以提

高他們的防盜意識、向他們介紹市面售賣的保安裝置，以及

鼓勵他們加強保安措施。警方亦有與保險界會面，商討為設

有足夠保安設施的拖架車主提供保險優惠的可能性。

(b) 行動

警方在各個層面都採取積極的措施，打擊拖架失竊的罪行。

為阻嚇拖架失竊，警方在地區層面高調地巡查停車場，促使

停車場經營商加強管理。在總區方面，新界北總區的重案組

搜集關於拖架失竊的情報，以及調查所有涉及集團式盜竊汽

車的罪案。此外，警察總部的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在

邊境管制站對運貨車及貨櫃拖車進行突擊檢查；該科亦在新

界北停車場的黑點，進行檢查貨櫃車的行動。

海關現正研究設立一套車牌自動辨認系統，裝置在邊境管制

站車輛通道。此系統將於 2000 年 8 月於落馬洲邊境管制站

試驗使用。屆時，貨櫃車的車牌號碼將獲記錄下來，這將有

助解決拖架失竊的問題。海關隨後會評估系統的效用，以及

考慮在所有邊境管制站全面使用這些設施的可行性。

(c) 跨部門及跨境聯絡

警方與入境事務處及海關保持緊密聯絡，以打擊偷運貨櫃車

及拖架進入內地的罪案。警方亦與內地有關公安單位在交換

情報及交還尋回的被竊拖架方面保持緊密合作。

石油氣公共小巴計劃石油氣公共小巴計劃石油氣公共小巴計劃石油氣公共小巴計劃

LPG Light Bus Scheme

9999.... 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當局正考慮推行的石油氣小巴取代柴油小巴計

劃，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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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就石油氣公共小巴的車價與柴油公共小巴的車價作比較，以

及評估石油氣公共小巴的車價會否對推行該計劃構成障礙；若

會，當局有何對策；及

(二 ) 有否就石油氣公共小巴的營運成本與柴油公共小巴的營運成本

作比較，以及會否向公共小巴車主及司機提供優惠措施或津貼，

以鼓勵他們改用石油氣車輛？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在市場上並沒有石油氣小巴的供應。現時參與試驗計劃的石

油氣小巴乃屬原型車輛。如我們在試驗計劃完成後，決定以石油

氣小巴取代柴油小巴，當局便須為石油氣小巴釐定適當規格，而

所定的規格將會影響其售價。因此，我們在現階段未能確定車價

會否對有關計劃造成障礙。

(二 ) 試驗計劃的目的，是要確定石油氣和電動小巴在本港行車頻密的

環境下，性能是否可靠，以及收集例如耗油量、維修保養和廢氣

排放等有關數據。其間我們亦會就柴油小巴蒐集同類數據，以便

作出比較。政府將會視乎試驗計劃的結果，而定出所需採用的措

施。

部分公共部分公共部分公共部分公共租住租住租住租住屋屋屋屋 及居屋屋苑的質素欠佳及居屋屋苑的質素欠佳及居屋屋苑的質素欠佳及居屋屋苑的質素欠佳

Poor Quality of Certain PRH Estates and HOS Courts

11110000.... 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李華明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多個和諧式公共租住屋 （“屋 ”）及居者有其

屋計劃屋苑（“屋苑”）（包括平田 、慈樂 、慈正 、曉麗苑及康 苑）

的居民投訴，指屋 或屋苑雖只入伙短短 2 至 3 年，已出現樓宇走廊牆壁及

外牆紙皮石剝落、防煙門不能緊閉、走火樓梯牆壁的鋼筋外露等問題。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入伙後 5 年內即普遍出現上述問題的屋 及屋苑名稱，以及每個

屋 及屋苑的有關樓宇數目為何；

(二 ) 該等樓宇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為何；有何具體措施防止將來落成

的樓宇出現此等問題；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86

(三 ) 會否全面勘察該等屋 及屋苑的各幢樓宇，找出所有存在此等問

題的地方並妥善維修；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當局會否為入伙後 5 年內出現此等問題的屋苑，負起有關的維修

及保養責任；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出現所述問題的和諧式設計的屋 及屋苑，以及所涉及

的樓宇數目載於附件。

出現這些問題，主要涉及進行該等工程的承建商所聘用工人的技術水平

欠佳。房屋署已委聘顧問研究紙皮石剝落的問題。

在接獲投訴或得悉有問題存在時，房屋署會進行調查並安排所需的維修

工作。由於到目前所發現的問題均為次要而並不普遍，署方認為無須勘查所

有有關的屋 及屋苑內的所有樓宇。

在屋苑建成後涉及的潛在建築缺陷，承建商會承擔為期 12 年的維修責

任，而業主須負起保養及源於一般正常損耗的維修責任。

附件

在入伙後 5 年內出現問題的租住屋 及屋苑

涉及問題 屋 ／屋苑 涉及樓宇數目

外牆紙皮石剝落 嘉福

坪麗苑

興東

東欣苑

樂富

黃大仙下 (二 )

慈民

彩輝

2

1

3

2

1

2

2

1

走廊紙皮石剝落 錦豐苑

石籬 (二 )

葵芳

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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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問題 屋 ／屋苑 涉及樓宇數目

華心

小西灣

耀東

富東

裕東

興東

廣明苑

翠屏南

德田

啟田

平田

黃大仙下 (二 )

慈樂苑

慈安

秀茂坪 (三 )

梨木樹 (二 )

寶林

石蔭東

厚德 (一 )

雲漢

2

4

11

3

5

4

7

3

1

3

8

3

4

1

2

1

1

3

6

2

走火樓梯混凝土剝落 金鳳苑 6

防煙門不能緊閉 未有投訴 0

港口後勤設施及用地需求研究港口後勤設施及用地需求研究港口後勤設施及用地需求研究港口後勤設施及用地需求研究

Port Back-up Facilities and Land Requirement Study

11111.1.1.1.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在本年 2 月 23 日回答本會質詢時表示，會在

本年首季完成港口後勤設施及用地需求研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該

項研究的結論及建議為何，以及當局曾採取或將會採取甚麼措施落實有關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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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港口後勤設施及土地需求研究的綜合結論指出，劃作港

口後勤用途的土地，目前沒有嚴重短缺；中期而言，預計也不會短缺。不過，

有一些已劃作港口後勤用途的土地未為業界採用，但有某些後勤用地卻座落

於並非規劃作此用途的地點。為此，研究提出了多項建議，以改善這個錯配

情況。建議包括：

(a) 設立更完善的資訊系統，定期提供關於後勤用地供求情況的最新

資料；這個系統會與港口貨運量預測和港口發展策略檢討的最新

資料系統連接起來，以便後勤用地的供求情況能與其他預測一起

經常更新；

(b) 加強政府與業界之間已確立的溝通，以期物色更多符合業界和政

府要求的港口後勤用地；

(c) 檢討促使業界採用劃作港口後勤用地的措施；及

(d) 針對不適合作港口後勤用途的土地，加強執法行動。

上述建議的主要目的，在於改進港口後勤用地的供應和管理程序，以便

在符合本港的規劃要求下，更能滿足業界的需要，以及進一步提高本港港口

的競爭力。

研究的綜合結論已於 5 月提交港口及航運局，政府和顧問公司已考慮有

關意見，現正就落實計劃的細節進行商討。

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公屋單位的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公屋單位的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公屋單位的長者與無親屬關係人士合住公屋單位的長者

Elderly Persons Sharing PRH Unit with Unrelated Persons

11112222.... 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譚耀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與無親屬關係的人士合住公共租住屋 單位的

長者，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該等長者申請遷往一人單位的個

案，當中有多少宗獲得批准；及

(二 ) 當局有否計劃增撥資源，讓每位該等長者均獲編配入住一人單

位，從而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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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提出有關申請及申請獲得批准的個案數字如下：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

申請調遷的個案數目 306 371 395

獲准調遷的個案數目 40 48 68

並非所有高齡人士都希望獨居。很多高齡人士為了日後能彼此互相照

顧，會申請共同租住公屋單位。如高齡租戶申請分戶或遷往其他公屋單位，

當局會根據現行政策，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擴建南丫島發電廠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擴建南丫島發電廠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擴建南丫島發電廠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擴建南丫島發電廠

Extension of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s Lamma Power Station

13.13.13.13.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has
accepted in principle the extension of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s
(HEC's) Lamma Power Station to cater for additional generation facilities which
will be fuelled by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supplied by a LNG Terminal to be
built in Shenzhen.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the increased level of works now being undertaken at the
Lamma Power Station is part of the reclamation and site formation
work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facilities;

(b) of the assurances the Government has obtained in respect of the
completion date of the LNG Terminal in Shenzhen in order to tie in
with the scheduled opening date of the new generation facilities;

(c) how an adequate supply of electricity in the HEC's service area in
2004 can be ensured in the event of a failure in the supply of LNG
and the HEC cannot fall back on the use of light gas oil as an
alternative fuel due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iderations;

(d) whether it has learnt from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that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Government's approval
of the HEC's proposal would facilitate the financing of the LNG
Terminal in Shenzhe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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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whether the capital costs of reclamation and site formation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profits under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 (SCA) entered with the HEC; if so, of the mechanism in
place to prevent an excessive generation capacity resulting in an
overcharge of basic tariff on customers?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a) The works now being undertaken at the Lamma Power Station are
not part of the reclamation and site formation works for the new
generation facilities of the HEC.  They rela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jetty facilities due to the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existing power station.

(b) The HEC has signed a Letter of Intent with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over the purchase of LNG from the proposed LNG
Terminal in Shenzhen.  It has assured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a
long-term reliable supply of gas would be secured to meet the
commissioning of the new generation plant in 2004.  In addition,
our independent consultants have assessed the HEC's system
reliability under different gas disruption scenarios.  They have
concluded that the HEC's system reliability w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emporary non-availability of gas because the new combined cycle
unit would be able to fall back on light gas oil, and there are
adequate local storage of light gas oil and reserve arrangement in
place in the HEC's system.

(c) The use of light gas oil by the generation units at the Lamma
Extension as a contingency has been addressed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study for the project.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air quality impacts would be within the relevant Air
Quality Objectives if upon full development of the Lamma
Extension, all six generation units are required to be fuelled by light
gas oil as a result of gas disruption.  In case the first generation unit
at the Lamma Extension has to be temporarily fired by light gas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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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4, this would be subject to a further EIA study.  However,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should be less since the
consumption of light gas oil in such circumstances would likely be
much lower than the contingencies addressed in the completed EIA
study.

(d)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not indicated to us that the financing
of the LNG Terminal in Shenzhen hinges on the SAR Government's
approval of the HEC's proposal.

(e) According to the SCA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HEC, the
site formation cost will be captured in the SCA accounts and
shareholders will be entitled to earn a return on i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 of consumers, we have agreed with the HEC an
arrangement whereby shareholders will not obtain return on pre-
mature site formation works and that consumers will not be worse
off if site formation works are required later than planned.  With
this arrangement, consumers are protected against pre-mature site
formation works that might arise from a lower than expected growth
in dem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enjoy security of electricity supply
afforded by timely advance planning of additional generation
capacity.

The above safeguard is in addition to a number of others already
introduced.  These include improvements made to the forecasting
arrangements, the arrangement to approve additional generation
capacity on an in-principle and unit-by-unit basis rather than as a
series of units, the requirement for power companies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for procurement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additional
generation unit only after a review of the latest demand forecas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chanism for dealing
with excess capacity on commissioning whereby part of the
investment will not provide a return to shar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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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的結核病的結核病的結核病的診治診治診治診治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11114444....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結核病的診治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內呈報的結核病個案當中，確定為由具有抗藥性的結核

菌引起的病症的百分比；該等結核病症在治療過程、治療費用及

治癒率方面，與一般結核病的比較為何；

(二 ) 過去 3 年，結核病病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拒絕繼續接受治療的個案

的百分比及其原因為何，以及病人中斷治療對結核病的傳播有何

影響；及

(三 ) 當局會否加強宣傳，以提高市民對結核病的成因及治療的認識？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生署的胸肺科診所處理全港約 80%的結核病個案。根據其收集

的數據顯示，在過去 3 年具多重耐藥性的結核病例的百分比分別

為：

年份 多重耐藥性結核病百分比 (%)

1997 3.1

1998 1.1

1999 1.6

一般的結核病，整個療程為期約 6 個月，藥物費用大約為 600 元。

其中大約 85%的個案已治癒。

至於多重耐藥性的結核病，整個療程則超過 12 個月，藥物費用

可達 1 萬至 2 萬元。治癒的成功率亦較一般的個案低約 20%。

(二 ) 近年在接受治療期間流失的結核病病人大約為 7%左右。病人未能

完成整個療程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療程需時甚長、抗結核病藥

物引起的副作用，以及病人因病徵改善而誤以為已經病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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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不遺餘力嘗試接觸這些失訪的病人，並游說和協助他們繼

續接受治療。失訪的結核病病人須承受不能痊癒、引致耐藥性結

核病、結核病復發，以及於復發後散播結核病予他人的風險。由

於失訪病人可能在不同的患病階段，而他們曾接受治療的時間長

短不一，所以結核病復發的可能性會因人而異。舉一個有關結核

病療程研究為例，有關病人的唾液未能於顯微鏡檢查時發現結核

病細菌，但卻在培養細菌檢查時證實帶菌。該研究顯示曾服藥兩

個月的病人， 32%會在 5 年內結核病復發；而那些曾服藥 3 個月

的病人，則有 13%會在同期復發。

(三 ) 生署定期透過傳媒、健康講座、單張及海報推行有關結核病成

因及治療的健康教育。例如：在每年的世界防癆日（ 3 月 24 日），

生署與醫院管理局及香港防癆心臟及胸病協會合作舉辦大型

健康教育展覽，以提高市民對結核病、其預防和治療過程的認

識。在來年， 生署會積極加強這些健康推廣活動。

幼稚園參幼稚園參幼稚園參幼稚園參與與與與幼稚園資助計劃幼稚園資助計劃幼稚園資助計劃幼稚園資助計劃

Participation of Kindergartens in Kindergarten Subsidy Scheme

11115555.... 曾鈺成曾鈺成曾鈺成曾鈺成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就幼稚園參與幼稚園資助計劃事宜，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現時已加入該項資助計劃的幼稚園數目及百分比為何；

(二 ) 過去兩個學年，每年有多少所幼稚園加入或退出該項計劃；及

(三 ) 有何措施鼓勵非牟利幼稚園加入該項計劃？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全港共有 769 所幼稚園，其中 470 所為非牟利幼稚園。幼稚

園資助計劃只供非牟利幼稚園參加，截至 1999 年 10 月為止，已

參加幼稚園資助計劃的幼稚園共有 286 所，約佔全港非牟利幼稚

園數目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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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 1998-99 及 1999-2000 學年，每年加入及退出幼稚園資助計劃

的非牟利幼稚園數目如下：

加入資助計劃 退出資助計劃 *

1998-1999 學年 24 3

1999-2000 學年 15 2

*　包括 4 所因結束或停辦而離開資助計劃的幼稚園

(三 ) 幼稚園資助計劃自 1995-96 學年成立至今，參加的幼稚園數目已

由 236 所增至現時的 286 所，增幅約為 21%。政府在 1997-98 學

年檢討資助計劃，並聽取了業界的意見，由 1998-99 學年開始，

推行改善措施，以吸引更多幼稚園加入。我們把資助額的發放基

準由學生人數改為班級數目，以增加資助額的穩定性。此外，政

府規定幼稚園在 1997-98 學年時聘有 40%的合格幼師，在 1999-

2000 學年時有 50%的合格幼師，而在 2000-01 學年時有 60%的合

格幼師。為鼓勵幼稚園較規定為早聘用更多合格幼師，我們為聘

用合格幼師的人數較規定為高的幼稚園提供較高的資助額。

教育署亦簡化了資助計劃的行政手續。例如，已加入計劃的幼稚

園，無須每年重新申請，便可繼續獲得資助。

在修訂計劃實施後，參加的幼稚園數目由 252 所增至 286 所，增

幅約為 13.5%。政府已承諾在 2000-01 學年對資助計劃進行另一

次檢討，以評估計劃的成效。

香港的競爭力香港的競爭力香港的競爭力香港的競爭力

Competitiveness of Hong Kong

11116666.... 馮志堅馮志堅馮志堅馮志堅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香港在國際管理學院於本年 4 月發表的全球

競爭力報告中，名列第十四位，排名較去年下降了 7 位。有學者指出，排名

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本港政府缺乏一個清晰的目標。另一方面，上月出版的《經

濟學人》也將香港由去年的全球最佳營商環境排名降至第六位。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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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有否研究本港的競爭力是否正在下降；若有，詳情為何；

(二 ) 當局會否加強宣傳推廣工作，使投資者明確認識香港未來的商業

發展趨勢；及

(三 ) 就外國組織及刊物相繼把本港的競爭力及營商環境排名降低的

問題，當局有何對策？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香港被廣泛認為是區內其中一個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世界經

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評定香港為世界第三最具競爭力

的經濟體系，美國傳統基金 (Heritage Foundation)及加拿大的弗雷

澤學院 (Fraser Institute)均認為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

我們亦注意到另外一些國際組織近來對香港的評級有所下降。原

因主要有三：

(1) 其中一些組織 重短期的經濟表現。受到東南亞金融風暴影

響，香港經濟在過去一、兩年有所放緩，排名自然下降。但

隨 經濟逐漸復甦，相信未來香港的排名將可回升。

(2) 另一些機構則擔心回歸後香港的政治環境及法治精神會有

改變，事實已證明這些擔心是不必要的。

(3) 外國組織及刊物因其 重點及分析模式不同，對不同經濟體

系的競爭力往往有不同的分析結果及排名。

我們認為沒有事實證明香港的競爭力正在下降。事實上，香港持

續的競爭力令我們繼續扮演 重要的國際及區域角色。例如：

─ 香港是世界第十大貿易實體（若歐盟被視為一個實體，香港

的排名便是第六位）及世界第十大服務輸出經濟體系。本港

商品貿易繼 1999 年第四季錄得可觀增長後，今年首 4 個月

增長更為加速，升幅達 20.1%。香港出口大幅增加，除了因

為全球需求強勁以外，本地成本持續調整，以及東南亞貨幣

反彈，令香港在價格方面的競爭力續有改善也是相關的因

素。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96

─ 香港是全球第九大銀行中心（以對外交易計）和第七大外匯

交易市場，並擁有亞洲第二大股票市場。

─ 香港是世界最繁忙的貨櫃港。以國際貨物吞吐量計，香港的

機場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以國際乘客量計，排名則為第

五。

─ 香港吸引的外資總額為亞洲第二大，僅次於中國內地。

(二 ) 多年來，特區政府一直透過不同途徑，向投資者介紹香港的商業

發展情況和優勢，例如：

(i) 特區政府高級官員經常透過外訪，與當地商界接觸，介紹香

港的最新發展和香港可為投資者帶來的商機；

(ii) 特區政府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一向與當地商界保持緊密

聯繫，致力向他們介紹香港的商業發展趨勢、投資環境和政

府的商貿政策，以促進外來投資及兩地經貿往來；

(iii) 工業署推行各項促進投資活動，例如公司探訪、展覽會和研

討會，向準投資者介紹本港的投資環境和協助他們來港投

資；

(iv) 香港貿易發展局經常在海外舉辦高層次的商業研討會，巡迴

展覽會和安排代表接受傳媒訪問。例如該局今年將於歐洲和

美國舉辦商務會議，向外國商界介紹亞洲經濟復甦及中國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後香港的新商機；

(v) 特區政府每年邀請不同國家的工商政界人士來港訪問，讓他

們親身和更深入地瞭解香港的最新發展；及

(vi) 政府各政策局及部門均已建立互聯網網頁，提供便捷途徑，

讓海外人士取得本港主要的經濟數據和在本港投資的資

料。

展望未來，政府會加強宣傳工作，使投資者更清楚瞭解香港所能

提供的商業發展機會。我們將於本年 7 月 1 日成立投資推廣署，

專責引進外資。該署會採取積極進取的市場推廣策略，吸引企業

來港投資。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97

此外，政府亦已聘請國際顧問公司，為香港在國際上重新定位提

供意見。政府會詳細研究顧問提出的建議並落實執行，以強化本

港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

(三 ) 正如上文所述，外國組織及刊物因 重點及取向不同而往往有不

同的分析結果。儘管如此，特區政府會繼續與世界主要的評分機

構、智囊及刊物主管和編輯保持聯絡，發放特區的經濟數據及其

他資料，讓他們掌握特區的最新發展，以作出中肯的評估。

對內方面，特區政府在經貿政策上會繼續持守低稅率、自由貿

易、信息流通及法治精神，並在這些政策的基石上，改善我們的

硬件（基礎設施）及軟件（人力水平及制度配套），以提升本港

的競爭能力，完善本港的營商環境。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成成成成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

Developing Hong Kong into a World Class Design and Fashion Centre

11117777....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行政長官於 1998 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香港成為

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的施政方針。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當局曾

採取甚麼具體措施及推行了甚麼計劃，以落實上述施政方針，以及該等措施

及計劃的進展及成效為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在業界多年的努力耕耘下，近年本港設計師的產品及意

念已達到國際水平。本地時裝設計師的作品，在國際市場亦已成功佔上一席

位。這提供了良好的根基，讓香港發展為世界一流的設計和時裝中心。我們

為此正積極進行的工作包括：

(1) 透過於去年 3 月成立的創新及科技基金，資助大專院校、工商業支

援機構、非牟利組織及個別公司進行有助提升本港整體設計水平的

項目及有關的教育宣傳工作；

(2) 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已制訂了一套全面的計劃，把香港

的優質時裝及設計推介至全世界。貿發局的主要推廣工作包括在

歐、美、亞洲等主要市場參與或舉辦時裝節及設計展，從而把香港

的品牌及設計師引薦給當地著名的買辦及業者，宣揚香港作為區內

設計中心的地位。明年 3 月貿發局更會首次安排多名著名意大利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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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訪港，藉此鼓勵世界頂尖兒設計家與本港同業合作，進一步提

升本地設計在國際上的地位；

(3) 繼續努力協助業界拓闊市場，清除貿易障礙，確保香港的出口產品

在海外市場不會受到歧視性的待遇，從而爭取最大的貿易空間，推

動時裝及成衣出口。此外，我們會繼續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堅決維持

貿易自由化，爭取入口國切實執行紡織品及成衣協議；及

(4) 致力利用電子技術加快及簡化貿易文件的處理，以配合電子商貿的

普遍應用，以及提高業界的效率。

配合業界的創新精神及進取的企業本色，我們相信上述措施會加速香港

成為世界的原創設計及時裝發展的重鎮。

制訂制訂制訂制訂新的新的新的新的電力供應市場規管架構電力供應市場規管架構電力供應市場規管架構電力供應市場規管架構

Formulating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Power Supply Market

18.18.18.18.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having regard to th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objectiv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ormulating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power supply market,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its present vision of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upon the expiry in
2008 of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enter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respectively; the steps it
has taken or will take to design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such a new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the technical support such a department
will receive;

(b) whether it will adopt an energy policy to include greenhouse gas
limits and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renewable energy; if so, of the
timing for doing so; and

(c) whether and when the costs of pollution, such as health remedy costs,
damage of acid rains to crops and forests, climate change costs,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considering the feasibility and financial
viability of various options for meeting Hong Kong's power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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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Madam President,

(a) Recognizing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trend and that a number of
long-term issues will need to be addressed in future, the Government
has commissioned a consultancy study on interconnec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electricity supply sector in Hong Kong.  We have
briefed the Panel on Economic Services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nd sought public comments on the study report.  We see increased
interconnection, not just between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but also
with mainland China, as the logical way forward for the longer term.
However, to ensure reliability of supply, we need to sort out a
number of engineering and planning issues first.  Since the
consultancy study completed is only an initial feasibility study, we
have made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detailed studies on the routing and
timing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terconnectors as well as the
planning criteria for our electric systems under an increased
interconnection scenario.  These further studies would start in a few
months' time and, if 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 we expect
them to be completed in the latter half of 2001.

In parallel, we are examin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electricity
market in other places with a view to identifying practicable options
for Hong Kong in future.  We will need to study the
complementary regulatory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for increased
interconnection.  We are also liaising with mainland authorities
regarding market and regulatory reforms in the Mainland with a
view to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and scope for the supply of
electricity, particularly that generated by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from the Mainland to Hong Kong.  We see the
importance of coming to an early view on the post-2008 regime and
we hope to map out the broad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electricity sector before the next interim review of the
Scheme of Control Agreements scheduled for 2003 .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also be commissioning a consultancy study
on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s of renewable energy in Hong Kong.
The study will examine, among other things,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renew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the potential for local
applications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and will try to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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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means to get the power companies to supply a proportion
of power from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In taking forward the above tasks, the Economic Services Bureau
and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EMSD)
will consult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ther relevant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Bureau (EFB)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nd seek outside
assistance and support as necessary.  The mode and resources will
be kept under review in the light of developments.

(b) The objectives of our energy policy are to ensure that the energy
needs of the community are met efficiently, safely and at reasonable
prices, and to minimiz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efficient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energy.
Power-related projects are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and designated
projec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to
address any environmental concerns before they could proceed.  In
addition, minimiz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exploring
renewable energy have always featured in our consideration of
energy matters.  For example, we have introduced natural gas for
new power generation facilities since 1996 and drawn up with the
two power companies programmes for promoting demand side
managemen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commissioned a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Control Study and is about to commission another
consultancy study on renewable energy.  Whether, and if so how,
greenhouse gas limits should be set and incentives given to
renewable energy w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light of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ies.

(c) The EFB has advised that it is impracticable to assess the costs of
pollution in a project as there are a lot of uncertainties in such
assessments.  Nonetheless, proponents of designated projects,
including power-related projec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under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dinance.  Such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would
address any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appropriate mitigation
measures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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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就就就癌症及嚴重疾病癌症及嚴重疾病癌症及嚴重疾病癌症及嚴重疾病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統計統計統計統計

Statistical Surveys on Cancer and Serious Diseases

11119999....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 生福利局局長於去年 3 月 24 日立法會會議上答

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當局只能提供截至 1994 年本港各類癌症的數字。就

各類癌症及嚴重疾病進行統計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當局未能完成整理最近數年的各類癌症的統計資料，當局如

何確定本港癌症的最新趨勢及研究市民的生活習慣與癌症發病

率的關係，以及在向市民宣傳預防癌症的工作上有否因而遇到困

難；

(二 ) 在已完成資料整理的最近 3 年內，每年的新症個案數字為何；以

及這些數字有否顯示結腸癌及乳癌的發病年齡漸趨年輕化；

(三 ) 根據當局獲悉的癌症個案初步統計資料，過去 3 年，肺癌、肝癌

及鼻咽癌在本港的發病率與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省、加拿大及美國

洛杉磯的發病率比較為何；及

(四 ) 當局用以統計癌症及其他嚴重疾病新個案的方法及整理統計資

料所需時間有否不同；若有不同，詳情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由於患上癌症直至發病往往歷時多年，所有癌症流行病學的主要

研究都須憑藉數以十年計的發病數據，以評估癌症的趨勢和致病

的可能原因；因此，為期數年的癌症數據並不足以分析癌症的趨

勢。在眾多致癌原因中，生活習慣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基於上述

理由，要相隔一段時間才能整理好最新的癌症發病資料，並不影

響我們分析香港在過去 10 年癌症發病的趨勢。我們現有的癌症

發病資料庫應已備存足夠數據，供進一步研究香港市民生活習慣

與癌症發病率的關係。至於要相隔一段時間才能整理好有關數

據，亦不會影響健康教育和預防疾病計劃的推行。

(二 ) 我們現有的癌症發病最新數據，是截至 1996 年為止。在 1994、

1995 和 1996 年診斷為癌症的新症個案分別有 17 974 、 18 297

和 19 344 宗。附表一列載詳細的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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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上文答覆第 (一 )項中所解釋，單單研究近年的癌症數據並

不足以確定癌症的趨勢。因此，我們參考了 1977 至 1996 年（即

合共 20 年）的癌症發病數據，作出以下分析。發現結腸癌發病

率在 50 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有較顯著的升幅。至於婦女罹

患乳癌方面，根據按年齡劃分的平均發病率數字，在 30 至 39 歲

的年齡組別中，發病率由 1977 至 81 年的每 10 萬人 22.4 宗，上

升至 1992 至 96 年的每 10 萬人 30.7 宗（升幅為 37%）；在 40

至 49 歲的年齡組別中，發病率由每 10 萬人 54 宗上升至每 10 萬

人 85 宗（升幅為 57%）；在 70 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中，發病率

則由每 10 萬人 115.4 宗上升至每 10 萬人 136.89 宗（升幅為

19%）。上述數宇顯示，過去 20 年間，乳癌的發病率在較年輕的

婦女組別中增幅較大。

(三 ) 有關 1994 至 96 年肺癌、肝癌及鼻咽癌在香港的發病率和肺癌在

加拿大的發病率的數字，載於附表二。在 1994 至 96 年期間，肺

癌在加拿大的發病率較香港為低。我們沒有在 1994 至 96 年期間

肝癌及鼻咽癌在加拿大的發病率數字，以及肺癌、肝癌和鼻咽癌

在澳洲新南威爾斯省和美國洛杉磯的發病率數字，但應注意的是

肝癌和鼻咽癌在香港較為普遍。

(四 ) 香港癌病資料統計中心遵照國際癌症註冊協會的標準和程序，收

集香港癌症發病率的統計數據。該中心負責整理從公營和私營醫

院搜集得來的癌症發病資料，以及由私家醫生主動提交的報告。

每年，該中心須從超過 14 萬宗癌症個案中（包括經診斷的舊個

案），識別真正的新個案。核實過程包括翻查歷年來已整理的數

據，從中把舊個案濾除；把從不同途徑所得有關同一病人的重複

數據剔除；以及通過核對病人的年齡與出生日期、性別與患癌部

位、患癌部位與病理診斷，以確定數據的準確性。由於核實數據

的程序十分繁複，本港的癌病資料統計中心與其他地區的癌病資

料統計中心一樣，最快需 2 至 3 年才可確定某一年的癌症發病統

計資料。統計嚴重疾病發病率的方法基本相同。儘管用於核實和

整理每宗新個案資料的時間應該大致相同，但鑒於有待分析的數

據的複雜程度不同，各宗個案所需時間也許略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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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各類癌症的新症數字

（ 1994 至 1996 年）

新個案數字

癌症種類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肺癌 3 726 3 616 3 750

肝癌 1 707 1 589 1 738

結腸癌 1 658 1 710 1 786

乳癌 1 273 1 352 1 542

鼻咽癌 1 127 1 136 1 177

胃癌 962 946 1 017

直腸癌 889 943 1 078

食道癌 553 533 515

膀胱癌 526 581 559

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482 494 537

其他 5 071 5 367 5 645

總計 17 974 18 267 19 344

資料來源：

醫院管理局癌病資料統計中心

附表二

肺癌、肝癌和鼻咽癌在香港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

及肺癌在加拿大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

（ 1994 至 1996 年）

每 10 萬人的年齡標準化發病率

香港 加拿大

肺癌 肝癌 鼻咽癌 肺癌

年份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1994 104.0 42.5 49.0 13.6 26.7 10.5 86.7 39.6

1995 97.8 39.3 42.5 14.0 26.3 9.9 83.6 40.4

1996 97.0 39.6 46.2 13.2 26.2 9.9 84.6* 42.5*

*　估計發病率

資料來源：

1.醫院管理局癌病資料統計中心

2.加拿大國家癌病中心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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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管弦樂團的財政管理香港管弦樂團的財政管理香港管弦樂團的財政管理香港管弦樂團的財政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Hong Kong Philharmonic Orchestra

20202020.... 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何秀蘭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受公帑資助的香港管弦樂團（“港樂”）的財

政管理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過去 3 年，港樂每年的收入及開支總額分別為何，並請按收入類

別（包括政府資助和其他收入）和開支類別分項列出有關的款額；

(二 ) 自去年港樂與環球音樂網絡簽署合約，出售港樂演出及錄音製品

的版權以來，從該項安排獲得的有關收益為何；及

(三 ) 自上述合約生效以來，港樂邀請了多少名港外音樂家來港與其合

作演出，並在留港期間為環球音樂網絡進行錄製音樂作品工作，

以及港樂與環球音樂網絡如何攤分有關費用（包括機票、酒店住

宿費用及酬金）？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本人現根據港樂提供的資料，答覆何秀蘭議員的質

詢如下：

(一 ) 過去 3 年，港樂每年的收入及開支總額的詳細分目如下：

收入

1997-98

港幣

(元 )

1998-99

港幣

(元 )

1999-2000(註 )

港幣

(元 )

臨時市政局 (至 1999年

12月 31日止 )／

民政事務局 (自 2000年

1月 1日起 )的現金資助

63,731,679 67,438,022 62,865,341

演出收入 17,092,692 15,550,632 20,109,572

銀行利息收入 1,915,480 2,174,870 1,201,854

贊助和籌款收入 2,273,852 1,347,321 1,816,845

錄音收入 1,046,354 1,116,905 121,087

廣告收入 471,410 298,202 402,028

其他收入 51,489 116,316 70,367

總計 86,582,956 88,042,268 86,587,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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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1997-98

港幣

(元 )

1998-99

港幣

(元 )

1999-2000(註 )

港幣

(元 )

樂師薪酬及福利 51,888,084 54,836,563 55,963,125

音樂總監及客席

指揮家酬金

5,356,303 6,453,699 6,411,422

客席演奏家酬金 3,877,565 4,653,880 5,463,443

其他音樂會支出 3,566,395 3,464,808 3,442,995

推廣及宣傳費 5,212,161 5,054,496 6,319,121

行政及其他支出 12,198,488 12,872,011 12,740,623

總計 82,098,996 87,335,457 90,340,729

註：1999-2000 年財政年度的數字，或須根據該年度的最終審計

結果予以調整。

(二 ) 港樂與環球音樂網絡 (Global Music Network)是按個別項目訂立

合約的。自 1998 年 3 月 12 日以來，已簽署 6 份合約。所有錄音

至今仍未被製成可出售的產品，即雷射唱片，以及客戶可在互聯

網下載及付費收聽的錄音。預計在不久的將來，這些作品便會在

市場推出。

港樂將會就錄音室錄製的音樂作品收取銷售價的 10%，以及就現

場音樂會的錄音收取 5%，作為版權費。此版權費根據出售雷射唱

片、客戶在網上下載及付費收聽等收益計算。至目前為止，環球

音樂網絡已向港樂預先支付了 22,500 英鎊（相等於港幣 277,070

元）的版權費和 816,456 港元的錄音費。

(三 ) 自 1998 年 3 月以來，港樂共聘請了 130 位客席演出者，其中為

環球音樂網絡製作音樂會錄音的佔 18 位。這 18 位演出者的音樂

會演出酬金、機票及與表演有關的酒店住宿費用，皆由港樂或贊

助人支付；至於錄音費用，則由環球音樂網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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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June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的主席吳靄儀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 make the following report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1999.

The Bill proposes to repeal section 27 of the Ordinance to remove the
existing privileges of admission to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Bar
Association) conferred on barristers and advocates in Engl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Scotland, as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our general obligations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which require admission criteria to be
objective, reasonable, non-discriminatory and standards-based.

Under the proposed admission mechanism, the court may admit a person
to be a barrister if he is considered to be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and has complied
with the genera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including passing any required
examinations and paying any required fee, as prescribed by the Bar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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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support the proposal in principle.  However,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effect of the change on United Kingdom law students who
would be seeking admission to the Bar under the existing rout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by delaying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ection relating to the new admission criteria to a date not
earlier than 1 November 2001.  Members do not find this acceptable.  Firstly,
the delay to November 2001 will not exempt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enrolled
in leg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before the enactment of the Bill.  Many
of these are Hong Kong students intending to come back to practise.  It is unfair
to them to frustrate their purpose.  Inquiries with the law school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have revealed that no allowance has been made
regarding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w (PCLL) places to cater for the
increase of law graduates returning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t present,
while a local law graduate is practically assured of a place in the PCLL course, a
law graduate from an overseas university has to face tough competition.  This is
both unfair and undesirable.

The Bills Committee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exemption should be extended
to all students who are enrolled or registered or have been offered a place in a
course of leg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 at the time of enactment of the
Bill.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he same arrangement should apply to those
pursuing an external course of studies in Hong Kong offered by an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Secondly, members prefer express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to simply
delaying the date of commencement.  Students planning on a career in law and
their families should be able to see from the legislation itself exactly where they
stand a couple of years down the road.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introduce amendments to defer the
deadline for seeking admission as barristers to 31 December 2004, and to make
express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reflecting this.  Under this revised proposal, the
existing route will be preserved up to that date.  This means that law students
commencing legal studies no later than the academic year 2000-01 will benefit.
But the existing route will be preserved for them only until 31 December 2004.

Members have noted that the existing section 27A of the Ordinance may
not be GATS compliant for the same reason which applied to sectio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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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7A was enacted in 1989.  It allows lawyers from specific
jurisdictions listed in Schedule 1 of the Ordinance and employed as Government
Counsel to be admitted as barristers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s.  Such
admissions are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four a year, and any person so admitted
must start private practice within 12 months.  The Schedule 1 jurisdictions are
Australia, Canada excluding Quebec, New Zealand,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Zimbabwe and Singapore.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hat section 27A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GATS.

To address the Bills Committee's concern,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hat
section 27A should be repealed.  However, some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s
should be provided to preserve the accrued rights of those counsel 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o will have satisfied the criteria for admission under
that section by 1 November 2001.  Application for admission can be made at
any time in the future, subject to the quota of four admissions in any period of 12
months.  Members have been assured that the proposed arrangements are the
result of thorough consultation with all affected persons, and have their support
as well as the support of the Bar Association.

I shall now turn to two major proposals relating to solicitors.

One proposal is for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Law Society) to
appoint a prosecutor to summon not only members of the Law Society and their
employees, but also any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able to assist in a suspected
disciplinary offence for questioning at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for the purpose of
deciding whether a charge should be brought.  Under the existing Ordinance, an
inspector may be appointed to assist the Law Society in verifying compliance by
a solicitor, a foreign lawyer, a trainee solicitor or an employee of a solicitor or
foreign lawyer,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disciplinary steps should be taken.  He
may only question the above mentioned persons or someone purported to be one
of them, and require such persons to produce certain documents for inspection.

Members have queried the effect and appropriateness of appointing
prosecutors and giving them the power to "summon" for questioning persons
other than members of the Law Society and their employees at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Only the Disciplinary Tribunal itself can have the power to summon
witnesses and require them to answer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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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regard to members' views and after consultation with the Law
Society,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withdraw the proposal, and instead,
extend the authority of the inspector appointed by the Law Society.  The
inspector may question other persons upon authoriz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he
Law Society, but has no authority to compel them to answer him.

The Bill also proposes that the Law Society be given the right to appeal
against a finding of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The Law Society has explained that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is
appointed by the Chief Justice and is independent of the Law Society.  Several
decisions made by the Tribunal within the past 12 months or so have caused
concern to the Council of the Law Society because they appear to have been
"perverse".  Some examples were provided to members.  It is the Law
Society's view that these decisions did not do justice to the complainants or meet
the public interest.

Members note that none of the 27 other professional bodies in Hong Kong
has such a right of appeal.  They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justification for
departure from the existing general practice, and potential unfairness to lawyers
in terms of costs and prejudice.  However, members also noted that the Law
Society of England and Wales and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in Northern
Territory of Australia, New South Wales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may
appeal against an order or a decision of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ary boards.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 about the proposal, the Law Society has
conceded that the proposed right of appeal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leave of the
Court of Appeal.  After consider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greed to
support the revised proposal.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lso considered and discussed a number of
proposals under the Bill which aim at clarifying ambiguities in the existing
Ordinance and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move a number of amend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views of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All of them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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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subject to th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t the Committee stage,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the Bill.

MR AMBROSE LAU: Madam President, both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I have concerns over the proposed section 31C of the Bill under which the
category of "employed barristers" will be created.  Our concern is that whilst
the Bill prohibits the employed barristers from giving instructions to a barrister
in private practice other than for seeking a legal opinion, no such prohibition
exists against the barristers in private practice.  So far as I am aware, there is
currently no professional duty contained in the Bar Code of Conduct to require a
barrister in private practice to satisfy oneself that the employed barrister from
whom one accepts instructions is not in breach of the proposed section 31C or
other provisions of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

There are provisions in the Bar Code of Conduct permitting direct access
by other professions to the private bar.  However,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Bar Association) places the onus for enforcing compliance with
those rules solely on the other professional bodies.  The Bar Association
maintains that "the Bar's rules regulating direct professional access cannot cater
for direct instructions by employed barristers".  Thus, it appears that the Bar
Association has no proposal to regulate this activity and no procedure for doing
so.  In view of the aforesaid, I hop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in due course,
review whether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relating to "employed barristers" are
effectively enforced.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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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如果沒有，我會請律政司司長發言答辯。在律政司司長答辯後，

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SECRETARY FOR JUSTICE: Mr Deputy, as I explained when I introduced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199 into this Council in June 1999,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make improvements to the law relating both to solicitors
and barrister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ill, the Bills Committee, chaired by the
Honourable Miss Margaret NG, has examined the clauses of the Bill thoroughly
and made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Law Society) and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Bar Association) have also been invited to attend some of the Bills
Committee meetings to present their views on the issues.  I am most grateful to
the Chairman and to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namely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and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helpful contributions.
Some changes to the Bill have been proposed and agreed.  As a result, I will be
moving a number of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later this afternoon.  For the
moment, I will give a brief outline of the more important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Clause 3 (Appointment and powers of a prosecutor)

It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that the Law Society should be empowered to
appoint a new category of officers called "prosecutors", who would be qualified
as lawyer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or as solicitors in Hong Kong.  Such
"prosecutors" would assist the Law Society Council in the gathering of evidence
in respect of a matter the Council is considering for the purpose of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it sh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Tribunal Convenor of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Panel.  A "prosecutor" would be empowered to summon
persons who may assist the Council to appear before him for the purpose of
answering questions put by him.  Non-compliance by a person so summoned
would not, however, attract any penalty.

The proposal was made with the intention of enabling the Law Society
Council to proceed more expeditiously with complaints of misconduct made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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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o ensure that only substantive cases would be referred to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This would ensure that deserving and substantiated
cases are proceeded with expeditiously, whilst avoiding unnecessary costs for all
parties concerned over unsubstantiated cases.

After careful discussion amongst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aw Society, it was decided that "inspectors," who are
currently provided for under section 8AA of the Ordinance, should be entrusted
with the task instead of the proposed "prosecutors".  Under the current law,
inspectors can only question a person who acts or purports to act as an employee
of a solicitor in the premises of any court or place of lawful detention.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additional task, an inspector will now be empowered, where
authorized by the Council, to question at any place any person whom the
inspector considers may be able to assist the Council.

Clause 5 (Appeal and saving against orders of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Two other agreed amendments relate to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Under section 13 of the Ordinance, a solicitor is entitled to appeal
against an order made against him by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The
Bill proposes that the Law Society Council should also have a right to appeal
against an order of the Tribunal where it is found appropriate to do so.  After
thorough discussion amongst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Law Socie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it was agreed that such a right should be subject to leave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With such a requirement, the Law Society would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protect the public and maintain public confidence in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nd members of the Law Society would be assured that
they would not be involved in appeal proceedings unnecessarily.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Law Societies in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also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against
the orders of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ary bodies.

Clause 6 (Publication of findings of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Clause 6 of the Bill expressly provides for the Law Society to publish a
summary of the findings and orders of the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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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me of the solicitor convicted of an offence, unless the Tribunal orders
otherwis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will be moved to make it clear that a
solicitor has a right to apply to the Tribunal for an order to the effect that the
findings should not be so published.

Clause 7 (Power of the Court to admit barristers)

A number of proposed amendments relate to the power of the court to
admit barristers.  Under the current section 27 of the Ordinance, subject to
specific residency requirements, a person who has been called to the Bar in
England or Northern Ireland, or who has been admitted as an advocate in
Scotland, can be admitted to practise as a barrister in Hong Kong.  The
provisions are not applicable to lawyers from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constitute
special privileges.

Clause 7 of the Bill removes these privileges and enables the court to admit
any person to be a barrister if he or she is considered to be a fit and proper
person and has complied with the specified requirements.

All foreign lawyers who seek admission to practise as barristers in Hong
Kong will have to sit and pass examinations to be set by the Bar Association.

Time is required to put the examination mechanism in place and so it has
been agreed that the proposed repeal and replacement should not come into
operation until a date to be appointed by myself, which is not to be earlier than 1
November 2001.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27 also provides that a foreign lawyer may be
admitted as a barrister for the purpose of any particular case or cases, provided
that certain requirements are satisfied.  After thorough discussion, it was agreed
that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be moved to provide an additional
requirement that the foreign lawyer must have substantial experience in advocacy
in a court.

New clause 7A (in relation to repeal of section 27A); new clauses 17 to 23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for repeal of sections 27 and 27A)

Various other issues aro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posed repeal of
section 27.  The first is the effect that the repeal would have 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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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ho are pursuing a law course provided b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Kingdom.

As I have said, the proposed repeal of section 27 was intended to come
into operation on a day to be appointed by me, which sh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1
November 2001.  No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were originally intended.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expressed concern that only those Hong
Kong students who were already in the third year of a United Kingdom law
degree when this Bill was gazetted would be able to seek admission as barristers
in Hong Kong under the existing section 27 before it is repealed.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is would be unfair to those in junior years who also have
embarked on the United Kingdom law cour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they
could rely on their United Kingdom qualifications to seek admission in Hong
Kong.

The issues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and considered by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ar Association, and it has been
agreed that the existing section 27 should continue to apply to those who have
started their first year in or before September 2000.  This approach ha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by the time the Bill is enacted, students may have
already been offered a place or enroll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legal studies, and
it would be too late for them to change plans if they want to commence their
academic year in September 2000.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e existing route to
admission, however, these students will have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become
qualifi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eek admission in Hong Kong on or before
31 December 2004.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will be moved to introduce
a new section 74C to the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this situation.

Another issue related to the repeal of section 27 concerns counsel
employ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t was proposed by the Bar Association
and agre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at, with the removal of the privileges
conferred on barristers and advocate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it would be
untenable for counsel from jurisdictions specified in Schedule 1 to the Ordinance,
who are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continue to enjoy privileges
relating to admission to the Bar under section 27A of the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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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existing section 27A, counsel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o seek admission to the Bar pursuant to the section must leave government
employ within 12 months of the admission.  Only four counsel may rely on
section 27A in any period of 12 months.

It is agreed that section 27A should be repealed, but that counsel 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o are qualified to rely on section 27A as at a date to be
appointed by myself, which is not to be earlier than 1 November 2001, shall
continue to be entitled to seek admission under the section.  The same date will
be chosen for the repeal of both sections 27 and 27A to come into operation.

It was also agreed that, as from the date of enactment of the Bill, counsel
who obtain admission under section 27A shall no longer be required to leave
government service and commence private practice within 12 months of their
admission.

With the repeal of section 27A, Schedule 1 to the Legal Practitioners
Ordinance, which sets out the jurisdictions from which counsel can benefit from
the section, is no longer relevant to that Ordinance.  The Schedule, however,
remains relevant to various other pieces of legislation that relate to legal officers
in the Government.  I will therefore move an amendment to relocate that
Schedule.

Clause 12 (Employed barristers)

Clause 12 of the Bills allows an employed barrister to instruct a barrister
without retaining a solicitor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legal opinions only.
As not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at its deliberation, "employed barristers" is not
new but defined in the Code of Conduct of the Bar as barristers who are engaged
to provide legal advice or services exclusively to his employer under contracts of
employment.

Clause 12 does not allow employed barristers to instruct counsel without
retaining solicitors generally, but limited 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legal
opinions.  The Administration is of the view that the proposed amendment is
reasonable and in the interest of consumers.  The suggestion made by the Mr
Ambrose LAU for review of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will be look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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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amendments that I have described, I will also be moving
other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deal with minor and technical issues.

Mr Deputy, with these remarks and subject to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 commend the Bill to this Council.
Thank you.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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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4、 8、 9、 13 及 1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5、 6、 7、 10、 11、 12、 15 及 16 條。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依照以我名義提交各位委員傳閱的文件所

載，修正條例草案第 3、 5、 6、 7、 10、 11、 12、 15 及 16 條。

條例草案第 3 和 5 至 7 條

我在今早較早時候已解釋過就條例草案第 3、5、6 和 7 條提出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原因。修正條例草案第 3 條，旨在賦權調查委員在律師

會理事會授權下，就投訴律師事宜進行查問。修正條例草案第 5 條，旨在規

定理事會必須取得上訴法庭許可，才可以就律師紀律審裁組的決定提出上

訴。修正條例草案第 6 條，旨在限制律師會發表審裁組的裁斷和命令撮要的

權力。修正條例草案第 7 條，旨在規定就個別案件申請在香港獲認許為大律

師的外地律師，必須具有豐富的出庭代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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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10 條（大律師的執業證書）

現在讓我解釋有關條例草案第 10 條的修正。條例草案第 10 條訂明發出

執業證書的條件。根據有關條件，獲法院就個別案件而認許為大律師的海外

執業者，將要向大律師公會繳付會員費，而大律師公會的會員費一般按年計

算。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當局和大律師公會經磋商後，同意提出修正，容

許這類獲認許的大律師申請豁免部分會員費。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可以

酌情決定是否給予豁免。

條例草案第 11 條（“受僱大律師”的執業證書）

修正條例草案第 11 條，旨在改善關乎受僱大律師的擬議條例第 31(1)(c)

條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12 條（“受僱大律師”一詞的定義）

修正條例草案第 12 條，主旨是規定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在憲報刊

登載有受僱大律師的姓名和地址的名單，可以作為證明受僱大律師身份的表

面證據。

條例草案第 15 條（執委會訂立規則的權力）

條例草案第 15 條訂明，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有權訂立規則，規管

會員的執業事宜。鑒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也有權就同一事宜訂立規則，我們

必須修正該項條文，訂明如果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訂立的規則與大律師公會

所訂立的規則互相抵觸，應以前者為準。

條例草案第 16 條

條例草案第 16 條就廢除條例第 27 條一事訂定過渡性條文。修正條例草

案第 16 條，是為了訂明根據條例第 27 條獲認許的人士，不會因該項條文被

廢除而受到影響。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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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1111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1212121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1515151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120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 5、 6、 7、 10、 11、 12、 15 及 1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 條，動議暫停執

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本條例草案的第 1

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條文。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同意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的

議案，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律政司司長，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

體委員會在考慮本條例草案的第 1 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的條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5)款，以便全體委員會在考慮本條例草案的第 1 條之前，可以先考慮新訂

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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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7A 條 法院認許大律師的額外權力

新訂的第 17 條 立法會可修訂附表 1

新訂的第 18 條 加入條文

新訂的第 19 條 廢除附表

新訂的第 20 條前的標題 相應修訂《破產條例》

新訂的第 20 條 破產管理署署長及其他人員的委任

新訂的第 21 條前的標題 《律政人員條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122

新訂的第 21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22 條 委任資格

新訂的第 23 條 律政人員的權利及特權

新訂的第 24 條 行政長官修訂附表的權力

新訂的第 25 條 重編附表

新訂的第 26 條 加入附表

新訂的第 27 條前的標題 《法律援助條例》

新訂的第 27 條 委任

新訂的第 28 條前的標題 《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條例》

新訂的第 28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29 條前的標題 《知識產權署署長（設立）條例》

新訂的第 29 條 釋義

新訂的第 30 條前的標題 《香港終審法院條例》

新訂的第 30 條 釋義。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基於我在今天較早時候就恢復二讀本條例草案致辭

時所提出的理由，我謹動議二讀增訂的條例草案第 7A 及 17 至 30 條。該等

新條文已載於提交各位委員傳閱的文件中。

條例草案第 7A 條（就廢除條例第 27A 條一事作出規定的條文）

《法律執業者條例》第 27A 條為部分律政司人員提供了獲認許為大律師

的特別途徑。新增的條例草案第 7A 條建議分兩期廢除條例第 27A 條。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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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 27A(1)(e)和 (3)條會即時廢除。根據該兩項條文，憑藉在律政司工作

的資歷申請認許為大律師的律師，必須在獲認許後 12 個月內開始私人執業，

否則可能被下令從大律師登記冊上除名。廢除該兩項條文將撤銷這項規定。

至於條例第 27A 條的餘下條文，則會由我指定但不早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的某一日期起廢除。條例第 27 條也會在同日一併廢除。

條例草案第 17 條（為配合廢除條例第 27A 條而作出的相應修正）

建議增訂的條例草案第 17 條，旨在廢除條例第 72B 條。有關修正是為

配合廢除條例第 27A 條而作出的相應修正。

條例草案第 18 條（就廢除條例第 27 和 27A 條一事訂定的過渡性條文）

新增的條例草案第 18 條，旨在增訂條例第 74C 條，作為保留條文。這

項保留條文適用於任何已獲取錄在聯合王國修讀課程的學生，但有關課程必

須令該學生在修讀完畢後，符合資格修讀可以令他獲得聯合王國認許為大律

師的職業課程，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的建議下，保留條文的適用範圍擴及

正在本港修讀由聯合王國院校開辦的校外學位課程的學生。這兩類學生如果

要循現有途徑獲香港認許為大律師，必須在 2004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申請

認許。

條例草案第 18 條又增訂條例第 74D 條，就廢除條例第 27A 條一事訂定

過渡性條文。

條例草案第 19 至 30 條（為配合廢除條例第 27 和 27A 條而作出的相應修正）

建議增訂的條例草案第 19 至 30 條所作的修正，都是為配合廢除條例第

27 和 27A 條而作出的相應修正。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剛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標題予

以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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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7A、17、18 及 19 條、新訂的第 20 條前的標題、新訂的第 20

條、新訂的第 21 條前的標題、新訂的第 21 至 26 條、新訂的第 27 條前的標

題、新訂的第 27 條、新訂的第 28 條前的標題、新訂的第 28 條、新訂的第 29

條前的標題、新訂的第 29 條、新訂的第 30 條前的標題及新訂的第 30 條。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以上剛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標

題。

擬議的增補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7A7A7A7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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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0202020 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1212121 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121212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525252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626262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7272727 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727272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8282828 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828282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9292929 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2929292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30303030 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條前的標題（（（（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新訂的第 3030303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以上剛讀出

的新訂條文及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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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條。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

條例草案第 1 條（生效日期）

修正條例草案第 1 條的目的，是訂明條例草案不同條文的不同實施日

期。有關條文基本上分為兩組：第一組（包括第 1 至 6 條、建議增訂的第 7A(1)

條，以及第 12 至 15 條）會由本條例草案刊登於憲報之日起實施；第二組（包

括與廢除條例第 27 和 27A 條有關的條文）會由我指定，但不早於 2001 年 11

月 1 日的某一日期起實施。

主席女士，我謹此提出議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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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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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EGAL PRACTITIONERS (AMENDMENT) BILL 1999

律政司司律政司司律政司司律政司司長長長長：主席女士，

《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執業者（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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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1999199919991999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777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7 Jul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的主席何俊仁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匯報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審議過程中，曾會見多個團體。我會逐一向大家匯報

他們曾表達的意見及商議的過程。

首先談大律師公會的立場，條例草案委員會察悉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的

意見。大律師公會認為不應廢除性罪行的佐證規則。鑒於性罪行的指控易於

提出但卻難以反駁，因此該會非常關注無辜者被裁定犯了性罪行的危險。此

外，該會亦指出性罪行具有若干特點，與其他刑事罪行不同，因此須格外慎

重處理。大律師公會認為應拒絕接納廢除性罪行的佐證規則的建議，或把該

建議提交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研究。

關於《刑事罪行條例》所訂的 7 項性罪行，大律師公會認為，如政府當

局可證明將該等罪行分開作特別處理的理由已不再存在，則該會不反對將該

等罪行與其他性罪行歸入同一類別處理。

至於律師會方面，雖然該會明白政府當局有合理理由進行改革，但不信

納條例草案所載建議可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利益。律師會建議將此事提交法改

會研究，以便因應本地及國際情況的不同而全面檢討有關法例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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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他組織的意見方面，在審議條例草案過程中，委員會亦曾考慮以

下組織的意見。第一，香港人權監察表示不反對條例草案，但希望政府當局

能證明廢除佐證規則絕對不會妨礙法官向自己或陪審團作出認為對案件恰

當的警告。

至於平等機會委員會、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及香港

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等組織均一致歡迎廢除性罪行佐證規則的建議。

現談一談政府對上述團體的回應。政府當局指出，一直以來對性罪行案

中婦女及女童的證供本質上均不可信的假設，是導致普通法中出現佐證規則

的原因，由於此種觀念現已被廣泛視為不可信，以及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因

此，政府當局決定此項普通法慣例應予廢除。至於基於同樣不可信的假設而

制定的成文法規定，因而亦應相應廢除。

對於大律師公會關注無辜者可能被入罪的問題，政府當局認為，即使廢

除性罪行佐證規則的建議，控方仍須提出無合理疑點的證供以證明案情。此

外，主審法官須根據案情總結證供的責任，以及透過上訴由較高級法院重審

案件的機制，已為所有案件中的被告提供足夠的保證。

政府當局認為，大律師公會指出性罪行具有若干特點，所以與其他刑事

罪行不同。但事實上，此等特點並非性罪行所獨有，因為其他案件也會出現

單靠受害人與被告人互相以言辭對質的情況。例如在欺騙或搶劫案中，單由

受害人作出指稱便足夠，不一定須佐證。

現談一談佐證規則引起的問題。委員會察悉，在該等須佐證的法定罪行

案件中，若被告人在缺乏佐證的情況下被定罪，該項裁決會被推翻。對於規

定作出佐證警告的普通法罪行，主審法官不僅須作出佐證警告，還須解釋何

謂有佐證證據及何等證據可用作佐證。如果法官並沒有作出合適的警告，或

向陪審團錯誤陳述佐證規定，所定之罪一般會在上訴時被推翻。上訴法院可

下令重審案件，甚至可將被告即時無罪釋放。因此，在被告人與受害者權利

間取得合理的保障和平衡，實屬非常重要。

委員會察悉，香港廢除佐證規則後，不會防礙法官基於案件中的特定案

情，認為必須發出警告，提醒陪審團考慮性罪行審訊中某一證人的證供是否

可靠的決定。委員會亦認為雖然廢除了佐證規則，但仍可信賴法官在審理案

件時，在他認為適合的情況下，行使酌情權，決定應否就性罪行案件證人的

證供警告自己或陪審團，一如處理其他類別案件的方法一樣。至於是否決定

警告及用甚麼言辭來警告自己或陪審團，則要視乎案件的情況、案中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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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證人證供的內容和素質而定。委員亦察悉上述原則已在其他已廢除佐證

規則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判例中獲得確立。

至於未能將有關建議首先提交法改會研究的原因，政府當局解釋，並非

每項問題均須交由法改會研究，因為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研究對香港的法律改

革也十分有幫助。香港提出廢除佐證規則的建議，並非只基於英國法律改革

委員會的報告。香港亦曾廣泛研究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情況。

鑒於各方已就該項問題進行廣泛研究，政府當局認為，即使提交予法改

會研究，亦不會產生任何新資料或其他論點。由於法改會尚有大量問題須審

議，所以政府估計，如建議提交法改會研究，可能延遲數年才可把建議實施

通過的法例交予本會審議。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委員會經詳細考慮政府當局及各團體的意見後，所

有成員均決定支持通過這條條例草案。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恢復二讀本條例草案。謝謝。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民建聯和工聯會均支持今天這項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目的旨在廢除規定在性罪行中須作佐證警告的普通法規則，以

及廢除成文法中 7 項性罪行的控方證據必須在有佐證支持下，才可將被控人

定罪的規定。

在現時法例中，其他案件的審訊，佐證並非是將被控人定罪的必須條

件；唯獨是有關性罪行的案件，是必須有佐證才可將疑犯入罪。由於目前性

罪行案的受害者，以女性為多，現有的規定對女性實在並不公平。

法例的修改，是消除性別歧視的其中重要一步。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

有團體擔心取消有關法官警告佐證和佐證的規定，容易將無辜的疑犯入罪。

但這種擔心本身已是對受害人　─　我們感到是　─　不公平的，甚而更激

烈一點，這是一種歧視，所謂容易把無辜疑犯入罪的這種擔心，本身其實存

在一些問題。我們認為既然其他罪行有無須佐證的規定，加上現有的司法程

序又能夠給疑犯公平的審判，便不應因為案件的性質涉及性罪行，而出現不

同的入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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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看到政府已將涉及從犯和兒童的佐證規定取消，現時又將有

關性罪行的佐證規定予以取消，我認為這樣才符合法制的統一性；而且這種

規定是取自數十年前的英國法例，取消該規定是法制進步的體現。

因此，工聯會和民建聯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謝謝主席。

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n certain sexual offences such as
rape, indecent assault or buggery, a magistrate, judge or jury can convict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corroborative evidence.  However, the law requires that the
judge warns the jury or, where it is a magistrate or a judge sitting without a jury,
he warns himself, of the danger of convicting an accused on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e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is to abolish this
requirement altogether.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Bar Association) is strongly opposed
to this proposal.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Law Society) is not
satisfied that the Bill provides sufficient safeguards to protect the accused.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proposal is made.  It was first made in
1996.  At that tim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was whether the chan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following the recommendation of its Law Reform Commission
should be adopted in Hong Kong.  The main consideration was whether the
warning requirement could be abolished without undermining proper protection
for the accused.

The Bar Association had reservations about outright abolition, but
suggested replacing the mandatory warning with a new formula based on the
Australian approach.  However, the matter lapsed becaus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ran out of time to deal with it.

This time round, it was reintroduced with a new emphasis.  It is presented
as a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legislation.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e this
the theme of her speech last March to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EOC).
The corroboration rule is opposed a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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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evident from the Administration's paper to the Bills Committee.
In the written submissions of the EOC, quotations are taken from judgments of
eminent judges to demonstrate their prejudice against women.  The basis of the
corroboration rule is said to be that judges believe that "women tell lies" and that
"men must be protected from these lies".  "It is arguable," says one submission,
"that the existing corroboration rules are indirectly discriminatory against
women".

This is a wilful distortion and absurd accusation.  If judges indeed think
like this, they would be not only prejudiced, but stupid beyond comprehension.
The warning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not only for sexual offences where there
is only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It would be required for all female witnesses.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women are regularly accepted as reliable witnesses in all
kinds of trials across the land.

Even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the allegation of prejudice against women is
not borne out by statistics.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Hong Kong, of a lower
conviction rate for rape or indecent assault against women.  Defendants are
frequently convicted on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of women and girls.

It is not borne out by personal experience of lawyers: Sexual offence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to defend where the complainant comes up to proof.
Magistrates and judges regularly accept the evidence of women and girls and
have no qualms saying so in their verdicts and judgments.

The warning is attached not to the gender of the witness but arises from the
nature of sexual offences.  Buggery can be committed equally against a male or
a female person.  Yet the same rule applies: A judge is required to give the
warning if the evidence is uncorroborated, that is, if it is a matter of the word of
the complainant against the word of the accused.

The reason is clearly given by SALMON L. J. — because in these cases,
false stories are easy to fabricate, bu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fute.  His
judgments in Henry and Manning is quoted condemningly in a submission of the
EOC because the learned judge dared to say that "girls and women do sometimes
tell lies".  But the case is about rape, which by definition at that time can only
be committed by a man against a woman.  No woman stood in danger of facing
a charge of 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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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oubt, now that sexual offences are extended to both sexes, and in
England, rape against a man has been a crime since 1994, judges will tailor their
warnings to apply to both sexes.

The Administration cites the comments of a Hong Kong Court of Appeal
in the 1998 case of KWOK Wai-chau that their lordships, POWER, Vice
President, MAYO and Stuart MOORE J.J., were "unable to understand" why
Hong Kong has not followed England to abolish the rule.  But in a case decided
in October 1999 by a Court of Appeal composed of Patrick CHAN, Chief Judge
of High Court, WONG J.A. and YEUNG J., the rule was not doubted.  The
Chief Judge gave very much the same reason as SALMON L. J. :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need to exercise great caution before convicting
an accused of a sexual offence upon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of the
complainant is that allegations of such nature are usually easy to make but
difficult to refute."

Nobody can accuse the Chief Judge of any disposition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It may be that the judges have got it wrong.  It may be that fabrication
from psychological or physiological reasons, sexual neuroses, fantasy and so on
are simply not a real concern as they think, or have become so exceptional as to
be irrelevant in the modern age.  If so, let us argue on the evidence.  Let us not
resort to calling names such a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nd compromise
the protection of the accused because it is no longer politically correct to uphold
the rule requiring a warning to be given.

Madam President, indeed the heat and polemics themselves demonstrate
that a person accused of a sexual offence such as rape is now subject to even
greater prejudice than before.  If anything, there is greater need than before for
the warning where there is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This caution and pause for
second thoughts may be the only counterbalance against a sea of adverse factors.

The Evidence Ordinance is about evidence, not about equal opportunities.
What is at stake is not balancing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against women's rights.
The risk of an innocent person being convicted is the paramount concern of our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The rule requiring a warning to be given can onl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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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lished on one ground, and that is, that it can be abolished without harm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nocent against the risk of conviction.  This is signally not the
focus of the Administration's case.

Madam President, perhaps these days, the public has come to expect the
Bar Association and the Law Society to take opposite views.  But they are
together in opposing this Bill.  They speak from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heir great reservation on this serious matter should be heeded by this Council.

Madam President, I urge Honourable Members to oppose the Bill.

Before I sit down,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why I will oppose clause 3 of the
Bill, which seeks to abolish the requirement for corroborative evidence for
specified offences.  The Bar Association and the Law Society are of the view
that abolition should be accepted only after the matter has been fully considered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Abolition is not opposed as such.
Personally, I am prepared to support abolition of the requirement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 for these offences.  However, on the material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provided on the offences specified, it seems that charges for these offences are
few and rarely serious.  On balance, the safer approach is to be preferred.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MR MARTIN LEE: Madam President, having practised at the criminal Bar for
over 30 years, I have deliberated long and hard on this Bill before finally
agreeing to support it.  Of course, it is not often that I disagree with the Bar and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Miss Margaret NG.  And it seems to me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Bar should have defended this as what they may consider
to be the last ditch defence of the rule of corroboration, since we in this Council
already abolished the corroboration rule for accomplices in 1994 and for children
in 1995.  I have to say that I share the view of the Bar that this may not be
discriminatory against witnesses of the female sex, although in practice, of
course, when we talk about rape and indecent assault, more women witnesses
would be affected by this rule than men or boys.

Historically, Madam President, the lord of the manor owned not only the
manor house and the lands surrounding it, but everything else on his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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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in particular, servants and maids.  So it would be thought
inconceivable that the lord of the manor could be convicted of rape of any
peasant girl or buggery of any young boy on his lands on the evidence of these
girls and boys alone, without any independent supporting evidence which, of
course, we call corroboration.  After all, in those days, these girls or boys
would be treated as the chattels or things belonging to the lord of the manor.

But this rule, as well as similar rules for accomplices and young children,
then developed from case to case under the common law until the last decade of
the last century when they were abrogated by statute in a number of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Kingdom.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ere
followed suit and abrogated the corroboration rule for accomplices and children
in 1994 and 1995 respectively.  So the question that we face here today is:
Should we also abrogate the corroboration rule for witnesses in sexual offences
including rape, buggery and indecent assault?

Madam President, for these offences, consent on the part of the adult
complainant, in particular, will certainly render the sexual conduct complained
of lawful.  And of course, we know how easy it is for the complainant in such
cases to change her or his mind after the event, although having consented at the
time or at least having given the impression to the accused person involved that
that act was done with her or his consent.  And so the old practice was that
independent corroborative evidence was required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the
ultimate conviction, if that be the case, would be beyond any reasonable doubt.
But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logic, Madam President, because this rule of
corroboration does not apply only to cases where consent or the lack of it is
raised as a defence, for it is applied also to other defences raised, for example,
alibi.  And so, this rule was required, for example, in all sexual offences of the
type which I have described, irrespective of the actual defence raised.

Madam President, so logically, there is no reason why a judge should
direct the jury or himself only in sexual offences and not in other types of
offences which are even more serious, like murder or bank robbery when the
sole evidence in fact of the prosecution comes from one single witness.  Nor
does it help the accused in the sexual offences if the judge was able to give the
right warning to the jury or to himself that there was no corroboration at all.
Thus, I have to ask this question: Why should an accused person's guilt depend
on whether the trial judge was able to make a right incantation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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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ould like to move forward and I would like the Bar to think positively
and look ahead, because I believe that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protection to all
accused persons in all criminal trials where,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for example, the judge would find it necessary to direct the jury or
himself that acting on the evidence of one or more witnesses alone without
independent supporting evidence could be dangerous.  And of course, it does
not depend on the nature of the charge.  It should depend o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For instance, where the prosecution case depends on
the evidence of one witness alone or where the evidence coming from more
witnesses is generally weak or unreliable, or depe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defence, for example, the accused may say "this is a police frame-up".  And in
such cases, of course, it would be natural for the judge to caution the jury, or if
he is sitting alone himself, of the danger of acting on such evidence without
strong, independent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so, if this rule were to be abolished today, I would like a court in
Hong Kong to follow the courts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o abandon the former rule,
but to look forward and apply whenever necessary this cautious rule to cases of
whatever nature whenever the circumstances would warrant it.  And I am glad
to find support in the Court of Appeal case in England in Regina v. Makanjuola,
and Regina v. Eastorn reported in the 1995 III All England Reports 730 at Page
733B where, in summarizing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Taylor L.J., the Chief
Justice had this to say.  In paragraph 2, he said:

"It is a matter for the judge's discretion what if any warning he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respect of such a witness [meaning a witness in sexual
offence] as indeed, in respect of any other witness in whatever type of case.
Whether he chooses to give a warning and in what terms will depend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e issues raised and the content and
quality of the witness(es)' evidence."

And in paragraph 3:

"In some cases, it may be appropriate for the judge to warn the jury to
exercise caution before acting upon the unsupported evidence of a witness.
This will not be so simply because a witness is a complainant of a sexual
offence nor will it necessarily be so because a witness is alleged to be an
accomplice.  There will need to be an evidential basis for suggesting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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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idence of the witness may be unreliable.  Any evidential basis does
not include mere suggestions by cross-examining counsel."

And in paragraph 4:

"If any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ther the judge should give a special
warning in respect of a witness, it is desirable that the question be resolved
by discussion with counsel in the absence of the jury before the final
speeches."

Madam President, for these reasons, I will support the Bill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also support the Bill.  But before I close, I would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and/or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whole area
of criminal justice and see whether in fact in Hong Kong, there has been too
much reliance on confession statements and too little use of scientific evidence,
in particular, DNA evidence.

Madam President, confession statements are reliable if they are given
voluntarily.  And really, it should be in the context of a Christian community
where a sinner, having committed a sin, goes to a priest for confession and he
tells the priest that he has raped somebody and the priest will say, "God will
forgive you but provided you give yourself up to the police".  And so this
suspect, in order to buy himself forgiveness from God, will march into the next
police station and make a clean breast of it, as we say.  This confession
statement, of course, is entirely reliable if such be the basis for it.  But
unfortunately, in Hong Kong, there are not too many Christians and not too
many Christians who believe in going to confession.  And also at this day and
age, people are no longer made of such sterner stuff that they were used to, and
they would give a confession even though they did not commit the offence
alleged against them by the police, and they may even succumb to even threats of
violence, not physical violence itself.  And so, they will make confessions so as
to buy some peace of mind, so as to be given some food, for example, and then
think of some defence later on when they work out their case with their lawyers.

I am afraid that there has been too much reliance on confession statements,
and there have been cases recently which caused a lot of public outcry in the
press.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police, or perhaps customs officers, were happy
with confession statements coming from people suspected of having used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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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ports.  So they did not even bother to check up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as to
whether or not those passports were indeed false or genuine.

Thus, Madam President, while we support this Bill, we would call upon
the Administration really to consider this in depth.  It may be a suitable subject
to be referred to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It may be a matter to be taken
up with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but we believe that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very serious look to be taken into this area of criminal justice.

With these remarks, we support the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剛才李柱銘議員代表民主黨說出我們一些的觀點。

不過，我覺得有一些地方須加以補充　─　尤其我聽了陳婉嫻議員和吳靄儀

議員談及她們的看法，懷疑這條例會否觸犯性別歧視的問題後。

其實，不錯，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期間，有很多團體到來表達了強烈

意見，他們認為目前的佐證規則含有歧視成分。至於大律師公會亦強烈提及

其觀點，認為這絕對不存在歧視成分，因為所討論性罪行的受害者可以是男

性或女性。他們所擔心的是這種案件很多時候是由一人對另一人之詞，所以

是容易提出而難以反駁的。不過，我必須指出有一點現實，便是這種佐證規

則從歷史來說，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的確，平等機會委員會曾提供一些資

料給大家看，以往曾有一些法官確是持有歧視性的眼光來看這些問題，當然

不是發生在這個時代。我也看過一些案例，一些較早時期的案例確是這樣的。

不過，從近期的案例來看，卻沒有提到這觀點。現時從受害者的現實觀點來

看，女性受害者數字遠較男性多。所以，從現實角度看來，確是產生了性別

歧視的後果。然而，我必須指出，我自己支持這條條例草案通過的原因，並

非從這角度來考慮。我接受大律師公會的意見，這規則並非性別歧視。反之，

我關注的地方是為何佐證規則至今只是保留適用於性罪行方面呢？尤其隨

較早時候對另外兩類別的證人，即一般傳統上覺得他們的證供具可疑性的，

例如未成年人士和重犯等，亦已取消他們須佐證的規定。故此，目前如只保

留性罪行須佐證的規定是否公平呢？我反而關注這點。事實上，我曾再三詢

問政府，如果我們保留這項佐證規則，政府會否認為本港沒有履行《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呢？不過，政府沒有作出清晰的答覆，政府甚至不

敢說如果不通過這法例，便是違反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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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沒有這樣說。但當然我可預計到，在下次聽證會舉行時，會有很多婦女團

體前來投訴這點。我也理解剛才陳婉嫻議員反映了這方面的心聲，大家可以

看到當天來到的團體，有平等機會委員會、社會工作聯會，甚至學術界人士。

我想強調一點，從法律原則來看，事實上真的不是針對某一性別，所以

我們強調，我們本身支持這條條例草案通過的原因，絕對不是從反對歧視原

則來看，我們只是覺得是否應該保留這項佐證規則。此外，我們亦可看到，

事實上，這規則有一定的規限，要法庭很清晰地或無酌情權地，必須提出一

些警告字眼　─　無論對法官自己或對陪審團，否則，如果這些警告字眼並

非根據一些案例的規定的話，當呈交到上訴庭時，這些案件往往會被推翻，

以致被告人最終獲得釋放。

現時通過這條例草案後，大家必須知道，並非取消所有規定和不准法官

再提出警告字眼，而是把這種權力賦予法庭，這點才是最重要的。我們覺得

最終是否相信法庭在每件個案中，基於每件個案的案情和聆聽完所有證人的

證供後，由法官自行評估是否應該作出一些適當的提醒或警告　─　無論是

對自己或陪審團。事實上，我看到多個普通法的地區，先後取消佐證規則後，

也看不到有很多以下的投訴：第一，有很多人被冤枉；第二，性罪行罪案的

定罪率提高，而致很多人權團體或法律團體提出質疑。有鑒於此，我覺得須

一致地、公平地對待各種罪行的受害者，我尤其強調一點，在很多情況下，

當一個人的說話對另一個人的說話時，便須由法庭決定誰最可信。

所以，我想發言補充這點，說明我們並非基於這項條例含有歧視成分，

或這佐證規則是有歧視性質，才認為須予取消。我只是作出以上補充。我謹

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as I explained when I
introduced the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1999 into this Council in July 1999,
the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abolish the formal rules of evidence requiring
corroboration, or a warning by the judge of the dangers of convicting on the
uncorroborated evidence of a single witnes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When
introducing the Bill, I explained how the rules operate and wh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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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proposes their abolition.  I will not repeat those explanations
today.

The Bills Committee, chaired by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has examined
the Bill and related issues thoroughly, and has made constructive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the Association Concerning Sexu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s attended before the Bills
Committee to present the views on the issues.  Various other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Monitor,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Family Law Association, made written submissions to the
Bills Committee.

I am most grateful to the Chairman and to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helpful contribution.  I am also most grateful for the
support shown by many organizations for the proposed abolition and for the
views they expressed.  The Bills Committee's Report on the Bill has
comprehensively set out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 various bodies and the issues
considered by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and I will not repeat them.  I would,
however,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laborate on the following points to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First, the issue of discrimination.  The proposed abolition seeks to
remov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evidence of witnesses or
complainant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nd the treatment of the evidence of
witnesses or complainants in other kinds of cases, such as those involved in the
evidence of accomplices and children.  In addition, the abolition of the rules
would also effectively remove one form of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females.  Although the language in the law is gender-neutral, it is an
inescapabl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victim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re female.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evolved from a line of authorities which, at least up to
1969 and perhaps for some time thereafter, reflected the view that "girls and
women do sometimes tell an entirely false story which is very easy to fabricate,
bu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refute", and that "such stories are fabricated for all
sorts of reasons ...... and sometimes for no reason at all".  More recent judicial
decisions have accepted that there is no concrete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females
are prone to lie and fantasize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nd that corroboration rule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have not worked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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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objection to corroboration rules is their inflexibility and
complexity.  They are inflexible in two ways.  Firstly, they apply to every
witness concerned, effectively removing the judge's discretion to rely on the
particular facts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ular witness.  Complainant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re automatically regarded as unreliable.  Secondly, the
content of the warning is inflexible.  The judge must warn the jury of the danger
of convicting the accused unless the evidence of the complainant was
corroborated.  He must explain the rationale for such danger; but then he must
tell the jury that it is free to convict in the absence of corroborative evidence.  A
failure by the trial judge to give the corroboration warning must result in
conviction being quashed on appeal.

The operation of corroboration rules is complex in that, in explaining the
concept, the judge has to deal with issues such as the independence of a piece of
evidence; how the evidence must point to the accused and link him with the
crime in question; how evidence which is not corroborative may still be
admissible, and may be left to the jury as evidence which may lend support to the
witness's account without actually corroborating it.  The trial judge is required
to instruct the jury on what evidence might constitute corroboration if believed.
As Lord DIPLOCK has observed, this instruction is, and I quote, "a frequent
source of bewilderment" to the jury.

The third point that I wish to raise is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The
Administration would not be proposing the abolition of corroboration rules if it
believed that by doing so, there would be an increased risk that an innocent
person might be convicted of a sexual offence.

The Administration is confident that the duty of the trial judge to sum up
the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and the mechanism of
appeal and scrutiny by higher courts, provide sufficient protection for the
defendants in all cases, regardl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s in other cases, the prosecution has the onus of proving its cas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fter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are abolished, a judge
hearing an allegation of a relevant sexual offence will hear and see the testimony
and demeanour of the witnesses, and will assess their re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evidence and the practices that apply in other criminal cases.  These
include the principle that it is the quality and not the quantity of the evidence that
counts.  If the judge errs in his approach, the normal appeal mechanism that
applies in all criminal cases may be invoked to rectify the mistake.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143

The proposed abolition would not deprive a defendant of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or of adequate protection about false complaints.  All that it would do is to
remove unjust and irrational rules that affect witnesses or complainants in a
special class of case.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re are som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offences that justify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accept this.  There are other offences that involve the word of the victim against
the word of the accused.  Victims of deception cases and robberies can also be
the only persons making the allegations.  No corroboration warning is required
for such offences.  If a victim of a rape is also robb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law now stands, her evidence of the rape requires corroboration, yet her
evidence of the robbery does not.  There is no logic basis for this distinction.
There are also other offences that involve an absence of consent, theft and assault
for example, but corroboration does not apply to those offences.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penalties for sexual offences are higher in Hong
Kong tha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at corroboration rules in sexual offences
should not be abolished because a wrongful conviction would carry even greater
significance.  It is true that the maximum penalties for the seven sexual offences
for which corroboration is statutorily required in Hong Kong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but these are ceilings only.  However, the level of
penalty has no relevance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should be retained.  The offence of murder carries life imprisonment, but
evidence of such an offence does not need to be corroborated.  There are no
statistics to suggest that sentences for sexual offence cas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ong Kong than in other jurisdictions.  However, even if they are, it
only goes towards reflecting the attitude of the community towards crimes of this
nature.  It does not in any way justify differences in treatment between the
evidence from complainant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nd evidence from other
witnesses in other cases.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by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and the Law
Society of Hong Kong that the abolition of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s an issue
which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Members are, of
course, well aware that not every law reform measure emanates from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Indeed, the Commission does not have the resources to
take on every such review even if it wanted to.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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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has had the benefit of studying similar proposals for legislative
changes in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In particular, we have looked at
reports on this issue produced by the English Law Commission and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s of Australia, South Australia and Victoria, together with
the subsequent amending legislation.  Our own proposal for abolition of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s in line with these developments elsewhere.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were also studied in
detail by the Administration when proposing their abolition in respect of
accomplices and child witnesses in 1994 and 1995.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n sexual offences have operated in Hong Kong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they operate in other jurisdictions, or that victims of
sexual offences in Hong Kong posses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ose in
other jurisdictions.  In the circumstances, I do not believe that it would be a
productive use of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s efforts to refer this issue to the
Commission.  Indeed, to do so would divert the Commission from other
projects where its advice is more anxiously sought. In my view, Honourable
Members have more than enough information on this issue to come to a fully
informed legislative decision.  So far as public sentiment is concerned, I think
that there is clear support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was hurrying the proposed
abolition and that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such speed.  In fact, this proposal
has been under consideration in Hong Kong for several years and, compared
with many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we have been slow to 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urts have, since the 1970s, treated corroboration, or the lack
of it, as only one of the many elements that go towards the credibility of evidence,
instead of the hinge on which the whole case may be based.  In Australia,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were abolished in the various states in
one form or another in 1980s.  New Zealand abolished the rules in 1985.
Canada abolished the rules in 1987.  England abolished the rules in 1994.  In
view of this established tren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Hong Kong cannot be said to
be moving to abolish the rules with undue speed.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for accomplices and children were abolished in
Hong Kong in 1994 and 1995 respectively.  Abolition in respect of sexual
offences was proposed in September 1995 and included in the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1996 which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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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1996.  The Bill lapsed without proceeding to resumption and debate.
In 1998, senior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publicly expressed surprise
at the fact that the rules were still not abrogated.  It is now half way through the
year in 2000.

Article 2(f)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which was extended to Hong Kong
on 14 October 1996, states that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should "take all
appropriate measures, including legislation, to modify or abolish existing laws,
regulations, customs and practices which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As I have previously indicated, although the corroboration rules
applied to male victims in sexual offence cases as much as female victims, the
sad reality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victims are female.  The abolition of rules is,
therefo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CEDAW.

I would emphasize, however, that the present reform was not promoted
simply to comply with our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It would nevertheless
remove criticism that our law relating to sexual offences does not comply with
those obligations.  In May this year,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welcomed the proposed abolition of the requirement of corroboration in
respect of sexual offences.  In the light of this background, I must reject
accusation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acting with undue haste.  In my
view, this reform is long overdue.

Madam President, with these remarks, I commend the Bill to Honourable
Member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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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證據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有議員事先已作出要求，全委會現在就條例草案的條文逐

項表決。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2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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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3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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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1999199919991999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AMENDMENT) BILL 1999

律政司司律政司司律政司司律政司司長長長長：主席，

《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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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證據（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3333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Februar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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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3333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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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3、 4 及 5。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我謹動議修正附表 1 第 1、6(b)及 13 條；附表 3 第 1 條；附表

4 第 4(a)條；以及附表 5 第 3 條，修正案已經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政府建議對“總督”的提述，一律改為“行政長官”。此外，政府亦建

議在條例草案內，以“中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

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這些字句取代原本建議的“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享有的權利”，這項建

議是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條　─　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附件三第

十項的文件而作出的。

最後，經過政府和本會的議員在其他法案委員會討論後，政府現時建議

刪除條例草案附表 4 第 4(a)條。政府會再行研究有關的適應化修改的建議，

並且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再提交立法會審議。我懇請各位委員贊成通過本條

例草案。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444（（（（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5555（（（（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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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房屋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3、 4 及 5。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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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3333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3) BILL 1999

房屋局局房屋局局房屋局局房屋局局長長長長：主席，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3 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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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2000200020002000 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1999-20001999-20001999-2000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9-2000) BILL 2000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7 June 200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

度）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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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1999-20001999-20001999-2000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9-2000) BILL 2000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0 年追加

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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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0200020002000 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1999-20001999-20001999-2000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9-2000) BILL 2000

庫務局局庫務局局庫務局局庫務局局長長長長：主席，

《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

度）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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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0200020002000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9 January
200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的主席夏佳理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I wish to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The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is a complex and technical piece
of legislation.  Its principal purpose is to amend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to
give effect to the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on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issued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The Bill has
also incorporated various recommendation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Company Law Reform to amend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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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held a total of eight meetings and received 19 written submissions
from professional group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Madam President, in the course of scrutiny of the Bill, issues relating to
the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proposals have attracted the widest
interest and understandably heated controversy.  This explains why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have asked for an extension of the deadline for submitting
written submissions from late March to mid/late April.

We recognize that a statutory corporate rescue proposal is an important
piece of legislation which may help a financially-troubled company to turn
around instead of proceeding with the winding-up immediately.  We, therefore,
do not dispute the need and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 proposed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proposals.  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a moratorium to
protect the debtor company from creditor actions, and the taking over of the
control of the company during the moratorium by a provisional supervisor may
affect the competing interests of the various parties involved.  There is a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proposals are generally accept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especially to those parties whose interes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proposals.  As
views from various professional bodies were only available in mid/late April and
their submissions contain substantive comments and criticisms on the proposals,
the Bills Committee does not find it practicable, or at all possible, to proceed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the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proposals.

One of our major criticisms on the proposed corporate rescue procedure
lies with its practicality.  We cast doubt on whether a financially-troubled
company can set aside sufficient funds to settle all arrears of wages, severance
pay and other statutory entitlements of its employees as if it is a going concern
before initiating the corporate rescue procedure.  We also consider that some
form of flexi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requirement on a company to settle all these
outstanding claims from employees before the relevant date shall be provided.
Presently, even if the employees concerned are 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legal
rights to assist the company to turn around in return for some other considerations
granted by the company, for example, the allotment of stock options, it is legally
speaking not acceptable under the present provisions.  There are other situations
where the moratorium shall not be applied such as fresh debt incurred by the
company during provisional supervision or whenever an exemption is granted by
the court for creditor suffering from significant financial hardship.  All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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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ties could not be addressed within the time given to the Bills Committee,
let alone other policy and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proposals.  We have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a right balance and that sufficient control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
is in place t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 during the provisional supervision.

The Bills Committee decides only to deal with the other parts of the Bill.
The Administration also agrees to mov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excise
all the clauses in relation to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from the Bill.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re-submission of the proposal within a shorter timeframe,
we sugges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shall start consulting the Labour Advisory
Board on our suggestion to provide more flexi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requirement
on a company to provide for in a trust account all the arrears it owes to its
employees by virtue of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before initiating the
corporate rescue procedure.  In the meantime, the Administration shall meet
with various professional bodies on the views expressed so that the proposals can
be fine-tuned before they are put in a fresh bill to be submitted to the next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consideration.

Apart from the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proposals, we have
examined two other issues.  One is related to the passing of resolutions by
unanimous consent of members of a company without general meetings under
section 116B.  And the other is about the repeal of section 228A on special
procedure for voluntary winding-up by a company in case of inability to continue
its business.

In considering the proposal to section 116B,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ovision on duty to notify auditors of the proposed written resolution.  We
consider the Bill not sufficiently clear as to which directors or secretaries will
hold responsible for notifying the auditors.  We are pleased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ccepted our request and will mov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specify the defence available to directors or secretaries.

On the proposal to repeal section 228A, we share the view of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repeal the section.  There is no
sufficient or concrete evidence to illustrate that unscrupulous directors have made
use of the provision to their own advantage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date of the
resolution and the meeting of creditors.  Since a creditor may apply to the court
to determine any question arising in the winding-up of a company under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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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n the Ordinance, we take the view that there is no 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to repeal the section.

To address our concern,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o tighte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section 228A shall be applied.  It now proposes to
ame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 so that a voluntary winding-up under section 228A
shall only be used in circumstances of extreme emergency and that it is not
reasonably practicable for the winding-up to be commenced under another
section of the Ordinance.

The Bills Committee is in support of the revised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Honourable Eric LI, however, holds a different view.
He has pointed out to us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did not consult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 bodies on its proposed amendment to section 228A, which was only
put to the Bills Committee for consideration in late May.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has reservation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 to section
228A as there are no substantial instances of abuse of the voluntary winding-up
procedure under the section.  I understand that Mr LI has given notice to move
a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the relevant clause.

Madam President, before I conclude my speech,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deputations which have made written submissions to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points made in many of these submissions have been
extremely useful.  I also wish to than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their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throughout the scrutiny process.  Finally, I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speed up the review of the corporate rescue and insolvent
trading proposal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views expressed by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the various professional bodies and reintroduce the proposals to
the next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consideration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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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代理主席，自從亞洲金融風暴以來，不少公司均面臨前所未見

的經營困難，公司倒閉情況亦很嚴重。就我們所見，有不少大、中、小型企

業均出現同一情況。大家都知道，諸如百貨業的八百伴、金融業的百富勤，

以及金獅影視公司等，都相繼結業。中小型公司受到的影響就更大。公司一

旦倒閉，損失的不單止是公司老闆、客戶，特別受影響的是面臨失業的員工，

他們不但要面對失業問題，有時候更被無良僱主拖欠薪金，可謂“啞子食黃

蓮，有苦自己知”。

有時候，有些企業可能一時周轉不靈而陷入財政危機。不過，他們如能

及時進行企業拯救程序，度過難關，便不至於關門大吉，公司得以保存，員

工亦因此而受惠。所以，政府在修訂《 2000 年公司條例》時，加入具有“企

業拯救”概念的條文，令經營上暫時有困難的企業，能避免被清盤的厄運，

工聯會對此是支持的。為何這樣說呢？我本人曾經歷過 1986 年大大百貨公

司被某大銀行清盤的事件，當時，其實該公司有 7,000 萬元的貨品，只因欠

某“大人”二、三千萬元債務，便被其清盤。這對整個企業來說，無疑是企

業和借貨公司的損失，但有關員工亦蒙受損失。後來員工透過各方面的渠

道，令大大百貨公司重新開門售貨，最後售貨所得的七千多萬元，用來償還

所有債務後仍有餘貨。在我三十多年以來處理勞資糾紛的經驗中，很多時候

看到這類公司是尚未至於死的境地，是仍有機會的。基於這點，我覺得在這

過程當中，我們有些拯救做法，不單止會對僱主和僱員，甚至對其他零售商、

批發商而言，亦有好處；可以說，如果拯救得來的話，便會是一個雙贏方案。

不過，就有關細節而言，我們十分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便是有關

員工欠薪的問題。由於公司的“企業拯救”期，可能須經過一段長時間，說

不定長達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在這過程當中，如何才能作出相關調

整呢？員工欠薪如能在“企業拯救”進行前解決，我覺得那便沒有問題，但

如果不能解決的話，則可能會變成“無了期”，對他們來說是十分不公道

的，他們更要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有見及此，工聯會一直強調，須進行企業拯救的公司，在展開有關程序

之前，須先清付員工的欠薪。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有聽取我們的意見，所以在

原修正案的條文中，加入有關規定，以保障員工利益。不過，因為立法會其

他同事認為須用更長的時間來研究涉及“企業拯救”的條文，因此建議將原

有的修訂一分為二，將有關“拯救”的部分，留待下一個立法會再行審議。

我希望屆時大家亦有分參與。對於其他議員的建議，我們不表示反對，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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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強調，即使有關法例會於下一個立法年度才進行，我們工聯會仍然堅

持，公司在進行拯救前，一定要先清付員工欠薪，因為這對員工及整體社會

而言，均是比較公道的做法。代理主席，希望你屆時也會回來。

此外，我亦想指出，現時，某公司一旦被強制清盤，遭公司拖欠薪金的

員工可向“破產欠薪基金”（“破欠基金”）墊支有關欠款。這樣的安排，

對員工的保障較大，令他們不用等待漫長的追討過程，同時，在失業時，亦

可“有個錢傍身”。然而，若是僱主選擇自願清盤的話，破欠基金便不會受

理有關員工欠薪的墊支申請。這樣的安排，目的是防止破欠基金受到不負責

任的無良僱主所濫用，這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在“自願清盤”下，遭公司

欠薪的員工便全無保障。工聯會曾接獲不少投訴，有無良僱主在自願清盤

時，未有妥善處理員工的欠薪，令員工飯碗不保之餘，更須花大量時間與精

神追討欠薪；更悲慘的是，他們的欠薪最後可能會化為烏有。所以，我們認

為，公司如須“自願清盤”，則要絕對小心謹慎。

因此，對於政府提出修訂條例第 39 條，規定公司負責人，如想自願清

盤，則只限於實際上不可能以其他方式進行清盤時，才能夠進行，我與工聯

會及民建聯表示支持，因為有關條文令公司更不能隨便“自願清盤”，對員

工的保障較大，以及對他們較為公平。

代理主席，在這項條例審議的過程當中，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好的。雖然

我們一批來自勞工界的議員與其他有關行業有不同的見解，但最後我們亦能

做到互相協調，同意條例分兩部分提交審議。坦白說，作為勞工界代表，我

們更關注那押後至下個年度才審議的內容。不過，我們同意一眾同事的處理

方法。無論如何，我亦希望在下一屆，現時的所有同事都有分一起參與這第

二部分的審議，包括代理主席在內。謝謝。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港進聯歡迎政府提出這條例草案，尤其是修訂第 116B

條，讓公司在一定情況下無須召開大會通過決議，而以一致書面決議代替。

有關決議當然必須由公司所有成員和代表簽署，這些書面決議的副本並須送

交公司的核數師。港進聯相信，有關修正可有效地減少公司的開會次數，方

便公司的運作，對中小型企業尤其有利。

條例草案中較具爭議性的部分，即引入企業拯救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

商的條文。港進聯基本上是支持此建議的，因為可以協助一些出現財政困難

的公司扭轉困局，而無須即時清盤。不過，由於此事十分複雜，本會應該詳

加審議，所以港進聯歡迎政府接納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刪除條例草案中

所有有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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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第 228A 條公司在無能力繼續營業的情況下自動清盤的特別

程序，港進聯對政府接納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提出修正案，表示歡迎。

這樣既可保留第 228A 條，為公司董事提供了一個實際的途徑，以便在緊急

情況下把公司清盤；而加入的新條文又可以進一步收緊有關條文所適用的各

種情況，防止該條文被濫用。故此，港進聯會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謝謝

代理主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歡迎政府今次就企業拯救的問題與法律改革

委員會一起進行研究，然後向本會提交法案。當然，很多人會說，這法案是

否來得太遲？如果早些研究這問題，並通過有關法例，很多已經倒閉的企業

是否可以獲拯救呢？縱使有這樣的批評，但現在終於提出這問題，開始進行

研究，讓大家討論，並希望通過一些法例，這始終是一件好事。事實上，現

時經濟已逐漸復甦，我們可以有充分的時間來仔細考慮這類法例。

夏佳理議員作為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他很清晰準確地說出委員會成

員的看法，特別是整個機制相當複雜，牽涉很多技術性的條文，所以有需要

作出很詳細的審議；而且要與很多有關團體，特別是那些在這方面擁有專門

知識和經驗的團體，全面進行詳細的商討和交流。夏佳理議員當然曾說最少

要多開十多次會議，因此，在這情況下，我覺得這條例草案不適宜在今年草

草通過，沒有時間讓大家深思熟慮。剛才夏佳理議員提出了一些具創見的看

法，是有探討的必要。此外，陳婉嫻議員也提到支付員工欠薪的基金的問題，

當然，從員工的角度來看，設立這個基金可以為他們提供很好的保障；但夏

佳理議員也提出可否容許有些彈性，例如一些員工可能願意與企業的管理階

層共度時艱，希望企業終有一天能夠發展起來，甚至成為一個成功的企業，

因此，他們可否選擇獲取企業一些股份，而無須一定要選擇獲得支付欠薪這

保障。其實可以考慮讓員工自行作出決定。

就這些問題，我瞭解在整個安排上，必須經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

會”）商討，所以，即時要由本會進行討論，而不經由勞顧會討論，我覺得

是不大適當的。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希望在本年度不要匆匆通過這條例草

案，好讓員方及資方代表的同事有時間在勞顧會內進行討論，這是一件好

事。在我們提出這要求後，政府也同意，所以我們暫時不會就企業拯救這部

分全面進行討論，也不會在今個會期內通過這部分的條例草案。我們希望政

府在下一屆立法會能盡快進行諮詢工作，在聽過大家的意見，又或與勞顧會

再行討論後，能夠重新把這部分的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討論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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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到最遺憾的是，我們聽聞夏佳理議員在下一屆未必會重返本會。

我們今年在他的英明領導下，整個審議程序相當有效。他就很多方面的問題

都作出精明的分析，並提出很多意見。我希望他改變主意，下一屆會回來繼

續領導這個委員會，完成審議工作。

至於條例草案的其他部分，委員會的成員是全部支持的。我只想提出兩

點。第一，剛才許長青議員也提過，是關於書面會議的問題。當然，現時的

條文已有改進，把程序簡化，但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我們已提政府如何處

理電子紀錄的問題。隨 電子化年代的開始，很多人都會採用電子紀錄，例

如使用電腦軟件，甚或電腦磁碟來存放紀錄。這些可否成為獲接受的紀錄的

一部分呢？當時，政府的代表說，關於電子化的問題，現時政府還未有一個

全面的計劃，也沒有一個全面的方案來處理。日後如果要進行改革，可能要

由公司註冊處開始研究，草擬法案處理電子紀錄的問題。我希望政府能夠盡

快處理這事，提出有關的研究結果，並盡快落實，以配合時代發展。

第二，是有關第 228A 條關於公司清盤的條文。當我們討論政府提交的

修正案時，我們都是接納的，認為應該保留第 228A 條。這即使不是全部，

也是大部分議員的意見，因為我們覺得，在很多情況下，公司未必適宜自願

清盤的，因為有些公司可能是資不抵債。我們要求他們向法庭申請清盤，可

能也有很多困難，例如根本找不 債權人，而他們也可能沒有意願要求這間

公司進行清盤程序，但剩下來的管理階層或股東可能很想了結這件事，所以

第 228A 條確實向這些股東或管理階層提供了一項比較簡易的程序，讓他們

作出一個選擇，就這間公司展開清盤的程序。正如夏佳理議員剛才所說，以

往我們未收過任何投訴，說這個程序被濫用，所以我們希望保留這條文。

與政府討論後，由於法庭和業界人士認為現行法例的運作不太理想，所

以作出一些修訂。我們當時在經過研究後，決定接納政府的修訂。可惜，當

時李家祥議員並未提出他的修訂給我們討論，所以我希望他解釋一下他的修

訂。不過，在我們有機會看過李議員的修訂後，我們覺得很多地方仍有需要

保留。當然，稍後在李議員發言時，可以游說我們，但我們覺得有很多地方

是不清晰的，甚至如果加入他的建議後，可能使這個程序難以運作，使清盤

程序受到阻礙。最大的問題是會帶來不明朗因素。究竟何謂要照顧到一些債

權人的利益呢？種種問題，都令我們感到模糊不清。因此，民主黨現時不會

支持李家祥議員的修訂，但我們當然會在稍後仔細聆聽他的發言。

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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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希望在發言前表揚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夏

佳理議員的功勞。我作為業內人士，深明這項法例的複雜和概括性質，這些

修訂可說是革命性的公司改革。夏佳理議員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以非常專

業的水準帶領我們完成這項任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如果下一屆夏佳理議

員不再返回本會的話，我深深感到是立法會的一個很大的損失。

很多議員都已就這條例草案中的 3 個部分發言。從會計界的角度而言，

很簡單，有關公司改革那部分，我們是全力支持的，所以今天我不想再特別

談論，希望能早日落實條例草案的規定。這也解釋到為何雖然我對其中一些

修訂，特別是剛才何俊仁議員所說的第 228A 條的修訂有所保留，我們仍然

全力支持條例草案二讀，希望有關公司改革的部分獲得通過。

第二是有關拯救企業的部分。雖然我們現時已決定不在現階段進行詳細

的審議，但我也想趁這機會表示惋惜。這部分對拯救公司，特別是那些面臨

倒閉的公司的失業員工，實在有莫大幫助。我認為這經濟循環是一個最適當

的時機來幫助那些公司；如果沒有了這部分的法例，我覺得我們失去了一個

非常好的機會。經濟必定有上有落，現時的情況雖然看似較佳，但我們絕對

不希望在下次經濟循環出現時，我們仍在這些關鍵問題上爭拗。我希望在下

一屆議會中，這事項可列為政府的首要工作，無論我們不同的界別持有甚麼

不同的意見，也應盡力調解。

我會集中談一談第 228A 條。我要向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同事致歉。我希

望大家瞭解，政府在 5 月底才向我們提交這項修正案，我們業界的專家固然

忙碌，而這界別也頗大，所以如果要醞釀一項商業專業技術的回應，甚至要

提交一些相當富技術性的法律修訂，是需要時間的。我們當時只有兩個多星

期時間進行，而我本人也在較遲時才收到總體的信息，可以向條例草案委員

會表達。可是，當時已時不與我，條例草案委員會再沒有時間討論。日後如

果有機會的話，我當然希望議員能深入作出探討。

我會應業界的要求就第 228A 條提出修訂，修訂包括數方面。在主旨方

面，我們認為政府目前的修訂方式，可能會把那扇門全部關上，而非半掩半

開。在理論上和實踐執行時，有關的業界專家指出這扇門實在關得很緊，特

別是當我們不能完全依從法律的時候。無論目前政府如何釋法，法律本身已

給業界人士負上很大的風險。如果我們胡亂引用第 228A 條，無論今天政府

怎樣解釋，而法庭不同意那是符合第 228A 條的話，有關的清盤人將要面對

刑事後果。業界人士當然希望能在法律清晰的情況下才引用，而不能簡單地

以釋法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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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向我提供了一些意見，但全是英文，而我又沒有時間翻譯，所以我

要“轉台”，給第 228A 條作出解釋。我希望能說服一些同事思考。

Section 228A was introduced in 1984 following a recommendation made
by the Companies Law Revision Committee in 1973.  This followed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Jerkins Committee in the United Kingdom, but it was not
impleme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re is however a comparable provision
in the Singapore Companies Act, section 291.

Under section 228A, where the directors of a company have formed the
opinion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by reason of its liabilities continue its business,
they can initiate a winding up procedure.  They must inter alia resolve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ompany to be wound up and that there are good and sufficient
reasons for the winding up to be commenced under this section.  This resolution
must be verified by a statutory declaration which should be delivered to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within seven days.  Under subsection (2), a director
making such a declaration without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for the opinion that
the company cannot continue in business due to its liabilities is liable to a fine
and imprisonment.

In essence, the provision is designed to speed up the appointment of a
provisional liquidator in emergency cases or to ensure that a liquidator can be
appointed where for some reason a shareholders' meeting cannot be arranged
first.  There have been suggestions of abuse of the section arising from the fact
that the winding up can be commenced without input from creditors or
shareholders.  However, by and large the evidence of this is hearsay and it
relies on the idea that a "tame" liquidator will work with the directors against the
interests of the creditors.  However, in 1993, amendments were made to section
228A which included a requirement under subsection (3C) that a provisional
liquidator appointed under the section must be a solicitor or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that is, a member of the Law Society or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Thus if a delinquent liquidator were to emerge, he or she would
potentially be subject to the disciplinary action of his or her professional body
and could, quite apart from any other action that may be taken against him or her,
be struck off the professional register.  The professional bodies concerned have
not received any complaints against their members in relation to this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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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amendment was given effect.  It should also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visional liquidator's powers under the section are restricted and that
ultimately creditors can remove a provisional liquidator.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ed amendment to the section would in effect
limit the use of section 228A only to one set of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provision
is currently invoked, namely where shareholders are not available or not traceable
or where they are somehow prevented from resolving to wind up the company.
There are meanwhile various other circumstances where it may justifiably be used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which would be excluded in future by the amendment,
because it is unlikely that it can be claimed that it is procedurally impracticable to
use another section to wind up the company.  These include circumstances,
which unfortunately are not uncommon, where after notice of the meetings of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have been publicized, assets are removed unlawfully by
creditors or employees in order to pre-empt the procedures and to advance their
own claims to the prejudice of others' claims.  In addition, debt collectors acting
within or outside of the law may well turn up to try to make recovery.  Although
in theory the subsequently-appointed liquidator has a right to pursue persons who
have taken goods in this way, often in practice it may not be possible or
worthwhile to do so in terms of costs, time and sheer difficulty of identifying the
culprits and establishing a case against them.

A further point to make here is one to which I have already referred.  The
directors must verify that there are "good and sufficient reasons for the winding
up to be completed under this sectio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lready pointed
out in a letter to me, which other members have seen, that the phrase "good and
sufficient reasons" has already been interpreted judicially in Bozell Asia
(Holdings) Limited v C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1997).  It would appear
therefore that the amendment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s redundant since
it is clear from the letter that it does not add to that interpretation.  It is true,
however, that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ed amendment also strengthens the
sanctions against directors resolving on the need to use the section 228A
procedure without having reasonable grounds to do so.

The amendment that I am proposing on behalf of the insolvency profession
also accepts the tightening of sanctions against directors who seek to misuse the
s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allow section 228A to continue to be
invoked in those emergency situations where commencing the winding up more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168

quickly can help to preserve assets that would otherwise be in danger of being
lost and facilitate a more orderly winding up tha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general body of creditors as a whole, rather than enabling one or two creditors or
groups of creditors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rest.  I
believe that requiring the directors to have regard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general
body of creditors, which is the main element of my proposed amendment, and
applying stiffer sanctions where they have not done so in good faith,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and will enable the section to continue to be used for all
legitimate purposes.

Section 228A will remain a useful addition to Hong Kong's insolvency law,
particularly when this Council reconsiders the introduction of insolvent trading
provisions which, although now removed, were originally contained in this Bill
and which will no doubt be put forward again in a future session.  If directors
run the risk of being heavily penalized for trading in situations wher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pay their debts as and when they fall due, then they must have a
ready means to cease trading quickly and to stop incurring further debts.
Section 228A can provide this.

Finally,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practitioners do not stand to gain
commercially by retaining a more broadly-defined provision in section 228A
than that propos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In most cases, if this section is not
used, then practitioners will in any event be appointed as office-holders pursuant
to other sections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The point is that they see this as
continuing to serve a useful purpose in dealing with specific types of urgent
situations.  Moreover, they are not aware of any actual abuses following the
amendments made in 1993 and they are willing to see more extensive sections
against potential abuses of section 228A by directors which will not at the same
time, throw out the baby with the bathwater and deprive the provision of its
effectiveness.
  

代理主席，我又要轉以中文發言了。有關今天的表決，我想提醒同事可

以有兩個辦法進行。第一，支持我的修訂。我承認因時間所限，我的修訂的

寫法可能在法律字眼方面未能盡善盡美，也沒有時間向所有同事清楚交代。

如果有同事認為不能支持我的修訂；其實還有另一個辦法，便是表決反對政

府提出的修訂。這樣做等於把目前的 section 228A 保持原狀。如果這樣做，

下一屆的立法會便可以有充分的時間重新討論。我認為這不失為值得議員考

慮的方案，否則，便要匆匆制定這條法例了。當然，我們要向大家致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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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不能更快作出回應，不過，各位應該知道，時間緊迫並非由我們造成。

如果大家認為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作深入討論的話，是否應重新開始討論這

條文，而不應把這樣一個重要的改動埋藏在一項這麼大的修訂中，使大家不

能暢所欲言呢？

謝謝代理主席。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代理主席，本來我以為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是自由黨的成

員，他可以代表自由黨說出一切的意見。他實在已說明了我們支持這條例草

案的通過，也支持政府的有關修正。至於對李家祥議員的建議，我們本來有

所保留，而很可惜，我們在聽過李議員說出這麼多意見後，仍然維持我們原

有的看法。

我除了代表自由黨重申我們支持這條例草案及政府的修正案外，由於剛

才多位議員對我們的黨友有很多感性的發言，所以雖然我不能代表他答應大

家他會在明年繼續在這議會工作，這要由他自己考慮，但我也要代表他多謝

各位的好意。事實上，我自己和我的黨友一致認為，很多時候，當我們遇上

這些複雜的條例草案時，我們一定會選一位最富經驗的同事來擔任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而這位同事自然是夏佳理議員。如果他真的不再擔任本會議

員，我相信將來我們也很難找到一位同樣好的議員來領導我們審議條例草

案。

在此我要再多次多謝大家的好意，希望夏佳理議員會回心轉意。如果他

繼續擔任本會議員，我們日後的審議工作定必更為順利。我也不知自己在來

屆能否繼續擔任議員，我只是說出這個議會的想法。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何世柱議員，我亦有同感，但請你就條例草案的內容來發言。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是的，代理主席。

我最後正式說出自由黨的立場，便是我們支持這條例草案。謝謝。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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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如果沒有，我會請財經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在財經事務局局長

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各位議員對《 2000 年公司（修訂）

條例草案》的支持。我亦感謝夏佳理議員、陳婉嫻議員、許長青議員、何俊

仁議員和李家祥議員剛才提出寶貴意見。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有二，第一，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倡議，在香港

制定一套法定企業拯救程序，並且引入條文，訂明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公司

負責人須承擔的法律擔任；第二，實施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對於《公司條

例》提出的多項改善建議，令《公司條例》更切合用家的需要，方便營商，

以及利便公司註冊處和破產管理署的運作。

由夏佳理議員出任主席的條例草案委員會在過去 3 個月舉行了 8 次會

議，對條例草案內的條文作出十分認真和仔細的審議，並且提出很多寶貴的

意見。我在此對夏佳理議員和條例草案委員會各位成員表示衷心的感謝。夏

佳理議員可能會為一些未完成的工作，例如這條例草案而考慮爭取回來立法

會。我亦想感謝有關的專業團體、商業機構和學術界人士就這條例草案提交

書面意見。

有關這條例草案建議引入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和無力償債下營商這部分，

正如剛才夏佳理議員發言時所說，這方面的條文內容在技術上較為複雜，條

例草案委員會經過審議後，認為需要更多時間，以便對條例草案進行深入研

究。由於時間所限，條例草案委員會認為這部分的條例草案難以在本立法年

度內作結，故此建議政府把有關條文從條例草案中分拆出來，將來再提交立

法會進行審議。當然，我們雖然希望這部分的條例草案可以在本立法年度內

通過，但我們亦理解條例草案委員會須用更多時間審議有關條文，特別是條

例草案委員會在審議階段收到多個團體對條例草案條文提出的意見。

從各界對有關引入法定企業拯救程序條文提出的意見看來，很多都涉及

一些基本原則和立場。舉例來說，員工欠薪，應否在公司展開企業拯救時給

予最優先的處理？債權人應否有權決定和推翻臨時監管人的委任？有抵押

債權人的權益應否被攤分？法院在企業拯救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甚麼？

我們相信，除非大家能夠協調整體利益，以開放態度考慮這方案，否則，法

定企業拯救實在難以在香港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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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在擬訂有關條文時，已經盡量參照法律改革委員會的建

議，以及過去我們就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改變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用途，以支

付受企業拯救公司的員工欠薪一事進行諮詢時所收到的意見。條例草案條文

已經盡量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我希望在企業拯救過程中，各有關方面，包括

僱主、僱員、債權人及專業人士等，能夠在核心問題上達成共識，擬訂一個

法定拯救方案，幫助有財政困難但仍然有生機的公司度過難關。

我亦想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對企業拯救條文提出的一些意見。條例草案

委員會認為條文中建議規定公司必須在開展企業拯救前，先清還公司按《僱

傭條例》所欠僱員和前僱員的債項，又或把足夠的資金存入一個信託戶口，

以便支付該等債項的安排，是欠缺彈性。條例草案委員會希望在該項條文

上，可以對僱主和僱員作出更具彈性的安排，只要勞資雙方同意，便可以考

慮免除將全數或部分債項以現金方式存放在信託戶口，以便公司留有更多資

金周轉。

就上述意見，我承諾政府會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關於條例草案委員會建

議彈性處理員工欠薪的問題。與此同時，我們亦會研究議員和各界對法定企

業拯救條例草案的意見，改善條例草案的條文。與各位議員一樣，我期望盡

快把新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讓法定企業拯救程序能夠早日落實。

鑒於以上發展，我會在稍後動議修正案，建議把本條例草案所有有關引

入法定企業拯救程序，以及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條文從條例草案中剔

除。上述修正案已得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同意。

除了這項修正案外，我亦考慮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提出另外兩

項修正案。第一，修正條例草案第 14 條，即關於新訂的第 116B 條和第 116BA

條，述明公司如得到全部成員同意，可以在無須舉行會議的情況下，書面通

過決議的做法。我將會建議加入新條文，增訂多一項免責辯護條款，以及要

求公司將有關的書面決議妥善存檔。新條文容許以書面決議代替公司會議，

省卻公司成員安排出席會議的工夫。此外，由於《電子交易條例》已經生效，

公司如果符合《電子交易條例》內有關條文的規定，將來亦可考慮以電子形

式通過決議。

另一項修正案是關於條例草案第 39 條，即有關建議廢除條例第 228A 條。

該條文可以讓公司董事藉過半數決議，委任臨時清盤人，將公司以自動清盤

方式清盤。在經過與條例草案委員會討論，並且考慮業界意見後，我將會在

修正案中建議將第 228A 條保留，但會同時建議加入新規限，使該條文的立法

原意更為清晰，避免該條文被濫用或誤用，作為處理非緊急性清盤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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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修正案主要涉及一些技術性的修改或相應的修正。上述修正案已經

由條例草案委員會審核，並且獲得條例草案委員會同意。我將會在全體委員

會審議階段就修正案內容作出詳細的解釋。

《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的主旨，是為切合香港作為國際商業

城市，締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以及配合公司註冊處和破產管理署的運作。

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和我稍後提出的修正案。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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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0 年公司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至 8、 10 至 13、 15、 20、 23、 25 至 29、 31、 32、 34 至 37、 46

至 50 及 54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9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及李家祥議員已分別作出動議修正第 39 條的

預告。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他的修正案，

因為他是負責本條例草案的政府官員。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39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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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 39 條的目的是落實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和法律改革委員

會的建議，兩者均認為《公司條例》第 228A 條，由於可容許公司董事在決

議當天至債權人會議和分擔人會議舉行前的一段灰色期內，於未有諮詢債權

人或股東的情況下把公司清盤，導致損害債權人和股東利益的情況出現。故

此，建議把該條文刪去。

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條例草案委員會傾向保留第 228A 條。我們在仔

細考慮支持和反對刪除第 228A 條的意見後，認為條文是可以保留的，但必

須加入適當機制，以杜絕被濫用或誤用的機會。

我們參考了 1996 年香港高等法院審理的一宗案件，法官在判詞內對第

228A 條作出的提述，指出該條文內並未提供指引如何應用該條文。他更指

出，既然條文內提及要有“好而充分”的理由，然後根據該條文開展清盤程

序，那麼該條文似乎是用以針對當公司不能使用《公司條例》內其他清盤條

文開展清盤的情況。我們認為法官的提述是符合本條文的立法宗旨。因為第

228A 條在 1984 年引入《公司條例》中的目的是提供一特別程序，讓公司在

緊急情況下，公司董事可以引用該條例展開自動清盤。有見及法院的指引，

我們認為可以用更明確的文字清楚表達甚麼是第 228A 條所提述的“好而充

分”。

因此修正案現建議加入機制，更清晰述明立法的原意，規定公司董事在

他作出法定聲明所記錄的決議中，須指明有何理由使他認為根據《公司條例》

內其他條文進行清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方可引用第 228A 條進行清盤，

以代替現時條文規定的“好而充分”的理由。同時，修正案更訂明，如果公

司董事並無合理理由支持他所作的法定聲明，則該名董事可被起訴，並且受

到罰款和監禁的懲罰。

我們明白業界可能憂慮重訂的第 228A 條內所述，根據其他條文進行清

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一項，所定的標準過嚴，致使以後公司董事無法引用

第 228A 條作清盤，變成有例用不得。我想剛才李議員亦說過這可能是他們

的擔憂。我想在此清楚指出，第 228A 條的政策原意是提供一特別程序，讓

公司董事在緊急的情況下展開自動清盤。因此，第 228A 條絕對不應被用作

方便之門，使公司可以逃避必須引用法例內其他應有清盤程序的責任。

我想指出，甚麼是“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當然，這只能由法院按個

別案情下定義，不過，正如我剛才解釋過，第 228A 條的立法宗旨，確實是為

應付在緊急情況下，須在極短時間內委任臨時清盤人展開自動清盤程序，而

《公司條例》內其他清盤條文是未能適用於處理當時緊急的情況，例如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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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資產受到特殊威脅，可能在很短時間內流失，須即時保護，或未能在極短

時間內召集公司成員開會通過特別決議將公司自動清盤等。我們認為條文的

宗旨是為了針對特殊緊急情況而設。因此，業界可以放心，只要他們能證明

在緊急情況下，須要由公司董事決議展開自動清盤程序，他們仍然是可以引

用此項條文。

我們相信重新訂定的條文，既能切合委員會和業界保留條文的要求，亦

可顧及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和法律改革委員會對這一項可能被濫用或誤

用的關注，同時亦參照了法院的有關指引。事實上，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已同

意此修正案，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這項兼顧了各方利益的修正案，謝

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939393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會請李家祥議員就財經事務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他本人

的修正案發言，但除非財經事務局局長的修正案被否決，否則我不會請李家

祥議員動議他的修正案。因為如果財經事務局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表

示李家祥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你知道我一向也很尊重你的裁決，這次可能是我最後的

機會來說服本會的議員跟隨我這修正。因為我在不久前細說過比較詳細的情

況，所以現在我會精簡一點及回應財經事務局局長所作的發言。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這件事對會計師行業來說，並無涉及任何個人或

是本身的利益，因為即使不採用這方式來清盤，而採用另一些方式來清盤，

我們也一樣有生意可做，一樣會採取這樣的做法。因為對專業人士來說，這

些修改是沒有問題的，只要法例規定甚麼，我們便按照甚麼法例來行事。我

覺得有理由要提意見的，反而是因為為了公眾利益及關於那些所謂債權人的

利益，所以我們是看見這種情況才提出來與大家商量一下，這也是我們提出

來的唯一理由。

至於剛才我提及的情況來說，我實在非常感激財經事務局局長剛才在發

言時，給我們派了很多“定心丸”，他叫我們放心的去做，因為這是政策制

訂時的原意，我覺得他這樣澄清修正案是非常有幫助的，所以我不會覺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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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澄清。不過，我也要反映一下業界的看法，便是無論財經事務局局長如

何說、或今天我在這裏怎樣說、或議員怎樣說，這種案件到了法庭時，法官

仍是不會受我們今天所說的話影響的，因為他仍然能夠獨立作出他自己的決

定。實際的情況是有關的執業會計師或董事、或我們這類執業會計師、或有

關清盤人給予的法律意見，這也包括律師　─　不要遺漏了，因為很多律師

也會給法律意見　─　給董事提供法律意見，建議他選擇走這條路時，即採

用第 228A 條時，即使有今天說過的事作憑據，他也不敢擔保法庭會有相同的

看法。然則，如果走錯路又如何呢?這牽涉刑事的責任。在這情況之下，律師

及清盤人是不敢提供意見的。我也可以告知大家，我非常懷疑有誰會敢叫那

些董事去碰運氣，可知後果是非常嚴重的。雖然這道門似乎是開了，但在實

際運作來說，是關上的。如果今天辯論出現這樣的結果，我們不否決財經事

務局的修正，會出現甚麼結果呢？結果便是委員會的結論是應該打開那道

門，以及仍然覺得第 228A 條就以往運作經驗來說，仍然有一定的保留價值。

事實上，差不多可以說是以往由第 228A 條所醞釀的情況來說，好像也是濫用

的情況居多。所以這道門似是打開，但形同虛設，這種實質的結果又會否容

易讓人感到立法會今天修正這條例草案時，其原意及結論好像是一套，但實

際出現的情況卻是另一套的結果，而這是否最合乎邏輯的結果呢？因此，我

必須向專業的執業人士　─　包括會計師及律師　─　反映這現況。不過，

我要重申，這不是我們業界本身的問題，而是關乎整體法例訂立、清盤人及

有關我們要給董事意見的問題。因此，我希望大家三思，考慮應該如何表決。

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財經事務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李家祥

議員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再看第 228A 條，即政府提出的版本，所規定的是，

當董事作出法定聲明時，倘若他沒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該公司不能因其現時負

債而繼續營業、或無合理理由解釋該公司為何無法採用根據《公司條例》的

其他條文進行清盤程序，便須受罰。如果被定罪，有關董事可能被判罰款或

入獄。

首先，這種刑事責任的後果已包括在現行的第 228A 條內。這是現時的

規定，而不是討論政府的修正，我也曾特別提出這點。所以就這點來說，現

狀並沒有改變，只是其中的條文有一些改變。我們當然非常關心這些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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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想瞭解，甚麼是“沒有合理的理由”呢？這一點，如李家祥

議員所說，如果某一個董事接受了某一個專業人士的意見，我相信這樣便很

難說他沒有“合理的理由”，對不對？無論該專業人士提供了錯誤的意見也

好，不大精明的意見也好，只要作為公司董事的人接受了這些意見，我便不

太相信會發生這樣的刑事責任的後果。當然，如果某一個律師或會計師提供

了錯誤的意見　─　他固然不是負責作出聲明的人　─　雖然他不須負上

這條文中所規定的刑事責任，但是他可能會面對其他後果，例如疏忽，甚至

可能是專業操守方面被質疑，不過，專業人士不會因為這條文而須面對刑事

責任的後果。因此，我不認為有關條文對專業人士是有阻嚇性的作用，所以，

整條條文最重要一點是確保董事有基礎相信他們是循 這條例來行事，而不

是有其他的目的，或甚至是希望損害債權人或其他股東利益等的不良動機。

整體來說，條例草案委員會是經考慮後才接受這建議；最重要的是，原

本條文的措辭是差不多的，即刑事責任原本已是存在，多年來已存在，政府

也表示不會隨便引用這條文，根據以往的紀錄，亦證實未曾引用過。我們認

為最主要的運作及條文的規定，也認為是合理的，是它要求有合理的根據，

因為如果完全沒有任何根據而作出這等聲明，公司董事須負上責任。在這種

條件下，我是支持本條例草案的。

因此，李家祥議員剛才作出的批評，不足以使我們認為政府這建議是不

能接受的。

謝謝。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家祥議員，你是否要求再次發言？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就何俊仁議員的發言，我希望作非常簡短的回應。

何俊仁議員很清楚這項修正案是把問責的要求提高了，這亦是一項新的

條文，雖然以前從來沒有引用來處罰一些所謂專業人士，但由於現在新的環

境產生了，其中當然有一定的風險，即存在更高的風險。對會計師來說，這

條文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會計師會跟以前一樣，會依靠律師提供意見。我們

一定會尋求專業意見，如果行使這條文的程序是以前未曾引用過的，不尋求

律師的意見才怪。何俊仁議員作為律師可能比我更為清楚，凡是律師都很會

保障自己。當他們提供意見時，大多會說這樣也行，那樣又可行，最終還是

客戶自己去選擇。最後作決定的人，可能也會是那些董事。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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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感謝何俊仁議員，他替我說了很多話，我想

我也不用說太多了，那些也是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內談論過的。我相信專業人

士當然懂得保障自己，我們無須替他們擔心。其實，經我們今次修改後，這

項條文的原意會更清晰，我相信這其實對專業人士而言，也是好事。對於剛

才李議員所說的那道門，我也感到很迷惘，他說這道門一時是開了，一時又

好像關上，我想這可能是李先生的一道門，但我剛才也說過這道門是開了

的。至於門是在甚麼情況下打開呢？剛才我發言時已說過門在某些情況下是

開的，當然這是一種很特殊、很緊急的情況，這不是一道方便的門。

我們覺得李議員的建議是不可以接受的，因為我們覺得他的建議不符合

立法的原意；我說了很多次，第 228A 條的原意是必須用以處理緊急情況，

而基於《公司條例》內的其他清盤條文，開展清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也

不符合法院就有關條文的應用所提出的指引。至於李議員建議加入就全體債

權人利益而言的這一項條文，我們認為這項條文本身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我們覺得根據過去的判例，條文假如受到挑戰，有需要顧及他人利益的一方

是有責任證明他的確完成了適當的程序，才算顧及了他人的利益。就第 228A

條來說，我們很難相信公司的董事可以顧及全體債權人的利益。除非公司的

董事決定可否引用第 228A 條開展自動清盤之際，已經向公司債權人查詢各

人的利益，否則公司很難，甚至不可能知道全體債權人的利益是甚麼。假如

要公司董事向債權人逐一查詢，則會延誤清盤的開展，更有違本條文可以讓

清盤在第一時間展開的優點。

外界對第 228A 條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該條文剝奪了債權人可以透過

債權人會議按他們的意願委任清盤人的權利。在這項條文下，公司董事將既

成的清盤事實呈予債權人，現在，李議員提出加入公司董事就全體債權人利

益而言的條文，在債權人的角度而言，這項條文仍然有剝削債權人權利按其

意願委任清盤人之嫌，這種做法當然沒有全面顧及債權人的利益，因此，加

入了“就全體債權人利益而言”的條文，從我們的角度來看，我們覺得是未

見其利，已先見其害了，令公司董事更難決定是否可以引用第 228A 條開展

清盤。我們相信“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條文是客觀和具有更高的肯定

性，更能切合公司的需要。此外，我相信單單說“就全體債權人的利益而

言”，也似乎有忽略了股東利益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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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政府在草擬有關修正案時，已經充分考慮了業界對於建議刪除第

228A 條的意見，修正案建議也獲得了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支持。現時，政府提

出的修正案，是兼顧了各方面的意見而作出的。李議員剛才提到，如果反對

他的修正案，也可以考慮反對政府的修正案，但我覺得，既然大家也同意這

項第 228A 條的條文根本是不完善的，那麼如果我們今天這樣做，繼續保留

第 228A 條，我相信這是不符合大眾利益的，因此，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政

府動議的修正案。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李家祥議員不

可動議他的修正案，因這與全委會已作出的決定不一致。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39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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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2、9、14、16 至 19、21、22、24、30、33、38、40 至 45、51、

52 及 53 條。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9、14、30、33 及 51 條，

以及刪去第 2(b)、 16、 17、 18、 19(b)、 19(c)(i)、 19(d)、 21、 22、 24、 38、

40、 41、 42(b)(iii)、 43、 44、 45、 52 及 53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修正案建議刪去條例草案內第 16、17、18、19(b)(ii)、19(c)(i)、19(d)、

21、22、24、44、45 條、第 51(b)條內關於第 168ZI(2)、168ZN(5)及 168ZW(4)

條的記項及第 53 條，上述刪除的條文都是與引入法定企業拯救程序及無力

償債情況下營商的有關條文，基於我剛才在恢復二讀時的解釋，應該從條例

草案內刪除。修正案建議刪去的第 19(b)(i)、38、40、41、42(b) ( i i i)、43、52

條及建議修正的第 51(c)條，都是因應剛才通過的修正案第 39 條，即保留第

228A 條的相應修正。

《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第 14 條是將第 116B 條重訂，並且加入新訂

的第 116BA 及 116BB 條，述明公司可以書面決議代替大會決議，只要所有有

表決權的公司成員同意便可作此安排，並且規定公司董事或秘書須將有關的

書面決議通知公司核數師。修正案建議公司必須將所有按規定而贊同的決議

的紀錄記入公司簿冊內，此修正可以令整項條文的運作更完善。就公司董事

將書面決議通知公司核數師的責任問題，條例草案委員會要求有關的免責條

款必須更清晰，以述明各方責任，我們接納委員會的這項意見。

現在，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4 條，即新訂的第 116BA(3)條，有關法律

程序的條文中加入 (c)項，說明如果被告人（即公司董事或秘書）能夠證明他

相信某人已獲明確地委以該項責任，將該項決議的文本送予公司的核數師，

或以其他方式將決議內容通知核數師，而該被告人是有合理理由相信此事，

即可以作為免責的辯護。我們相信，連同條例草案建議的 (a)及 (b)項，公司董

事在免責辯護的條款上應該是有足夠的保障的。議案內所載的其他修正均屬

技術性的修正或相應的修正，目的是令條文更清晰，方便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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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於經修正後的條例草案，既可以改善《公司條例》的條文，亦

有助公司註冊處及破產管理署的運作，故此，修正案第 1 條建議經修正後的

條例草案於本年 7 月 1 日生效。

我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支持政府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999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1414141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2121212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2424242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3030303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3333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3838383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4040404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4141414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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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242424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4343434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4444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4545454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5151515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5252525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第第第第 5353535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因此第 16、17、

18、 21、 22、 24、 38、 40、 41、 43、 44、 45、 52 及 53 條已從本條例草案中

刪去。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183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2、 9、 14、 19、 30、 33、 42 及 51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

員的文件內，有關修正均屬技術性質的相應修正。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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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185

《《《《 2000200020002000 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0

財經事務局局財經事務局局財經事務局局財經事務局局長長長長：主席，

《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

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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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建築物管理年建築物管理年建築物管理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 MANAGEMENT (AMENDMENT) BILL 2000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6 January
200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的主席陳鑑林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

會發言。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

條例草案旨在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就：

(a) 訂定業主立案法團所須遵從的建築物管理和維修的標準；

(b) 對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建築物實施的強制性管理；

(c) 簡化新建建築物的業主召開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的程序；及

(d) 與保險、業主法團帳目的審計、召開業主會議的通知及業主法團會

議的法定人數等有關事宜，

作出規定。

條例草案委員會共舉行了 11 次會議，對條例草案作出了詳細的討論，

所涉及的範圍十分廣泛，報告已詳細載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本人

現謹就條例草案中最具爭議性的重要課題作扼要報告。

根據現行條例的規定，業主如要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而公契又沒有委任

管理委員會的規定，業主必須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3A 或 4 條召開

業主會議以便委任管理委員會。這 3 條條文對業權份數的要求，分別是 50%、

30%及 20%。

為了簡化新建建築物的業主召開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的程序，政府當

局建議把有關會議的法定人數定為不得少於業主人數的 10%，部分團體，包

括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對政府的建議表示反對。他們憂慮，在分期進行的物

業發展完全完成前，少數業主可以主導業主立案法團的決議，從而影響該項

物業的長遠規劃及實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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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認為，在大型物業發展的初期，發展商仍然擁有大部分業權份

數，可以在業主立案法團投票決議事項上，保障其利益。此外，發展商可以

在公契中加入條款，規定業主立案法團對未完成的餘下發展內的公共地方，

不可行使管理權或干擾該等發展過程。

該等團體不同意政府當局的見解。他們擔心，若發展商以其業權份數，

左右業主立案法團的決議，將會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此外，他們亦指出，相

對於公契而言，《建築物管理條例》在法律上享有凌駕地位，在公契中加上

有關條款未必有效。有鑒於有關團體的強烈意見，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

慮解決方法，以釋除團體的憂慮。

政府當局經考慮後，同意接納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提出的建議。根據該建

議，把委任管理委員會而召開業主會議的法定人數，定為業主人數的 10%的

新規定，應待某一物業發展的所有建築物，包括分期發展的物業，均須根據

《建築物條例》獲發入伙紙後，才能適用。

部分委員質疑政府當局為何改變先前的立場。這些委員指出，如果新規

定只適用於只有一期發展的物業，對小地產商並不公平。再者，對分期落成

的物業的發展商而言，那些早期已入伙的業主仍要根據條例第 3、3A 及 4 條

的規定，召開業主會議以成立業主立案法團。這樣實在有違條例草案原先簡

化新建建築物的業主召開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程序的目的。屬於民主黨的

委員表示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

部分委員認為，就現有建築物而言，現行條例對召開業主會議以成立業

主立案法團的業權份數的要求，應該降低。

政府當局經考慮後，接納屬於民建聯的委員的建議，同意修訂條例第 3、

3A 及 4 條對業權份數的要求，由現時的 50%、30%及 20%，分別減為 30%、20%

及 10%。政府當局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有關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本人謹此陳辭。謝

謝。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市區可能是世界上建築物最稠密的一個地區，

樓宇亦漸趨老化，所以，近年常常出現有關樓宇安全的問題。再者，因為香

港的樓宇普遍維修不足，樓宇整體的狀況不斷惡化，影響了一般生活環境，

甚至引發起市區大規模重建的需要。本會下星期討論的《市區重建局條例草

案》，便反映了市區不但要重建，更要加快重建步伐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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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建築物，根據消防處於 1998 年就全港私

人建築物進行的巡查，發現在 27  148 幢建築物中，只有 28%在消防裝置方面

獲得滿意的評級。有這麼大部分香港樓宇不合格，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建

築物管理，例如沒有業主法團或沒有專業管理。事實上，很明顯，有很多小

業主忽視自己的責任，那便是要經常保養、維修和正當管理自己的物業，以

免對自己甚至公眾構成生命危險。當然，這類業主忘記了保養和維修是可以

保持其物業的價值和壽命的，所以，我認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可以培養好

保養、維修責任的文化。政府當局應該投放多些資源進行這項工作，我亦相

信專業學會，例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樂意提供相應協助。

在目前情況下，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是有需要的。我現在簡單討論條例

草案中的數點問題。條例草案第一項宗旨，是就大廈管理和維修訂立一些守

則。雖然這些守則本身沒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條例第 18(1)條特別訂明，

業主法團對管理維修建築物的公用部分負有若干責任，因此，守則的作用可

以具體訂明管理和維修的標準。

政府建議修訂該條例，授權民政事務局局長，擬備覆審和在憲報刊登上

述守則，以供業主法團遵行。政府亦曾經表示該守則以一般用語撰寫，使市

民易於明白。不過，香港測量師學會曾經對此表達過他們的意見，他們認為

如果要全面或清楚臚列管理和維修的準則，這些準則應該是專業性和技術性

的。如果業主有需要瞭解，可以另行編制簡單參考文件，介紹準則其中的要

點。我認為測量師學會的意見是值得考慮的，我希望當局在草擬該準則的過

程中，能夠盡量諮詢有關學會的專業意見。

關於所謂“可對有嚴重管理及維修問題的建築物，進行強制性管理的建

築物管理代理人名單的建議準則”，我亦希望當局在諮詢專業團體後才進行

擬訂。

今次這項條例草案的第二項宗旨，是對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建築

物，實施強制性的管理。正當現在大部分業主未曾自發性地進行此事之時，

我認為這項強制性措施是必要的。不過，我想到一個問題，那是我們在條例

草案委員會曾討論過的。如果強制業主聘請管理代理人，由於他們與管理代

理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在自願結合的情況下產生，所以，管理代理人將來在

管理上會否遇到困難呢？會否在繳交管理費時產生問題呢？那即是管理代

理人收不到錢的問題。這是我們在委員會中討論過的。雖然我不支持應由政

府墊支，即納稅人先付錢，如果有困難時才向業主收回，但我們覺得這問題

不容忽視。所以，我希望政府在實施這項條例後，在相當時間內能夠檢討在

這情況下會否遇到問題，如有，則政府會如何修正條例草案，以解決這些問

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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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宗旨，是簡化新建建築物業主召開會議委任管理委員會的問題。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問題是關乎較大型發展的，尤其是分期發展，因為現時

的條例規定，建議的第 3 條是，只要 10%業主（以人頭計算）出席，便可以

召開會議委任管理委員會。我們曾收到多個團體的意見，表示對這問題表示

憂慮，因為如果有少數業主出席，便可以作出某些決定而影響到後期發展、

設計、規劃、管理政策等，便會產生問題。政府當局的解釋是，雖然他們可

以召開會議，但因為大業主可能仍擁有大部分的業權，他在會議上可以利用

其業權，否決該會議的建議。我想，這問題的關鍵便在此，如果大業主每每

運用其業權來否決已經成立的委員會，這便會在管理上和其他問題上產生困

難。

其實，我們看到的大型發展，普遍來說，在管理方面是不應該有問題的，

因為無論如何，就我們所見，發展商自己、其屬下公司或其聘請的專業公司，

普遍來說，在管理上應該不存在問題，因為發展商須保障其名譽，而且其賣

出的樓宇大部分會受其管理所影響。所以，我們無須特別憂慮大發展或分期

發展，這時候是否要這麼匆忙地由一小部分業主決定管理權呢？有見及此，

我們在委員會中已討論過，現時，政府當局接納了這方面的意見，並會在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修正案主要的內容，剛才陳鑑林議員亦說過

了，這項 10%的法定人數規定，如果在大的分期發展項目，須根據《建築物

條例》取得入伙紙之後才會適用，但對於單一期大廈，這項建議亦同樣適用。

主席女士，我想討論另一個問題，這項條例草案只是簡化新建築物的業

主召開會議和委任管理委員會的問題，現有的建築物是不受影響的。我想這

個問題始終要面對，因為其實很多管理問題、樓宇狀況的問題，都是發生在

舊有樓宇的。所以，今天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民建聯提出的建議獲得政

府採納，亦在不同機制下，減低法定人數的需要，我稍後會再討論這問題。

我是支持這項修正案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包括

為法團制訂管理和維修的標準、簡化新落成建築物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

團”）的程序、實施強制性管理，以及其他雜項修訂等。條例草案委員會主

席陳鑑林議員已提及，民政事務局局長稍後會就條例草案委員會所達成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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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提出多項修正案；民主黨認為局長所提出的修正案是正確的，我們也是支

持的，但由於政府未能接受我們提出的多項建議，並把這些建議採納成為政

府的修正案，我們覺得有必要自行提出修正案，否則業主現時所面對的管理

難題便難以獲得解決，而小業主的權益也得不到充分和合理的保障。

根據我們過去的經驗，包括我們很多時候協助小業主成立法團的經驗，

我們體驗到業主要面對很多困難，有些業主根本無法，甚至不可能成立法

團。舉例來說，根據現時的法例，有些業主因可操縱法團和屋苑內公眾地方

的業權份數，即已持有超過 50%的份數，那麼，即使其他住客百分之一百同

意或要求成立法團，也無法達到目的。我們認為，如果大部分業主都同意成

立法團的決定，但因為法例上種種苛刻的限制，或是基於一些技術上的困難

而無法成立法團，因而得不到《建築物管理條例》所賦予的保障，這對業主

來說是不公平的，更使他們無法對管理公司作出有效的監管，提高管理質素

及改善居住環境。

一直以來，民主黨都不斷向政府反映，希望成立法團的程序能有所改

善。今次，政府接納民主黨及其他政黨的建議，降低現時大廈召開業主大會

的要求，包括召開法團大會所必須得到的支持份數，以及修訂有關業主的定

義。我認為這絕對是一項很重要的進步。政府在條例草案委員會成立初期，

表示只會研究新建的建築物成立法團的程序，而不肯對舊有建築物和已落成

大廈的程序作出檢討，但最後經過多次會議，政府終於同意將現時法例第 3

條、第 3A 條及第 4 條予以修訂。第 3 條訂明必須在持有 50%業權的業主的支

持下，方可成立法團，而現時政府願意將之降為 30%；現時的第 3A 條則訂明

必須由持有 30%業權份數的業主向民政事務局申請，方可獲准召開業主大

會。這程序經政府修訂後，有關的業權份數已降為 20%。現時法例第 4 條規

定持有 20%業權份數的業主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召開大會，而這項法定要求

亦已降為 10%。民主黨在會議期間要求把有關的份數分別降為 30%、 20%及

10%，並擬提出修訂，但由於政府已接受及願意作出我剛才所提及的修訂，

因此民主黨沒有作出我們原來希望提出的修訂。

此外，以往法例規定聯名業主的授權票，只可以由物業登記冊上的第一

位業主簽署方為有效。不過，在實際運作上卻遇到很多困難，例如兩夫婦聯

名持有物業時，丈夫的名字放在首位，然後才是妻子的名字。當他們分居後，

丈夫可能已遷出該物業，妻子也不會因為想出席會議而去找丈夫簽署授權

書；又或在很多情況下，丈夫在外地工作，以致未能及時回來簽署授權書，

結果是雖然已有一位業主在場，但亦無法簽署授權書，又或業主在不能出席

會議時，也不會委託他人代表他出席。這造成不公平的情況，使很多業主抱

怨，為何因為他們的登記冊上的名字排在次位，便要受到如此的對待，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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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甚至不能行使委託他人作為代表的權利。最後，政府同意作出修訂，使任

何一位業主也可發出授權書。對於這項修訂，我們當然表示歡迎和支持。

政府現時採納的多項建議，其中最具爭論性的，剛才陳鑑林議員也提

及，就是有大型建築或大型發展，由於可能須經多年方可發出全部入伙紙，

讓所有業主遷入居住，在這種情況下，業主可否引用新訂的條例，即 10%的

業權份數，來成立法團？其實，政府的立法原意是全部新落成的大廈，不論

大小，也可採用這新機制來成立法團，但經地產商進行游說後，雖然政府曾

與地產商會進行很精彩的辯論，政府也提出強烈的理由，反駁地產商會的憂

慮，即容許擁有 10%份數的業主便可成立法團會造成很多不公平的情況（剛

才陳鑑林議員已有所闡述），政府就此也提出很多有力理由反駁，指出成立

法團並不等同剝奪未入伙業主的權利。事實上，業主間的利益並不一定會有

所矛盾，而大家亦會 眼於屋苑在未來的整體發展。此外，即使成立了法團，

並不等於可決定一切，因為投票時仍有業權份數等因素限制。可是，政府最

後接納地產商會的意見，規定新屋苑必須待發出全部入伙紙後，方可成立法

團。對此，民主黨並不同意，但我們亦願意作出修訂，稍後李永達議員會詳

細從全面觀點解釋我們作出修訂的原因。我們同意不能在剛開始入伙或只有

約 10%的業主遷入時，便可立即成立法團，而是可能應該經過一段時間及有

一定人數入伙；但我們不能接受須待發出百分之一百的入伙紙後才可成立法

團，因為這可能會拖很長時間。在這一點上，我不再作詳細論述，我會留待

李永達議員詳細表達這方面的意見。

此外，民主黨亦提出一些修正案，包括將終止管理公司現時法定要求的

支持份數，從現時的 50%降至 30%。我知道民建聯的同事亦提出另一項修訂，

這項修訂的內容甚至是更為容易，即只須持有 20%業權份數的業主出席會

議，以多數投票通過便可。我們在支持我們所提修訂的同時，也會支持民建

聯的修訂。因此，稍後程介南議員提出的修訂如獲得通過，我們的修訂便可

能不用付諸表決。我們認為大家的目標一致，都是希望業主能享有這項權

利，能以一個特定的份數終止管理公司的管理權。我們要強調一點，現時很

多大廈在終止管理公司後，再經招標聘請新管理公司時，其實已沒有特別的

問題，因為合約上多已訂明 3 個月的通知期，即管理委員會只須給予 3 個月

通知，雙方便能隨時終止合約。這項修訂只是針對一些訂有不平等條文並給

予管理公司特權的情況，從而取消其特權。因此，我認為這應不會引起很大

的爭論，所以希望各位同事會給予支持。

此外，民主黨亦曾提出兩項修訂，但可惜均未能獲主席接納，但我在此

亦簡單闡述，希望政府可於日後作出研究，因為這兩項修訂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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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關於一些小型或樓房式的屋 ，即由多間各由 1 名業主所擁有的

獨立房屋所組成的屋 ，由於這類屋 沒有可分割的業權，所以條例並不適

用，故此目前很多大型屋苑如錦繡花園、康樂園、加州花園等均未能成立法

團。可是，大家都知道，這項法例是希望屋 的業主可以參與管理，甚至決

定如何監管管理公司，但這類屋 竟然受不到保障，明顯是法例上的漏洞。

很遺憾，政府長期以來沒有照顧這些業主的要求。我原來想提出的修訂是要

使每間屋的業主均擁有一票，但主席卻認為這超越法例範圍。當然，我尊重

主席的決定，但希望政府可從速進行研究如何使法例的範圍可涵蓋此類屋宇

的屋 ，讓業主可運用條例所賦予的權利，改善管理。

第二，有關公契的問題。目前，一些公契基於是在早年完成的，在擬備

過程中或許草擬的律師不小心，又或其設計根本是極端不合理，又或純粹為

了保障個別人士的利益，而地政署早期亦可能未有嚴謹審閱該等公契，我指

的多是八十年代的公契，因此，很多時候該等公契的內容十分荒謬和不合

理，甚至難以執行。現時，即使有絕大部分業主贊成修改公契，甚至沒有反

對聲音，但也無法進行修改，因為可能聯絡不上一、兩位業主，又或有業主

不肯簽署。根據現時法例，若要修改公契，須經全部業主簽署。因此，我們

希望可設立一個機制，使民政事務局在法庭的監察下，能對公契作出合理的

修訂。我們原先提出的修訂訂明擁有一定業權份數的業主可向民政事務局申

請證書，證明有關的修訂是合理的，而民政事務局也可諮詢一些業主的意

見，並提交土地審裁處，然後批准修訂。可是，這項修訂同樣未能獲主席接

納，希望局長可將這個問題記錄下來，日後盡快作出研究，幫助業主解決一

些難以解決的問題。

整體而言，今次是這項條例自 93 年的修訂以來，另一次重要的修訂，

使香港的屋宇管理踏入一個新階段，我認為是有進步的。我們曾參考很多外

國法例，看看有否類似的法規可協助我們，發覺沒有像何承天議員所說的情

況，香港有眾多的建築物，多層的大廈，而且環境特殊。我相信日後香港的

法例反而會成為很多國家改善屋苑管理的參考藍本。香港在這方面可說是先

鋒，在很多事情上作出試驗，然後從試驗中掌握寶貴的經驗，從而不斷進行

改革。我們希望改革的路途會綿延不斷。在今次改革後，我希望在不久將來

繼續會有一些檢討，包括我剛才提出的議題。

在這前提下，我希望大家會支持恢復二讀和政府的修訂，在此亦呼籲大

家支持民主黨和民建聯的一些修訂，我相信它們對業主是有益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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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在過去一段長時間，我們在社區內接到大量的投訴，

其中大部分都是牽涉小業主的利益得不到合理的維護，或其權利沒辦法行

使。也許很多小業主對建築物管理的條例，缺乏深刻的認識，也不清楚如何

行使本身的權利。我們曾聽過很多立案法團的委員訴說，特別是一些主席大

吐苦水，因為政府很希望強制成立立案法團，所以，它也須具備一些法理上

的條件作為輔助，使大家均同意的原則能付諸實行。

《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 章 )自 1970 年制定以來，已經作過數次的

修訂。今次再次提出修訂，目標和原則我們是贊成的。這也是第 344 章的原

意，如何保障小業主的權益，同時將大廈管理和維修標準具體化，以及加強

對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大廈及其立案法團，或就成立立案法團等問題，

提供法理上清晰的依據。我們是同意這些目標的。不過，至今天為止，即使

我們通過所贊成的條文，也只是完善條例的其中一步，今後我們仍須進一步

作出完善。

其實，業主在運作上、大廈的管理上，確實遇到不少困難。一方面，公

契為要保障大業主而作出一些對小業主的限制；另一方面，現行條例上無論

是在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終止失職的管理公司或經理合約等方面，也有很大

的限制、甚至在召開業主大會上亦普遍地遇到不少的困難。所以，正如我剛

才所說，條例實際上對小業主的維護是不足的。

民建聯在條例審議之前，曾發出諮詢文件，亦廣泛地與全港的私人樓宇

的業主立案法團討論，聽取其意見。我們所做的工夫，幸好沒有白費。在審

議條例期間，我們歸納了巿民的意見、業主所面對的困難，並提出了 7 項修

訂：包括降低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在會議法定人數上的要求、降低業主大會出

席人數的要求、加強法團對管理公司的監管、完善召開業主大會的程序、爭

取放寬更改公契的限制或探索其可能性，強制成立備用基金及成立大廈管理

仲裁委員會等。我們很高興，其中有數項在今次政府的修正案中被接納，包

括降低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在業主大會法定人數的問題，以及在解僱建築物屋

經理人管理公司時，可以代通知金代替 3 個月的通知期，以及在解僱管理

公司的表決過程中，管理費不涉及公眾地方的投票權，可另作考慮。

當然我們也有些失望，因為有些其他的修正沒有被採納。於稍後的全委

會審議階段，我們會繼續提出。

至於有些因為主席的裁決而我們未能提出的建議，這裏有兩點，其中有

些是我們提出，有些是由其他同事提出的有關公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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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到公契的問題，即更改公契的問題，很多人便會條件反射認為公契

是商業上的合同，是商業合同的原則，很難單方面地修改。但大家須知道，

就現時的公契而言，當它開始生效時，便是第一個小業主簽合約之時，一旦

達成，公契便會對以後其他的小業主也生效；故此是否可以尋求一些可能對

所有小業主更公平、公正的條件？由於是不可更改業權，我們也明白，直至

業權或物業所有權有所更改或出現管理上的問題，以及牽涉業權的問題時，

也要百分之一百的業主同意，從實際的運作的角度來看，大家也知道這是很

困難的。雖然這問題在今次的修訂未能提出來，但問題始終是存在的。所以

希望社會、政府、業主，以及各方面人士應繼續研究和討論這問題。

剛才何俊仁議員也曾提及錦繡花園的問題，我先申報利益，我是錦繡花

園業主。既然第 344 章是維護小業主的權益，當然現時的章節只是關於不可

分割業權；如果我們界定類似錦繡花園這類物業是可分割業權的話，似乎我

們須在這方面作出討論，不管它是多或少，反正是存在的事實，業主的權益

也得受保障和須加以研究。不過，我亦有點欣慰，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過

程中，政府曾提出一項非正式的承諾，便是願意對這些所謂“少數族裔”，

即這“可分割業權”的物業或屋 ，作出跟進和研究。我希望這些跟進和研

究不是推搪，而是實質的、有步驟的跟進和研究，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政府真正會就這方面作出研究。

主席女士，今次修例，無論如何是完善大廈的管理質素，減少業主在執

行管理上所受的局限和限制的一個機會。我們希望，新的、經修訂的條例，

可以令香港大量的私人物業得到更完善的管理。香港數以百萬計的人，擁有

業主的身份，他們的權益應得到更完善的保障，此條文亦可鼓勵所有新和舊

的業主更積極地、主動地，願意參與管理大廈的工作。

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恢復二讀《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草案》。在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有些觀點何俊仁議員和張文光議

員已經說過，故我不再重複。我只想說幾點其他意見。

第一點，我相信有機會在社區協助居民組織業立立案法團（“法團”）

的人都知道，其實組織法團的過程是非常艱辛的。我在條例草案委員會亦說

過，我以往有組織法團的經驗，我覺得比選舉更辛苦，因為既要取得授權票，

又要找人出席會議，而且很多時候在大型屋苑裏，意見不同會產生很多糾

紛，所以，直至現在，如果我沒有記錯，全港的私人樓宇、大廈等，只有少

於 20%是有法團的，其餘都只是不具法定權力的業主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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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問題上，如果香港現有的物業管理公司做得比較好的話，其實問

題不會太嚴重。這個問題之所以嚴重，一方面是在於小業主不能透過法定權

力組織法團，為他們處理有關公共地方的管理及維修等各方面的問題。另一

方面，香港的物業管理公司亦有待改進。當然，現在與十多二十年前相比已

有進步，但進步較慢，所以很多時候都產生管理公司與小業主和業主委員會

或法團之間在很多事情上，無論是管理、管理費的調整、維修等各方面問題

有不同意見。我覺得法例只改善了部分問題。第一方面，正如大家所說，成

立法團所須的支持份數的百分比較低。其實，這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時，初

期政府並沒有考慮應否訂明現有大廈組織法團的百分比。政府最初所考慮

的，只是對那些在法例通過後新建的大廈，採用一個非常低的業主人數，比

我們估計還要低，即 10%的業主人數來組織法團。後來經過委員會內各黨派

要求，我記得在這問題上，我們與張彼得先生在多次會議中曾爭論這法例應

否同時適用於現有大廈，因為現有的大廈，尤其是比較舊的大廈，其實最需

要法團這樣的組織協助業主及收集意見。在委員會內各黨派的要求下，政府

最後才接受將現有大廈組織法團的比例同時降低。正如剛才很多同事也說，

有關的百分比會由現有的 50%、30%及 20%降低至 30%、20%及 10%。我覺得對

現有大廈的業主來說，這是一個很小的勝利，有助他們日後組織法團。

然而，我覺得法例仍然沒有涵蓋很多管理的問題。在審議法例時有意見

認為現時的管理公司的水準十分參差。有些大廈所聘請的管理員是一位長

者，而他便是那一幢單幢式大廈的管理人。他既是經理，也是看更，亦負責

收集垃圾，而發生任何事，他都必須處理，此外，亦有一些很小規模的管理

公司的管理，水準並不合乎業主要求。可惜，民政事務局今次的法例修訂並

無針對此一方面。所以，我希望日後民政事務局應該在這基礎上再作研究。

現時很多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都有某些平衡的方式。例如地產代理有地產代

理監管局，以及很多提供服務的團體或人士，都須經過某些形式的註冊、審

核或監督的過程，但管理公司卻沒有。當然，政府的想法可能是透過自由市

場，公司如經營妥善，便繼續有生意；經營不善的，業主大可不再聘用。當

然，如能夠成立法團，而法團又能夠行使權力的話，業主是有權更換管理公

司的；但據我所瞭解，業主委員會其實並不想每一次都用到這個最後的撒手

，因為更換管理公司差不多是最後的做法。他們希望能透過協商，或透過

一個監督或投訴機制，令管理公司改善服務。我希望在法例通過之後，政府

想一想這方面可再作甚麼改善。

第二點，我想談一談關於強制性管理維修的問題。這一點我是同意的。

因為現時很多舊式的私人屋苑及單幢式大廈，經常分布的地區有灣仔、北角、

銅鑼灣、尖沙咀、大角咀、旺角等，這些不是很大的屋苑，也不是由大型發

展商興建，亦沒有一些較有規模和有信譽的管理公司管理，而正如我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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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大多聘請一位長者處理所有工作，又或數幢樓宇一起聘請小規模的管理

公司負責管理工作。有些單幢式大廈十分殘破，問題叢生。當然，在過去兩

年，鑒於發生過很多事件，例如嘉利大廈的大火、觀塘的大廈電 漏電走火

等，政府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很希望強制規定所有大廈成立法團。後來發覺這

是很難辦到的。但是，我仍然覺得，就強制性管理的條款來說，我們應該首

先考慮的，是民政事務總署如何協助這些單幢式大廈的業主自行管理自己的

大廈。因為由法例規定強制性的管理，其實會有很多問題，包括有同事指出，

哪些公司會負責強制性管理大廈的工作呢？由於所訂的是強制性的契約，倘

業主或租客不支付管理費時，會否導致另一些糾紛呢？我很希望在法例獲通

過後，民政事務總署應該多向這些單幢式的大廈提供協助，它們可能是最有

機會被納入強制性管理的範圍。我希望可透過教育和協助，幫助他們改善自

己大廈的管理。

第三點是關於買保險的問題。我亦曾在委員會中多次提出的。因為在法

例通過後，本身有法團的大廈將必須購買強制公眾責任保險。其實這涉及很

多問題，至今天為止，政府仍沒有給我一個百分之一百肯定的答案。我時常

問，如果大廈有違例建築物，面對強制性購買保險的規定，該大廈應怎樣做

呢？保險業聯會向委員會陳述意見時曾表示，如果大廈有僭建物，他們希望

業主本身或大廈的法團能找一位授權人士 (authorized person)，即建築師或工

程師來證明那些非法建築物沒有危險，同時亦不構成其他的滋擾或其他問

題。我想，如果可以聘請建築師或工程師等的授權人士，費用雖然不是很貴

但也絕不便宜；如果要聘請授權人士，不如拆掉僭建物，為何還要找一個授

權人士來檢查自己的非法建築物有沒有問題。但是，政府又不承認其目的是

希望透過這方式，令大廈加快清拆僭建物。因此，我覺得今次我們的做法是

有些模糊。我很希望在下一個立法年度　─　屋宇署已多次表示會就大廈預

防性維修及強制性執行清拆僭建物方面進行法例修改　─　我希望屆時在

這問題上會有一個很清楚的立場。我覺得如要強制法團買保險，便應該令法

團能以一個很簡單的形式就可以購買保險及符合法例的要求。此外，我希望

政府透過民政事務總署和保險界的人士，例如陳智思議員及保險業聯會的同

事，多些宣傳法團或業主買保險時受保的範圍。因為很多時候業主或法團買

了保險後，都以為甚麼也在受保範圍內，其實這觀念是錯的。陳智思議員曾

請我吃飯，席間談到這問題，他說不要以為買了保險便甚麼也受保，其實不

是的，所以必須要看清楚保單列明的受保範圍。我也覺得在法例通過後，政

府和保險業聯會應該做多點工夫，告訴業主買保險時要清楚受保的範圍包括

甚麼及不包括甚麼。當然，保金越多，受保的範圍便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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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想說一說對其他幾點的意見，但這幾點並非法例的條文。第一點是

關於公契的。我不擬重複觀點，但我有一點很強烈的意見，就是現在地政總

署轄下的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 (Legal Advisory and Conveyancing Office)，

該部門的工作人員多為律師，不過，我經常覺得他們較少與巿民接觸，而較

多在辦公室處理事務。他們是小業主的守門人，因為公契絕大多數是由發展

商草擬的，而我相信業主是沒有機會在看完公契後才買樓的，因為公契是由

大業主與第一個小業主簽署，而第一個小業主往往是發展商的物業代理人或

其他人士。我自己買過一兩次樓，但我也從未看過公契。如果小業主是在看

過公契後才買樓，我覺得他真的很聰明。所以，我覺得，除了同事提到是否

要檢討公契外，這個辦事處的工作的透明度有必要增加。他們在訂立或審議

公契的原則和效力時，應該多聽公眾人士或法團的意見，而這方面的意見是

十分多的。

另一點我想說的，是關於民政事務總署下的大廈管理資源中心。我相信

多年以來，立法會內很多不同的政黨及同事都說過，這中心向小業主提供的

協助相當有限。雖然中心現時得到律師的協助，但業主亦有幾點意見，希望

有關方面考慮。第一，是否應該有其他的專業人士提供協助呢？除要求律師

協助外，巿民最多要求的是關於工程建築的協助，因為大廈的維修保養，或

有否非法建築物的問題，業主往往不懂得如何看圖則，甚至我們也不懂，而

民政事務總署在這方面協助往往不足夠。

另一方面，我相信民政事務總署可能要向資源中心提供更多資源，以便

在法例通過後，當越來越多大廈有機會成立法團時，資源中心可以迅速和有

效地提供協助。

主席，關於我提出的修正案，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詳加解釋。

基本上，整條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我相信對業主參與大廈的管理是有很大

幫助。我更希望在這法例通過後，民政事務局和規劃地政局就大廈的管理、

維修保養、強制清拆及預防性維修等問題進行較全面的檢討，然後在下一個

立法年度提出更全面的法例修訂。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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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感謝由陳鑑林議員擔任主席的條例

草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作出的詳細審議。

正如我在本條例草案於今年 1 月 26 日二讀時所說，條例草案的目的，

是為了落實 1998 年《私人樓宇消防安全改善建議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有關

建議，以加強業主對管理及維修所擁有物業的權責，進一步改善全港大廈管

理的工作。

條例草案的主要建議有以下 5 點：

(i) 訂定業主立案法團所須遵從的大廈管理和維修保養標準，並就此發

出工作守則；

(ii) 加入條款讓政府可針對有嚴重管理和維修問題的大廈實施強制性

管理；在執行這條款前，民政事務處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同事，必定

會盡量協助業主解決他們的困難；

(iii) 方便新落成的大廈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iv) 規定法團必須為大廈公用部分購買第三者意外責任保險；及

(v) 規定擁有超過 50 個單位的法團的帳目及財務紀錄必須由專業會計

師審計。

我感謝條例草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的支持。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委員

會委員及有關專業團體提出了若干修訂《建築物管理條例》的建議。我們認

為這些建議當中大部分對加強大廈管理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決定從善如流，

接納這些建議，並會在稍後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我想藉此機會解釋一下政府提出動議修正的幾項主要修正案。

(i) 為方便新落成大廈更容易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條例草案第 3(3)條建

議該等大廈可以業主人數的 10%召開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經過

與有關專業團體詳細研究和討論之後，政府同意在一些分期發展及

落成的大型私人屋 ，在引用該條例草案條文時可能會引起一些困

難，故同意提出修正案，列明須待包括在同一公契內的全部樓宇均

獲取佔用許可證（俗稱入伙紙）後，該等分期落成的大廈才可按第

3(3)條以業主人數 10%召開會議的條文來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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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至於現存的建築物，根據現行《建築物管理條例》規定，業主可以

業權份數 50%、30%或 20%來通過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政府接納了議

員的建議，同意提出修正案，將該等業權份數分別降至 30%、 20%

和 10%。這修正案將令現存的建築物的業主更容易成立法團；

(iii) 政 府 再 應 委 員 會 要 求 ， 提 出 修 正 案 清 楚 列 明 聯 權 共 有 (joint

ownership)單位的任何一位共有人 (co-owner)均有權親自或委派代

表出席業主會議及投票；

(iv) 在考慮有關專業團體的意見後，政府會提出修正案，將條例草案內

對專業會計師審計業主立案法團帳目的要求，由“證明”帳目的真

實性，改為就法團帳目作出審計報告，說明帳目是否中肯地反映業

主立案法團的財務往來情況；

(v) 政府亦同意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有關條文，

令業主立案法團在決議終止聘用建築物管理人時，可以和管理人協

議，以支付一筆代通知金代替不少於 3 個月的通知期，而在業主立

案法團作出這項終止委任的決議時，無須或無責任支付管理開支的

業權份數無權投票；

(vi) 政府亦加入了附表 11，清楚解釋條例草案內所提及業主的百分率的

計算方法，此避免日後計算法定人數時出現混亂的情況。

此外，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亦詳細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並給予

我們一些技術上的寶貴意見。我們認為這些見解言之有理，故此我於稍後提

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亦包括了若干技術性的修正案。

除了政府已接納的修正建議外，數位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亦提出了其他

的修正建議。然而，政府對這些修正建議持不同見解，故未能接納該等建議。

我將會在稍後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各議員動議加入他們提出的修正

時，解釋政府不能接納有關建議的原因。

《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的實施，將大大加強業主對大

廈管理及維修的權力及問責性，使大廈管理更完善。政府希望能盡快落實施

行條例草案中的條文，使業主立案法團能更有效地管理私人物業，並加強保

障業主本身及其他公眾人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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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謹向各議員推薦本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建築物管理年建築物管理年建築物管理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BUILDING MANAGEMENT (AMENDMENT) BILL 2000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0 年建築

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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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2、 5、 8、 9、 10、 12 及 1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及李永達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動議在第 3(b)
條內修正建議的第 3(3)條，以及增補新訂的第 3(4)條。

全委會現在進行合併辯論。我會先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他的修正案。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在第 3(b)條內修正建議的第 3(3)條，以及

增補新訂的第 3(4)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已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階段，香港地產建設商會向委員會表示關注，認

為條例草案內的新條文第 3(3)條，在應用於分期發展的大型屋 時會造成困

難，因為在這些分期發展項目，早期入伙的業主通常佔整個屋 一個很少的

百分比。若由這批業主的 10%決定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對大多數在後期才遷

入的業主來說，可能會影響日後他們的利益，甚或影響尚待興建的部分的發

展。條例草案委員會部分委員亦促請當局與商會達成共識。政府於是與商會

進行多次討論，探討多個可行的方案。最後，在取得多方面的共識後，商會

提出了現時修正案內的方案。當局經詳細考慮後，認為商會的建議可以接

納，以處理分期落成的大型屋 的特殊情況。因此我們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落實這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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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修正案的影響只限於分期發展物業，無須分期的物業發展及

無須獲發入伙紙便可佔用的物業（如居者有其屋及新界丁屋）仍可根據新修

訂第 3(3)條的規定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此外，分期發展的大型屋 仍可以經

修訂的第 3、3A 及 4 條的 30%、20%及 10%的業權份數來通過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

李永達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和政府所提出的修正案的主要分別如下：政

府的建議會令分期發展物業在所有建築物都獲發入伙紙後，才能根據新增條

文第 3(3)條的方法組成業主立案法團。李議員的修正案規定只要分期發展屋

內任何建築物獲發入伙紙 3 年後及有不少於 40%的單位已被佔用，便可引

用第 3(3)條的規定來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其實，類似的建議已在政府與地產

建設商會的討論中研究過，結果顯示這個方案在執行上存在困難，不能起實

質作用。故此，我懇請各委員在這項修正案上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III））））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會請李永達議員就民政事務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他本人

的修正案發言，但除非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修正案被否決，否則我不會請李永

達議員動議他的修正案。如果民政事務局局長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即表示李

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基本上，這項修正案是有關大型分期發展物業項目業主

人數的 10%可否構成組織業主立案法團的法定人數。我看到發展商擔心的一

些事情。第一點，他們恐怕這項條文會違反少數服從大多數的原則；第二點，

會妨礙多期發展物業的發展；及第三點，會導致不同派別人士爭相成立業主

立案法團。

我想作出回應。關於第一點，即違反少數服從大多數的原則，我希望發

展商可以向我們保證不會放棄少數服從大多數的原則。一成業主的建議，只

適用於特殊情況，這是業主召開管理委員會大會的法定人數。委任委員會的

決議必須獲得由業主親自或委派代表出席的業主大會以大多數票通過。管理

委員會成立及向土地註冊處註冊後，其運作仍須受現行規則規管。根據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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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任何與大廈管理有關事項，通常由擁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業主，透

過業權份數投票方式決定。簡單而言，他們業主人數是影響召開業主大會的

法定人數：第一，能否組成業主立案法團，須視乎投票結果而定；第二，除

這個一成業主人數的法定人數外，有關大廈管理、維修等方面的其他決議，

其實仍是透過業主份數來決定的。換句話說，如果大發展商擁有大多數份數

業權的話，他們仍可影響，甚至控制屋苑的情況。

關於第二點，即會妨礙多期物業發展。地下鐵路公司曾向立法會法案委

員會提出類似觀點，認為業主根據第 3(b)條成立的業主立案法團不會造成少

數業主控制法團的情況。至於分期進行的大型住宅發展計劃，如所有單位均

採用一份公契，發展商通常會把計劃中未落成單位的不可分割業權保留，因

而發展商能在業主大會中投票，以保障未來購買樓宇者和發展商的利益。此

外，如分期進行的住宅發展計劃附有多項批地條款，而每期住宅單位均有獨

立公契，負責擬訂公契的發展商應有辦法確保早期住宅單位的業主法團的權

力，不會超越所擬的權限範圍。

至於第三點，發展商擔心會導致不同派別人士爭相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建築物管理條例》已述明把召開業主大會的通知妥善送達業主的程序，這

正好保障所有業主均有出席業主大會和投票機會。主席，其實發展商這 3 項

憂慮和我以上讀出的回應並不是我的意見，我只是讀出民政事務局副局長張

寶德先生在 2000 年 3 月 23 日回覆發展商的意見。張寶德先生代表政府非常

有力地回應為何發展商擔心 10%業主人數會有問題。我認為這是多種回應中

最好的回應，所以我將這回應讀出來。我覺得這是政府的意見。

很可惜，張先生已在 5 月中調職到另一部門，他的工作則由另一位同事

接替。經過兩次會面後，政府作出了 180 度轉變，將我剛才所讀出的意見全

部推翻。他們說發展商提出的理由十分充分，所以，他們會接受發展商的說

法，待所有單位入伙或有佔用許可證（即入伙紙）後才可引用這個 10%業主

人數來構成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法定人數。我對政府突然作出這 180 度的轉變

有所懷疑，我也不明白政府為何會這樣做，因為我看不到任何比張寶德先生

對發展商的擔心所作回應更有力的證據。我唯一的擔心是，政府會否另一次

屈服於發展商壓力之下呢？現在政府在考慮甚麼呢？局長說，執行修訂會有

困難，但很可惜局長沒有詳細解釋執行上有甚麼困難。

其 實 我 的 修 正 案 不 是 一 項 絕 對 的 修 正 案 ， 我 認 為 這 是 一 項 妥 協

(compromise)。現時，單幢式或一次過全部入伙的新樓宇，都很快以 10%業

主人數為法定人數，而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我沒有採納這種方式，而我也頗

為同意，要發展一個分期發展地段，舉例說一個分為三、四期的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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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時 5 至 7 年。如果第一年便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由於當時入伙人數可

能只佔所有業主人數 15%或 20%，以致這樣做可能對後來的業主不公道。所

以，我的修正案沒有採納很低的水準。我的修正案是，“凡在 ......建築

物 ......發出佔用許可證 ......3 年後， ......及當不少於 40%已發出佔用

許可證 ......的單位已被佔用”，其實這是一項平衡的措施，使業主不可太

容易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免影響中期和後期發展樓宇的業主。然而，我們

不可以接受政府現時提出的建議，因為這建議會令成立業主立案法團變得過

分困難。業主幾乎要等到發展後期，如 4 期發展需時 10 年，即須等到第十

年，待全部單位獲發入伙紙後，才有機會用這方式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我所

提出的其實是一個中間落墨方案。

第二，政府會說業主不一定要這樣做，也不一定要用 10%業主人數。他

們可以引用稍後我們也許會通過的法例，採用“ 321 方案”，即如 30%業主

人數不可行便採用 20%，餘此類推。不過，我想告訴局長，在很多分期發展

的大型物業中，住宅部分不佔 100%業權份數。根據我的經驗，商業單位和停

車場佔大多數大型發展項目的 30%、40%，甚至超過 50%業權份數。我留意到

一個很有名的公共機構的公契很特別。業權份數剛好不超過 50%，即 51%以

上業權份數由大業主透過商業單位和停車場擁有。換句話說，如果大業主反

對，根據舊有規例，便永遠不能組成業主立案法團。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大

型發展項目中商業單位和停車場佔很多業權份數。例如，商業單位和停車場

佔 50%至 60%業權份數，很難在餘下的 40%至 50%住宅業權份數中找到 30%。

我想 30%的建議不一定不可行，但這做法違反了修正案的原則　─　即以更

簡易方式鼓勵業主組織業主立案法團。可是，民政事務局一直沒有告訴我

們，為甚麼會有這 180 度的轉變。不知道是否因為有新副局長上任（似乎不

是，因為局長始終是藍先生），才有好像鯉魚翻身般厲害的轉變。

按照建議的做法，物業發展到了最後階段，才有機會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我覺得這會剝奪業主參與管理自己的大廈的權利。發展商提到，業主立案法

團是否會逢大發展商的看法必反。我不大明白政府和大發展商為何會有這種

想法。我發覺香港一般市民都比較怕事。坦白說，若非十分迫切的大問題，

他們都不會抗議、集會，甚至上街遊行的。香港人，工作緊張、忙於賺錢，

星期六、日，寧可上茶樓、吃飯、看戲和購物。如果說凡大發展商提出的事，

業主都會反對的話，我覺得這評論對小業主不公道。很多時候，即使很多事

情都合理，但因小業主不能組織業主立案法團，他們連有效的渠道也沒有。

我很希望各位同事，聽過我的解釋後會明白，其實我已不是將最低要求

納入我的修正案內。最低要求是初期入伙業主人數的 10%便足夠，而我只是

在很低的要求與民政事務局和發展商的要求之間，中間落墨而已，我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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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只是凡建築物獲發入伙紙 3 年後，以及當不少於 40%的單位已被佔用時便

可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我覺得這樣做非常合理，也是對發展商和小業主都公

道的平衡措施。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要支持我的修正案，便要

先反對藍局長的修正案，所以，我希望大家先跟我一起大力反對藍鴻震局長

的修正案，然後支持我的修正案。謝謝主席。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民政事務局局長所動議的修正案及李永達

議員的修正案進行辯論。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在開始辯論這條例草案時，何承天議員也提過香港

的多層建築物模式，是世上罕有，也是香港的特色。以我記憶所及，香港第

一個大型屋 應該是大約在六十年代建於荔枝角的，那時尚未有今天這許多

規例，後來比較大型的屋 是在七十年代在港島東區及南區興建的。我當時

住在公司宿舍，看 其中一個建成。我知道，九十年代從香港以外很多地方

來香港的人，不是遊客而是從商的人。遊客來香港都會參觀一些大型屋 作

為一個旅遊點或可以學習的景點，很多內地人還說要回內地學香港一般建設

甚麼城。這的確是香港的成就。

我記得，我在 1987 年到北歐旅行時，我去到一個北歐國家，記不起是

瑞典還是芬蘭，看到雜誌上介紹一種可以跨越世紀的新居住模式。這是個專

門設計的地方，人們可以在那裏居住、娛樂及購物，還設有停車場。原來北

歐也這樣先進，於是，我乘坐巴士花了大概 1 小時去找那地方。不經不覺，

巴士幾乎路過那裏也不知。原來，那地方約建有 5 幢樓宇，每幢樓宇有十多

層，幾間鋪位及兩層停車場。雜誌上卻吹噓得那麼誇張。當時我將那裏跟香

港比較，香港的新市鎮和屋 都比他們先進，而我們要學習的，是香港找不

到的居住環境模式。在推動及發展大型屋 方面，包括興建、設計和管理設

施方面，香港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

近期很多人都失業、經濟低迷，如沒有了中小型企業，又沒有了老闆，

哪會有工作？哪會有工人？如果沒有香港的大發展商，何來這些屋 呢？這

是小型公司沒法做到的事。我們應為他們在這方面所作貢獻說句公道話。很

可惜，很多時候，提起發展商，很多人似乎將他們當作洪水猛獸，認為發展

商都是做壞事的，或以為他們必定與居民和住客勢不兩立。我覺得這觀點是

錯誤的。我不是從事地產行業，但我亦曾在大型屋 居住。發展商希望與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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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關係良好，因為他們還要繼續做生意，如果管理不善，設計欠佳又有很多

問題，矛盾糾紛叢生，哪會有人購買他們將來興建的樓宇？所以，他們有足

夠理由要與小業主建立良好關係和搞好管理。

此外，香港很多屋 真是分很多期發展的，例如，太古城是在七十年代

開始興建的，遠超過 3 年才完成。如果業主立案法團過早在該處成立，我真

是有點擔心。如早期尚未完成屋 的一半或大半興建工程時，已形成很多制

度，在屋 興建工程完成時，最初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人可能已經賣樓遷

出，業主也根本會是另一 人了。據我所知，有些屋 的設施是為整個屋

而設的，但也可能引起爭議。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興建完成後，第三期業主也

許希望垃圾房會興建在另一期，或巴士站或娛樂設施興建在他們那一期附

近。如果後來在計劃上有些改變，最初期數的業主與後來期數業主的看法和

要求便未必一致。所以，政府這次是能夠接納各方面意見。

我剛才說過，分期大型屋 是香港的成就，為了保持完美，在按規劃發

展有關屋 時，在樓宇獲發入伙紙後才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做法是比較恰當

的。剛才有議員說如將百分比訂得太低，我們不希望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後有

人因故提出更改。如只要求業主人數 10%，可能弄出雙胞胎、三胞胎，甚至

十胞胎，鬧出笑話便更不好。當然，有人會說這事沒有可能發生，但我始終

有點擔心。我既支持政府的修正案，但亦認為未至於沒辦法讓早期的業主甚

至住客表達意見的，因為住客也有權表達他們對屋 管理的意見。我留意到

有些地產商是有這樣做的，所以我也想向大家推廣一下。

對於尚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屋 ，大型發展商更有責任幫助住客居民

成立類似諮詢委員會或管理委員會的諮詢組織，經常與居民溝通，汲取他們

的意見。雖然法律上未必有這項規定，但如果發展商願意這樣做，我相信對

住客、早期買入樓宇的業主、後期業主，甚或發展商將來推出的樓宇都會有

好處。所以，我們自由黨支持政府的修正案。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尚有委員想發言？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我想現時討論的是整項修正案內比較重要的話題。

民建聯不一定覺得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是個十全十美的方案，在整個討論過

程中，議員提出了各種意見，而政府在採納這些意見後提出的修正案，實在

還存有很多問題，例如對先入住的業主是否公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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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達我們對這點的意見前，我想回應剛才楊孝華議員所說的話。如果

沒有業主立案法團或不能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發展商便會成立其他組織或諮

詢架構，如業主委員會等。不過，我想提出，業主委員會與業主立案法團是

兩回事，它們的性質有分別。業主立案法團成員的工作可能很辛苦，也可能

會有很多爭拗和問題，但他們有權力，亦可以自行行使權力。業主委員會只

是個諮詢架構，其成員只可有限度地就居住環境及條件等問題進行改善或討

論，最終不能行使作為業主在不可分割業權內享有的權力。

民建聯對政府的修正案有所保留，也不會贊成政府的修正案。至於李永

達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即使他說是個中間落墨的方案，我覺得那仍不是十全

十美的做法。不過，既然政府修正案的原意是希望放鬆一些，讓業主更容易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我們會支持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再次發言？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只想提出一點。我剛才已清楚說明 10%業主

人數這問題，希望議員支持政府，政府不是說，有超過一張公契的發展商發

展項目的業主便不能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不過，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仍可

通過修正第 3(3)(a)條及第 4 條，按業權份數 30%、 20%，或 10%來成立業主

立案法團。我只想清楚說明這一點。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李永達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Wing-tat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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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顯示結果。

丁午壽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

議員、李啟明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

馬逢國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宏

發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劉漢銓議員、

蔡素玉議員、霍震霆議員、譚耀宗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何敏嘉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

議員、李華明議員、呂明華議員、涂謹申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

陳婉嫻議員、陳榮燦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劉千石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5 人出席，27 人贊成，2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在席

委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5 Members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27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49 條第 (4)款，動議如果有委員

在本次會議中就《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條文要

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

關的記名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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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如果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

《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的其他各項條文要求進行記名表決

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有沒有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你是想就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的議題發言？（眾

笑）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不是。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有沒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命令如果有委員在本次會議中就《 2000 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

案》的其他各項條文要求進行記名表決時，全體委員會須在記名表決鐘鳴響

1 分鐘後，立即進行有關的記名表決。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由於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已被否決，我現在請李永達

議員動議他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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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動議在第 3(b)條內修正建議的第 3(3)條，以及增補第

3(4)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主席，我可不可以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任何委員均可以發言的。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現時的決定來得比較突然，我不知道原來民建聯的決定

也會被否決的。我認為要很小心處理這問題。假如我對這法例沒有理解錯誤

的話，我的修正一旦同樣被否決時，即表示就第 3(3)條沒有通過新的修正，

因此，希望局長能向我們說明，屆時後果會如何。如果第 3(3)條不予修正，

是否等於說那些分期發展的物業項目的業主人數計算法，跟那些一次過完成

的物業項目的業主人數計算法相同，換句話說，總之入伙初期有 10%的業主

人數便足可成立法團？我希望局長盡快研究情況是否如此，因為各位同事要

就此進行表決。

就我的建議而言，我是不贊成這做法，我的建議採取中間落墨的方向，

我不贊成分期發展的物業項目一開始便在入伙的第一、二個月內集合 10%的

業主人數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民主黨是反對這做法的。我們要求在物業最少

入伙 3 年時間後，才集合入了伙的最少 40%的業主人數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所以，如果有同事就我的修正提出反對，我懷疑結果會比我的建議更極端。

我不知道結論是否正確。

我希望局長真的提供一個答覆，否則各位同事就李永達的修正案提出反

對後便是不知最終結果會如何。我希望局長現在會站起來支持我的修正案，

因為目前的選擇只有兩個，一個選擇是可能會有一個更極端的結果出現：假

設在一個分 4 期發展的物業項目中，在入伙初期，只要集合入伙 10%的業主

人數，便可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第二個選擇則是支持李永達提出的修正案，

那是比較中庸些，所建議的是在物業項目入了伙 3 年後，集合四成業主的人

數才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希望局長可以就兩個不同選擇所引致的後果，作一

解釋，不然，各位同事真的會以為反對我的修正案便“無事”，其實是“有

事”的，甚至是比局長所想像的更“大件事”。我的修正案如遭到反對，所

引致的結果不是我想看到的，因為將會有一個很極端的情況出現。

我先在此稍停，因為現時是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的辯論，如果得到主席

批准，我會盡早發言，但我仍希望局長可以先就此點作出澄清。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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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其實我想要求你批准休會 5 分鐘，讓我們有一些時

間討論是否支持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謝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承天議員，請你先坐下。我接受你的要求。我現在宣布暫停

會議。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也許不要造成太大的滋擾了，我以為是否應該先由局長說說通

過各項選擇所可能引致的後果，因為現時各位同事也不知道如果通過我的修

正，或反對我的修正，可能會有甚麼後果，我相信局長的意見會最具權

威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議員，請你先坐下。按照《議事規則》，局長是一定有機會

發言的。其實，議員亦可在暫停會議時互相交換意見。

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在會議恢復後，我會請局長發言。

下午 5 時 42 分

5.42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6 時 08 分

6.08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在暫停會議前，李永達議員要求民政事務局局長發

言，但現在局長不在會議廳內。在局長回來之前，有沒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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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假如在 1 分鐘後，民政事務局局長尚未出現的話，我便宣布暫

停會議，待局長回到會議廳才恢復會議。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不如先讓我說幾句。我

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但我只參與過一半的會議。我覺得整件事情是令

人十分不滿意的，因為這條有關大廈管理的條例草案，在提出修訂時說事先

作過檢討，但事實上就條例所進行的檢討是不盡不實，純粹是這裏修補一下，

那裏又修補一下，只是將條例內以前較為嚴謹、嚴苛的那些條文放鬆，但一

下子又放得太鬆，有很多問題是完全沒有解決的，例如法定人數如何定出，

究竟業權是如何界定，現在這次成立法團時，法定人數採取“以人頭計算”

業主人數，但到表決時，取決的方式則是計份數，其中問題太多，我無謂在

此論述得過於詳細。但問題在哪裏？就一個即使不是分開多期發展的物業而

言，政府在原本的條例內作出修訂，建議 10%的業主，便可組成法定人數，而

當時出席人數的業權份數的過半數　─　不是物業內全部業權份數的過半數

─　便已經能夠取決，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即在簽了公契後，三、五戶入了

伙的人已足以成立法團，不用說以後會分多少期發展了；分 10 年、8 年發展，

又或是一期發展也沒有影響，只是物業接近售罄時已經可以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於是，很多時候，野心分子　─　我們且不要說甚麼野心分子，可能是

與政治有關，也可能是與政治無關的分子　─　便開始攪事，究竟這麼樣成

立的業主立案法團其後是否能真的為居民做事，事實上，我也很懷疑。

當然，條例過於嚴苛的話，萬事遲遲也不能進行，亦是大有問題，所以，

剛才政府所提出的修正案，我本來可以支持，因為該修正案較李永達議員的

修正案收緊了少許，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所提議的比原本條文內所定，10%

的業主已可成立法團的條文收緊了很多。然而，我對政府的修正案仍不大放

心，幸好該修正案也被擊敗。我希望大家既擊敗李永達議員所建議的那稍寬

鬆的修正案，也擊敗政府原本在第 3 條的條文內的建議，因為這是最寬鬆的，

10%的業主已可以成立法團，引申之下，一個需時 10 年興建的物業發展，可

能在第一期發展售出後，即只是最初時開始售賣，有幾戶人入伙了，便已經

可以召集那些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這是十分不理想的結果。

我希望大家在今次稍後的表決上，首先擊敗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我很

尊重李永達議員，他剛才所說的話也很有道理，他並不想將條文放得過鬆，

亦不希望業主立案法團變成一個問題滋生的地方，但我仍然認為，那個入住

40%的限制，在物業發展的早期，或在整個工程 (project)未曾完成時，在任何

階段只要有 40%入住率，便可以成立法團的話，那可能會有些問題，至於 3

年的規定可能亦要計算未完工的時間。因此，首先要擊敗李永達議員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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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隨後，（我希望可以成功游說大家擊敗修正案）主席會向大家提出可否

將第 3 條納入條例草案之內，我也希望大家就這議題作反對表決。謝謝主席。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只是想說說李永達議員所提出的修正倘被否決，將會如

何。如果李議員的修正案被否決，則原有的《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草案》

的第 3 條，關於新建建築物的 10%業主人數，便可以召開會議，然後以簡單

的大多數決議，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這項建議，將不會被修正，至於管理委

員會成員，例如主席、秘書等職位的委任，皆以業權份數作準來投票作決定

的。剛才李永達議員提出我可否支持他這項建議，我認為站在政府的立場，

我們是不宜就這方面作任何表態。謝謝主席。

我只是就李永達議員的修正如果被否決，將會發生甚麼事情，稍作解釋。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想請教局長，政府是否仍然堅持原本的第 3 條是正確

的做法，因此，無論議員支持原本的第 3 條或反對原本的第 3 條，局長也沒

有所謂呢？或是局長還是希望大家支持原本的第 3 條呢？我希望澄清這一

點，因為我覺得很奇怪，既然局長反對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但對於自己原

本提出的第 3 條，又說不表態，而事實上，第 3 條是你方提出來的。主席，

我希望局長澄清政府會持的是甚麼態度呢？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只是想說，我們是不會撤回我們原本的建議，不過，後

來聽到各方面的意見後，覺得有一個方法亦是可行的，所以我們便提出了一

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期提供一個各方面也認為可行的方案，然

後讓立法會來討論、表決，至於最後如何取決，當然要視乎議員的意願。謝

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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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委員，讓我向各位解釋一下，因為我覺得黃宏發議員是很

想幫助大家瞭解這件事。如果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到最後各位委

員便須就經修正的第 3 條是否納入本條例草案，作出決定。但如果李永達議

員的修正案被否決的話，便即是說兩項修正案都被否決了。假如就第 3 條提

出的修正案全部被否決，我們於是須返回處理原本條例草案的第 3 條，屆時，

我便會要求你們就是否將第 3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中的議題，作出表決。如果

表決的結果是獲得通過的話，第 3 條便成為條例草案的一部分，如果被否決

的話，《建築物管理條例草案》便沒有第 3 條。相信大家也清楚了吧。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只是想澄清一下。剛才局長說政府原本想撤回，是否

想撤回條例草案內的第 3 條，即變成 10%的業主已經可以召開會議，局長所

說的撤回是甚麼意思呢？局長本來是想撤回，後來想到一個好的修正案，可

以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提出來；局長亦提出來了，很可惜剛才是輸

了。局長所謂的撤回是甚麼意思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據我記憶所及，我沒有單是用“撤回”二字，我說我們是

不會撤回原本的條例草案　─　所以我不是說會撤回，是不會撤回的，如果

要說清楚，便要這樣說了。我剛才解釋當時政府為甚麼會提出一項修正案，

便是由於政府聽到各方面的意見後，認為亦有一個方法可行，並可獲各方面

接納，覺得是行得通，所以我們便將這項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提出

來。當然，最後如何表決這項修正案，仍然掌握在議員的手中。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懇求各位同事通過我所提出的修正。

大家都知道，事實已經顯示出來，剛才的表決是 27 票對 27 票，不論大

家對此結果喜歡與否，表決已經完成。

政府的修正跟原議案第 3 條及我所提的修正相比，大概是政府原本建議

的是一個十分便利成立法團的方法，政府其後的修正則提出一個很困難的方

法，而我的修正則介乎兩者中間。

我認為我提出的修正對發展商沒有構成任何傷害，對政府也沒有特別傷

害，其實，政府原本提出的第 3 條，較我所提出的修正更為寬鬆。在某程度

上，我有點兒是站在平衡業主和發展商之間的角度來作出這項的修正的。正

如黃宏發議員所言，我並非要讓剛入伙的業主立刻獲賦權力成立法團，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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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分期落成的物業發展，各樓宇須分數期落成，我只是要求在物業獲發

入伙紙後第三年，入伙率達四成或以上，方可擁有這項權利。

此外，請各位緊記，若發展商仍有單位尚未出售，它是可以否決成立法

團的。即使在法團成立以後，關乎成立法團以外、任何有關分期屋苑的大廈

管理、維修的決議，都並非按照業主人數來進行表決，而是以業權份數來進

行。大家都知道，一般情形下，發展商往往佔有最大的份數。因此，即使我

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獲得通過，也只是提供一個機制，讓業主可成立一個

法團，使他們有一處可以發言的地方而已。若這項建議真的傷害了發展商的

利益，我相信它就未完成期數所擁有的份數，已足夠讓它把該項建議否決。

我感到十分遺憾的是，黃宏發議員沒有呼籲同事支持我的修正，因為我

的修正若被否決，將須返回條例草案原來的第 3 條，而與我的修正比較，該

項條文將令業主更容易成立法團。可是，黃宏發議員卻呼籲議員亦把這項條

文一併否決，我認為這做法非常不妥當，很多小業主已久候多年，終於盼得

政府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但最後他們仍未能以一個較容易的方式組織自

己的法團，而變成了“四大皆空”。

因此，我希望各位同事詳加思考，如果我的修正得以通過，是否真的會

對一些發展商造成重大影響？我認為事實並非如此。

因此，我希望大家可站在小業主的角度，支持我的修正。若你未能支持

我的修正，也希望你可支持原議案，將第 3 條納入本條條例草案，即當主席

提出讓第 3 條 stand part of the bill 時會予以支持。我想再苦心地說一句，你

們如果兩者也不予以支持的話，對小業主將會造成很大的打擊，我相信他們

定會十分不開心。

我懇求大家支持我的修正，若未能支持，則請支持原議案的第 3 條。

多謝主席。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女士，每逢立法會期屆滿，少不免會出現很多很突發、千

奇百怪的狀況。就這個議案而言，我想有些議員很可能與我有同感，就是這

議案根本爭議性極大，大家看表決的結果已反映出，而議會內的意見也是十

分分歧的。我亦懷疑部分沒有直接參與審議這條例草案的議員，究竟是否能

夠很貫徹地瞭解這件事，又或個人對議案是否具有很透徹的看法，以致須經

過詳細考慮才作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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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我們今天就條例草案有一個決定，自然十分好；但是今天可

能不能夠藉表決解決所有問題，現在立法會會期雖然即將屆滿，但可以說也

不是世界的終結日，立法會舉行選舉後，10 月又會回來的。我想議員會有一

個疑問，請民政事務局局長協助提供答案，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最後出現一個

情況，要將我們所有的提議暫時擱置，那麼，正如黃宏發議員剛才提出，究

竟政府有何打算呢？現時大家已很清晰地告訴民政事務局局長，大家認為原

議案不是最理想，希望你會採取一些行動。現時各方的意見很分歧，是否在

下一屆，即立法會復會後，政府會再提出一些所謂建議或新的修訂，讓議員

有機會有充份的時間更詳細作審議？未知民政事務局局長在這一方面會作

何打算呢？現時大家對這項議案的考慮有些不一致，如果你說可有機會再作

審議的話，議員對這件事的看法可能又會不同。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其實我不是很明白李家祥議員剛才所提的問題是甚麼？

是否即是要求局長收回條例？我不知道他是否這個意思。老實說，整條條例

草案只有 3 項比較重要的建議的。第一項是將新建建築物成立法團召開會議

的業主人數限制降低，只要求達業主人數的 10%即可；第二項是成立法團強

制管理建築物的維修；第三項是關乎保險等事宜。建議就是只有 3 項。不錯，

其中是有些爭論，但是我不覺得爭論是嚴重到令大家要求否決整項條例草案

或要絕對否決其中一項具重要性的建議，因為如果大家對此條例草案的看法

是如此強烈的話，為何在恢復二讀時沒有人發言？當時我看不到黃宏發議員

發言，也看不到李家祥議員發言。如果你們這樣強烈反對第 3 條，覺得是不

可以接受的話，首先，你們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時便應該發言；其次，你們

沒有理由支持藍局長的修正案。你們應該由頭至尾要求不要將這一條納入條

例草案。

你們給我的印像是甚麼呢？就是你們只是全力爭取落實地產商會的要

求，如果不能落實，便一拍兩散，甚麼也不留。我真不明白為何要採取這種

立場、這種態度？我真的沒法明白。如果你們由頭至尾表現一貫，說不支持

那 10%的比率，你們便應該連藍局長及李永達議員的建議都否決，接 要求

不要納入第 3 條。這樣做才算公道。現在，眼看藍局長的建議通過不了，又

不喜歡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於是便說要一拍兩散，讓大家甚麼也得不到，甚

至令人產生一個印象，就是要將整項條例草案也擱置　─　我不知道有否誤

解了李家祥議員的意思，他說日後可再作審議，是否現要將條例草案收回

呢？我對這一點便覺得很有意見了。我不禁要問，如果大家存有這麼大的爭

議，為何不早一點提出來呢？同時，我也想問：大家今天早上坐在這裏，究

竟是應該站在甚麼立場來說話呢？是否只是依 一個商會的意見行事，不能

達到的話，大家便一拍兩散呢？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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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會提出新的事項，我不會複述剛才所說過的話，我想

說明的是，有人不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階段發言並不表示他是啞的，也不表

示他是無意見。因為整條條例草案的精神，在於改善大廈的管理，我認為如

果大致上可以通過條例草案中某些部分而真的有所改進的話，我當然無謂阻

地球轉，也不要將整件事過於擴大來處理，所以我覺得何俊仁議員剛才的

發言有些過了火位，我有很強烈的意見。何俊仁議員是委員會成員之一，他

聽過我說的意見，亦知道我很多時候沒有出席會議；我不出席是因為會上已

討論到一些很細微的問題，好像數目等，不過，我想告訴大家，我在區內做

事時，見過很多喜歡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業主和居民，亦遇過不少反對成立

的聲音。不要以為將業主人數的限制放鬆至 10%便已經組成法定人數 (quorum)

來組織業主立案法團，你們知道現在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是怎樣進行的嗎？任

何人從民政事務處取得一項證書便可擁有建築物內全部業主的姓名、地址，

便可獲全權組織法團，只有這人才找到全部業主；證書是先到先得，哪一伙

人爭贏了，便可以進入那幢大廈發展，其他人再入不到，這裏便是真正的政

治。

我認為不應將業主權益看成是政黨要爭取的戰場才好，我現在就是說得

很坦白，我希望有改進，不要讓大發展商欺壓小市民，我完全同意這點，但

亦不要令業主與業主之間，因為大家政見不同，而利用業主立案法團來爭取

自己的政治理想，那應是兩回事的。業主立案法團應該是非政治化，是應該

只講求業主權益，而不應變成政黨霸位的地方　─　在有些情況下，一黨甚

至可以霸佔全部的職位，整個管理委員會內全部都屬該黨的人。如果你們明

白此點，自然明白到這問題是很敏感，這也是很大、是很嚴肅的問題，是值

得全面檢討的。我很遺憾民政事務局並無作出全面檢討，反而急急推出這項

條例草案來。儘管我感到十分遺憾，我仍然可以同意情況有需要作改進，所

以默許條例草案的進度。

最後，我想多說一句：不說話不代表是啞的，說過話的也不一定是懂得

唱歌的了哥。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何俊仁議員，你是想澄清還是想辯論？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想作回應，不過會很簡短。主席，我對黃宏發議員這番上綱

上 、自覺為維護業主權益多於政黨政治的言論，感到極之震驚。其實，黃

議員身為直選議員，應該有很多機會為業主辦事，亦應該知道會面對很多困

難，如果你無能力做，或不懂得做，便由別人去做，但不要說別人這樣做是

為維護政黨利益，為自己霸地盤，這是不負責任的說法。大家可以見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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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有批評其他議員如何為居民做事，甚至當我遇到甚麼困難時，我會告

知求助者不要只找一個議員做事，他是可以同時找多些議員幫忙的，因為一

個議員所懂的事有限，能力亦有限，因此，求助者應找多些議員、多些黨派

議員來幫忙辦事。我們常常支援他人，甚至不會提及政黨的名義，這時候，

我們實在有需要建立這種文化。所以，請不要將全部事情混為一談，將事情

混為一談只表示出你對這問題不認識，又或你無能力去做，但卻亦不想別人

去做。

我只想強調，無論哪個政黨，到地區做事時，均須以居民的利益為重，

不可存有霸地盤之心，但又不要因為恐怕有人會指摘你而有所避忌，於是乎

將居民利益擱在一邊。其實，大業主有其一套說法：就是如果業主立案法團

過於容易成立，便會有人想伸長魔爪入建築物來加以控制云云。相反地，難

以成立法團又會怎麼樣呢？難以成立法團的話，大業主便可以用他的方法來

指指點點，指定誰人可做業主委員會的成員，接 便將全部事宜掌握在其控

制之中。很多屋苑，即使入了伙幾年，業主連業主委員會也不肯成立，於是

乎屋苑的一切事務完全在大業主的擺布之中，他喜歡如何改變布局也任由他

進行，甚麼聲音他也聽不進去，這又可以維護全體業主的利益嗎？

我只希望大家能夠以事論事，我相信議員之中也有很多位地區議員，他

們也許可以告知大家，如果議員要到大廈裏說政治，你們猜猜有沒有人會聽

你說話呢？業主們最重要知道誰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這才是最實事求是

的。所以，我希望議員不要上綱上 的看問題，這樣對香港的業主也不是一

件好事。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have refrain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is debate, but I really would like to remind Members that what
we are debating now is not affecting the entire formation of owners' corporation.
What we are really debating now only involves the multi-phase developments.

As far as the Real Estate Developer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is
concerned, we see the need for improvement.  We agree with most of the
proposals.  We are only concerned with one aspect of the proposal that is put
forward.  Because we truly believe that it is neither fair nor right, nor sensible,
in multi-phase developments, to allow either a 10% of the ownership to form an
association from day one, or to follow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s
amendment.  If Mr LEE Wing-tat was convinced that the 10% is correct, why
did he not put it in an amendment?  Why?  Unfortunately, I have to point the
finger at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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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10% was not on the table today, we may not even have an argument.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to some extent, Members' frustration in going through
the Bills Committee and, all of a sudden, winding up with a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mula and we are now degenerating this important issue into a political
argument.  Of course, ownership of property is very important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and I do not think that the developers take a different view.  After
all, they would wish to continue to have customers,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no
developers.  If in fact Mr LEE Wing-tat's amendment is defeated, I think it is
incumbent upon this Council not to pass clause 3 as it stands.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只是想說，我聽過各位議員很多關於應否支持李

永達議員的建議的意見。且讓我重述一次，我認為站在政府立場，我們是沒

有意見。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我亦再一次要求主席給我們 5 分鐘時間讓我們商量一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好的，我相信大家也尚未能作出決定。我現在宣布再暫停會議，

好讓各位多瞭解這事後，再作表決。

下午 6 時 38 分

6.38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6 時 57 分

6.57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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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永達議員動議的修正案，

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李永達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E Wing-tat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

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

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青議員、梁智鴻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

霆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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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

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黃宏發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

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7 人贊成，19

人反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9 人出席， 21

人贊成， 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6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9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9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在民政事務局局長被呼喚動議就第 3 條提出其他修正案後，他起立卻無表

示，並詢問身旁的官員他要說甚麼。）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你可以動議進一步修正第 3 條，但是否動議，

則由你自己決定。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沒有修正，不要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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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那麼現在我們將要決定第 3 條是否納入本條例草案。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我可否就這部分發言？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可以。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我希望同事支持政府將條例原本的第 3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可是我輸了。我的修正

案比較溫和，政府這個納入原條文的做法，我覺得可以接受。剛才夏佳理議

員問及為何須提出修正案，我動議修正案是因為地產建設商會提出了意見。

其實，我們曾經提出兩個可能性：一個可能性是等待業主人數慢慢增多

才組成法團，而非建築物獲發入伙紙後隨即組成。第二個可能性是按照已入

伙的業主的佔用率比例。既然這兩個可能性也不能做到，我覺得政府提出的

條例草案也可接受。大家要緊記一點，容許小業主組織法團，並不表示這些

法團能控制整個物業發展的所有問題。局長和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同事也知

道，業主人數的 10%僅在成立法團這階段發揮效力，關於建築物內其他所有

事宜的決議，例如是否進行維修保養、更改管理費或分期進行其他事情等，

仍會根據業權份數進行投票。梁耀忠議員剛才問我這業主人數的百分率是否

很容易做得到，我說即使這是一個較容易成立法團的做法，我們也只是為業

主提供一個可提出意見的途徑，他們是不可以控制物業其他方面的發展的。

關於物業發展方面，很多商場、停車場和未出售的物業的業權份數其實

是由發展商擁有。所以，讓業主成立法團的唯一的好處，是為他們提供一個

法律途徑，讓他們可以開會和向管理公司提出意見。我看不到在一個民主開

放的社會裏，為何我們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做。這是因為最後若有重大決定，

還是要按業權份數作出決定，並非按業主人數作出決定的。我在很多地區看

到，有一些物業發展項目中，真的是連業主委員會和法團也不能成立，而這

些委員會和法團所可能擁有的權力亦不大。

對於民政事務局局長不肯就第 3 條表示意見，我感到很遺憾。請大家緊

記，這一條條文是政府草擬的，我不明白政府為何不能表態支持這條例草

案，或呼籲議員支持條例草案的第 3 條。政府是否說自己的修正案不獲接納，

便要玉石俱焚？現在一切也作實了，小業主的權益同時受到損害，大家是否

要面臨這樣的情況才高興呢？我覺得局長須作出交代，既然第 3 條是政府自

己原本提出來，那麼第 3 條其實是可以接受的，而後果亦並非像很多同事所

說那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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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擬備這項修正案的時候，我有一種感覺，就像夏佳理議員昨天宣布

不參選，我當然感到十分遺憾，而我的感覺是，不知道政府是否因為這修正

案是由民主黨的李永達提出，所以寧願玉石俱焚，也不接受這個較為溫和的

方案。即如夏佳理議員昨天所說，行政立法的關係有時候真的令人感到很苦

惱 (frustrated)。當條例草案不獲通過的時候，政府寧願使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也“一拍兩散”，不獲通過，然後明年再來一次。這是否政府做事應抱的態

度？行政霸道是否真的如此霸道？政府是否要告訴立法會議員以後要機警

一點，若政府就條例所作的修訂不獲通過，則議員提出的任何修正案也不會

獲得通過？我對此感到非常遺憾，這種做法也不是一種好的做法。

最後，我希望同事三思，我仍覺得大家為了小業主的權益，應支持將第

3 條納入本條例草案內。謝謝主席。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女士，我沒有參加此條例草案委員會，也不懂得房屋管理。

我以正常議會的推理方式，希望經主席詢問局長，他是否可以澄清數點。

自從訂立了《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後，政府提出的任何法案，如遇到議

員提出修正案，政府便會方寸大亂。首先，政府希望修正案不獲通過，否則，

政府會不知所措。所以，政府最後經常會“械劫” (hijack)議案　─　是不是

“械劫”？不，是“騎劫”，不是“械劫”，因為沒有拿槍。但在“騎劫”

的過程中，政府寧願落敗，這樣便可以保持原本想提出的那些條文。我想在

某情況下，這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仍然認為它原來的條文好，不過，由於只

能取得某一個數目的票數，倒不如把它“騎劫”，屆時便不用進退兩難了。

可是，這次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條例草案第 3 條是由政府引入，並且進行過

討論的，現在政府又提出修正案，這是否意味政府也認為第 3 條並非最理想？

如果真的這樣，局長是否應向議員解釋，他認為第 3 條是否有問題和他提出

第 3 條的理據，並且解釋這兩項修正案的分別？我認為局長應該就第 3 條表

態，好讓議員較容易一點作出決定。

謝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由於很多同事所提出的意見跟我的相似，所以我一直沒

有發言，但現在的情況實在非常滑稽。我認為對於這滑稽的局面，政府應負

大部分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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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大家就降低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業主人數比例爭取了很長時

間，這次難得政府提出把比例降為 10%。我是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其中一位成

員，開會已不下 10 次，其實，條例草案委員會對 10%這個比例是有所保留的，

因為政府突然從一個極端轉往另一個極端，可是政府屢次試圖說服我們這

10%的比例是可行的方案，但在臨近結束的第二個會議上，政府卻又作出 180

度的轉變，提出了一個“ 321 方案”。我們當時的心情， 實十分複雜。對

於剛才李永達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可予接受，我也向港進聯取得豁

免，支持李永達議員，而我很希望他的修正案能夠獲得通過。可是，現在李

議員的修正案不獲通過，政府好像未能想像到會看到現在這滑稽的局面，所

以，我重申，政府應負上大部分的責任。即使這個 10%的比例獲得通過，日

後也仍有很多未知之數，我們最初的憂慮仍會繼續存在。可是，如果政府的

條例草案不獲通過，政府可能又趁機把它收回，那便不知再要過多少個年頭

才能再次提出。所以我希望局長稍後承諾立刻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提出新修正

案，否則，我很難接受對原議案完全不作出修正。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正如我第一次發言時所說，對於這項條例草案的修

正案，我和同事已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政府官員也知道我們在很早以前已

提出修正案。我和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等數位，很早以前已提出這些修

正案。剛才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未獲通過，我覺得十分可惜。事實上，對於

李永達議員的方案，我不想說我們是始作俑者，但我們也有參與提出，大家

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過我們沒有提出修正案，而由民主黨提出罷了。因此，

修正案未能通過，我感到十分可惜，因為大家確下了不少工夫。事實上，我

並不擔心政府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因為政府本身也想放寬條文，使業

主更易於成立立案法團，除非政府違背這個原意，則作別論。剛才夏佳理議

員說得很有道理，現時討論的只是集中一部分，另外還有其他很多條文，不

論我們所吸納的意見，或是由政府提出的建議，均是朝 開放的方向。當政

府很早以前提出 10%的比例的建議時，大家也考慮過 10%是否可以接受。團

體、居民、業主和議員均以 10%是否可予接受作為討論重點。李永達議員、

其他同事和我們嘗試提出的方案，都是希望嘗試將這 10%的比例完善化和合

理化。如果有人問我，李永達議員的修正案若然不獲通過，而純粹將有關 10%

比例的條文納入原條例予以實行又如何？我會有點兒擔心。我們一直也在跟

進這件事，希望 10%的比例獲得更為完善和周詳的考慮。如果兩項修正案均

不獲通過，而只有關於 10%比例的條文獲得通過，我擔心實行後如發現新問

題，日後便要再行作出修訂。既然政府不否認它的原意是想開放業主立案法

團的組成，使法團更容易成立，正如剛才蔡素玉議員所言，政府應考慮於下

年度將修正案盡快提交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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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贊成將第 3 條納入原條文之中，因為我覺得那未必是負責任的做

法。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第 3 條更包括了取消原來將 50%人數可以成立立

案法團改為 30%的規定，這也是我們最早提出的而獲得政府採納的建議修正

案。現在我們如不納入第 3 條，上述條文也無法獲得修改，所以，我們更希

望政府盡快接納我們的意見，並且汲取這次的教訓，盡快提出新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其實一切事情應該沒有這麼多波折，如果不是地產商會

最後突然提出這麼強烈的游說，然後政府又“轉 ”。在整個審議過程中，

我記得除了缺席 1 次之外，我每一次也有出席會議，並且小心聆聽每位同事

的發言。對於 10%比例的建議，有些同事 實表達過憂慮，但我從沒聽過有

同事說會予以否決。大家也知道，我不喜歡在議會中用手指 某一位同事，

說他不負責任，我不喜歡這樣做。但是，我今次不能夠不這樣說。這是因為

我們要有清晰的立場，清楚表明不會支持哪一條。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我

們要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作出報告，使政府有所準備。事情並不是這般簡

單，也並不是只是否決第 3 條這般簡單。議員知否跟 會有多少連帶的修正

案？知否有多少項條文是與第 3 條有關連的？我相信局長定要立刻把條例草

案押後，然後挑出有多少項條文是今天不可以獲得通過的。究竟為何情況會

如此？第一，人人希望政府的修正案能夠獲得通過，完全沒有對政府的修正

案一旦不獲通過作過心理準備；第二，若然政府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有些人

便不知如何向地產商會交代，一些人又不知如何向政府交代，因為政府又不

喜歡通過第 3 條。於是大家一起倒戈相向，連政府也不敢支持自己的條文。

於是，大家一窩蜂突然提出說不贊成納入這條條文。我在這議會的時間不是

很久，但我從未遇過這樣的情況。現時論及的只是 3 項主要建議的其中一項，

如果議員真的有這麼強烈的意見，或要表態不贊成，便應簡單告訴政府不贊

成政府提出的第 3 條和附帶的條文，那麼政府便可能要全部進行修訂了。

主席，如果今天不能如此做，我不知日後可否如此做，局長要繼續努力

了。所以，我今天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地產商會在香港實在太橫行霸道了，

我真的不知道現在是誰在統治香港。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李永達議員，你是第二次發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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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我想作出簡短的澄清。對程介南議員的觀點，我不能太肯定。

程介南議員所提出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第 3 條不能納入本條例草案的話，

現在所說的非爭論性的部分，即是將“ 531”的比例，改為“ 321”的比例的

條文，也會消失了。我想同事都知道，這是很嚴重的一點，亦是整條條例草

案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實，這建議並非由政府提出，而是我們幾個黨派和買

了新樓的人一起提出的。現在兩個重點不獲接納，整條法例便像沒有了腦袋

和心臟，剩下來的只是強制性維修，是不大重要的事情，此外還有買保險等。

既然甚麼也沒有，我們為何還要制定法例。我認為局長有需要解釋這與收回

條例有甚麼分別。我不知局長如何處理這爛攤子，我很希望他能夠解釋一

下，因為我不希望同事表決錯誤。局長，請你認真想想這項條例草案的程序

是否應予繼續。我覺得現時的條例草案就像一個沒有了腦袋和心臟的人，只

剩下一個軀殼。局長可否澄清一下？謝謝主席。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首先想指出，我們把條例修改，讓新建成的建築

物只須徵得 10%的小業主同意，便可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原意是讓業主很容

易地便可以召集會議，讓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　當然會議上仍有需要

投票，以大多數票贊成通過。

這原意亦是我們的原則。但在整個審議過程中，我們也聽取了許多意

見。當然，有很多人都表達了他們的意見，例如大業主有他們的看法、小業

主也有他們的看法、管理專業團體及管理公司亦有他們不同的看法。在整個

過程中，我們對於各方面的意見均有聽取。地產商會確有進行游說，但所採

取的方式也只是像他人一般，並不是像有些人所說，誰來游說，便顯示誰是

統治香港。我曾聆聽小業主的意見，難道小業主便統治了我嗎？我也曾聆聽

管理公司的意見，而律師公會也說過一些話，會計師公會更提出，超過 50

人的法團便要聘請專業會計師。難道這就可以說，會計師公會統治了香港

嗎？事情並不一定要這樣解釋的。我們必須聽取各方面的意見。現時，我們

聽了各方面的意見後，覺得有一個可行的方法。例如某些大型的住宅發展項

目，要分 10 年、8 年或分期落成，但卻採用同一公契（我剛才已就此解釋得

很清楚，我不想再詳細說），我覺得在這情況下，我們可以找出一個方案，

便是由政府提出方案，與各方面和各政黨討論，再由政府制訂修正案。當然，

是否接受，仍要由議員在立法會上作表決，這是我們百分之一百尊重的。

我並不同意說，提出了修正案，便即是說原本的條例草案有不對。我無

須說對或不對。世界上沒有甚麼是可以稱為十全十美的，可能有更好的意

見，有議員剛才問我，假如不能通過，我們便是否就此不理？不是，假如不

能通過，如果原本的條例草案不能通過，我也會回去盡快再考慮，如何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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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任何人都不應說，條例草案不獲通過，政府便要

“一拍兩散”、“玉石俱焚”。怎會弄致“玉石俱焚”？我真的不明白為何

要說“玉石俱焚”。尊貴的議員提出修正案，我們不表示意見，正表示我們

保持中立。我沒有要求大家反對或贊成我的修正案，如果我有作出此等要求

還可以說大家倘不如此做，便“玉石俱焚”，這可還說來有些道理。我只是

想保持中立。我剛才數次說我不發表意見，便是因為尊貴的議員剛才提出了

意見，而我卻不想影響其他尊貴的議員的表決。議員投下神聖的一票後，我

是絕對接受，並無意造成“玉石俱焚”的局面。這是我對各位議員所作表決

的尊重，我們應該這樣積極點來看。另一方面，我也沒有反對李永達議員提

出的修正案，由此可見，我們是保持中立的。這就是我們的意思。因此，我

多次說不想表達意見，也是因為這樣，而非因為我感到情況完全失控　─

情況完全在控制之下，英文是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我認為情況並沒有

絲毫失控，但我尊重你們，你們是尊貴的議員，有權按自己的決定進行表決。

我向你們解釋、游說你們，我是有權游說你們的，但聽從與否則由你們自行

決定。你投 "yes"或投 "no"，我完全尊重。所以，我希望解釋清楚這一點。

至於蔡素玉議員剛才說，假如我提出的修正案被否決，原本的條例草案

亦被否決，條例草案是否會“散”呢？我們是否不會再考慮？其實條例草案

是涉及數點主要建議的，剛才說過，其中一點建議是涉及 "accountant"的數

據，即有 50 人便要聘請會計師的；另一點建議是要為公眾地方購買保險。

任何一點建議一旦被大家否決，我們回去也要再作考慮的，我必須把這立場

清楚告知蔡議員。我要說的便是這麼多。假如我剛才的措辭被認為是對某些

議員不敬的話，我必須澄清，是完全沒有這回事的。我只是過於尊重大家那

神聖的一票而已。

謝謝主席。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女士，我想簡單提出兩點意見：第一點也許有點不客氣。

剛才何俊仁議員說我上綱上 ，但我並沒有說他上綱上 。他今次說的話也

差不多可算是上綱上 。我在會上沒有表示反對或支持，但這並不表示我沒

有意見，他要明白這點才行。我說的完全是我的理據，是我如何看這件事。

我認為政府的整個方案是可以接受的。不過，人們卻上綱上 ，說地產商會

壓迫我們　─　包括我和整個全體委員會　─　這是上綱上 的說法，很有

問題。大家說話時應謹慎一點才好，剛好我不介意，才沒有大問題，反正我

也仍會向地產商募捐。在籌集資金進行立法會選舉時，如果有人捐款給我，

我必定接納，甚麼人捐款給我也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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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是程介南議員或藍局長可否回答剛才李永達議員提出的問題。

因為這反而是最重要的問題。即是如果第 3 條不納入條例草案，其他修正案

是否不得提出又或須作出修改？剛才程介南議員沒有回答，但藍局長已作出

了回覆。我希望能夠正視這問題，因為如果須作出修正，必須獲得主席的批

准，也可能要花些時間修改。我不知要花多久，但如果有必要的話，我覺得

這不是甚麼大問題，因為可以分開處理，有部分技術性問題可能即時解決得

來。但如果大家認為有問題，可否請求主席准許留待明天再解決餘下的建

議，以便今天晚上可以進行修改。這便是我的請求。謝謝主席。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我想我們應實際地解決這事件。我在立法會參與過不少條

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今天可能是最麻煩、最混亂的一次，包括我們尊貴的局

長的情況亦如是。主席，我懇請藍局長站起來說清楚，如果這條文不納入條

例草案，會對後來的條文產生甚麼影響，因為議員是要作出表決的。李永達

議員要求把這條文納入條例草案。藍局長是負責這條條例草案的尊貴官員，

請藍局長說清楚，如果這條文不納入條例草案，會對接續下來的條文有甚麼

影響，簡單的說一遍便可，因為這是會影響我們的表決。我參與了這麼多的

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從沒有見過政府到了這階段仍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

政府想方便市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便改善大廈管理，但現在卻不知道導

向。局長可否簡單地說，如果這條文不納入條例草案，對接續的條文有甚麼

影響？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還有多位委員表示想發言，我待所有委員發言完畢後，才

讓局長作答。

陸恭蕙議員陸恭蕙議員陸恭蕙議員陸恭蕙議員：主席，我也覺得今天非常難於作出決定，亦從沒有聽過官方只

能給予這麼少的協助。聽了剛才局長的發言，我也不知應怎樣形容才對；我

覺得是十分滑稽的。我認為楊森議員剛才的要求是很正確。不過，如果請藍

局長再作解釋，而他又再這般滑稽地發言，我想也是不能幫助我們的。既然

如此，請問主席，根據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是否可以請另一位官員作答？

這是前所未見的。不過，如果請藍局長再次發言，我的確看不出他能幫助我

們甚麼；如果再聽到局長這樣講話，我只會越來越感到憤怒。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we are lawmakers.  Each of us
have our own responsibility.  The Government proposes a bill, the officer-in-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1 June 2000 229

charge moves the bill, and Members put forward any amendments.  All I can
say is that I am disappointed that Members are pressing Mr LAN, who is not a
lawyer, to explain the consequences of a vote that may happen, I hope, in not too
long a time.

I think that one has to be fair to Mr LAN.  It is a technical issue.  If
Members say, "Listen, we do not want to vote until we know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let them stand up and say so.  The election is in September,
Madam Chairman.  It is very simple.  If they as lawmakers say, "We do not
know how to vote because we do not know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say so.
But do not blame others for our own job.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夏佳理議員的意見也不可以說是錯的，因為我們確有責

任審議法例。可是，事情的變化卻並非在大家預料之內，而我亦沒有埋怨任

何人。我只是希望（因為剛才藍局長在休會時間，曾與他的同事商議）局長

可以告訴會有何後果，因為這對每位表決的同事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不納入

第 3 條是否有其他後果，尤其是程介南議員提出的後果是否真的會出現？如

果局長不回答我們的問題，我便得要求再次休會，主要是我們要看清楚後

果，然後才表決，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議會，我每次表決，都必須

知道後果是甚麼才做。無論議員是否同意我的修正，他們也許早已作了決

定，但最少我們仍要先明白一切。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我想回應剛才黃宏發議員的提問。他要求我回應，其實

我在議會的時間很短。不過，就我剛才提起的事，我想求證一下（如果我沒

有理解錯的話、或許主席可以澄清），在講稿第 36 頁內列出局長會動議的 3

項修正內容，局長剛才有否動議過？

我的意思是，我剛才看見他沒有這樣做，這是否表示，例如在第 (1)項，

我剛才說的由 50%變 30%便根本不再存在，是否這樣理解呢？

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吳靄儀議員：主席，議會似乎遇上了一些技術上的困難。我覺得夏佳理議員

說得十分正確。在這方面，局方如果可以幫助我們固然好，但如果局方不能

這樣做，又即使局方會這樣做，我們亦要獨立地求證這是否正確的做法。所

以，我希望現時能休會，由我們的法律顧問向我們解釋，因為條例草案審議

委員會是有法律顧問的，他對條文是十分清楚的；委員會亦有主席，而他對

條文也是十分清楚。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方法來解決這問題，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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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其實我也想暫停會議，好讓各位委員商議清楚。不過，在現階

段，我會先讓各位委員繼續發言。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Chairman, I think the most practical use of
time might be, in fact, for us to adjourn this debate and proceed with the next Bill.
In the meantime, those of us who want to look into the consequences of an "aye"
or "nay" vote and the amendments, if any, can actually talk to the Legal Adviser
so that we can proceed.  I perfectly understand Members' concern as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As I have said earlier, there is only one issue that is controversial, and that
is multi-phase development.  I do not think that there is any dispute regarding
any of the other terms.  If there is any amendment that requires short notice, or
no notice, I am sure that Madam Chairman, you would consider the views of this
Council if Members are, as it were, in a consensus.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夏佳理議員，就你所提出的問題，我稍後會回答你，現在我先

請梁智鴻議員發言。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我想提出 3 點。首先，我支持夏佳理議員剛才所說，我

們作為立法者，怎樣表決也好，自己是要絕對負責任的。我們不能因為有人

說了些甚麼，便聽從他們而作出表決。如果這樣，那倒不如好像政府常常所

說，不用看條例草案便表決即可。我認為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第二，其實現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假設性的，是只會在第 3 條不納入條

例草案時才會發生，但如果納入了便可能甚麼問題也沒有。

第三點，假設第 3 條不被納入條例草案，會否有其他修正案？主席是否

屆時才宣布休會，然後研究技術問題？這處理方法是否才較適當？謝謝主

席。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對於這條條例草案，我們當然知道不納入第 3 條的後果是

甚麼。不過，既然是政府動議這條例草案，它也好應該就是否希望納入該條

文表達其立場，因為這是由政府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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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支持夏佳理議員，希望主席行使你的權力，就這條例草案而言，這

條條文其實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希望你能夠把它押後表決，讓各方面能夠

再進行商討。我想這能令審議過程進行得妥善一點。謝謝主席。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各位議員，今天在這會議廳所發生的事，是大家無法預計的。

其實在某程度上，如果時間容許，各委員剛才很多的發言內容，應該早在條

例草案委員會內討論過。不過，既然這條例草案已納入我們的議程內，我們

當然須加以處理。我亦考慮過夏佳理議員所提出的建議，由我決定暫停審議

這項條例草案，而先處理另一項條例草案，但其後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好的

先例；因為如果有了這個先例，日後可能有委員亦向我作出同樣的要求。

我現在有兩項選擇。第一項選擇是暫停會議，讓你們再作商議，或請法

律顧問向你們解釋。第二項選擇是繼續進行會議，但如果第 3 條不能夠納入

本條例草案的話，民政事務局局長也可能會要求本會今天不再繼續會議，至

明天才續會，以便他可研究清楚這決定對整項條例草案有甚麼影響。在這情

況之下，我亦考慮到雖然明天的議程較長，但如果大家合作，可能在晚上 10

時左右便可完成所有事項。因此，如果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不但能讓各委

員有時間思考，也能讓民政事務局局長考慮，如果第 3 條不能納入條例草案

的話，他可以如何部署或應如何修改他的修正案。

基於以上情況，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早上 9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7 時 40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